


	 eq \o\ad(\s\up112(審查會通過條文),\s\up98(行政院函請審議「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設置條例草案」),\s\up84(委員蔡易餘等18人擬具「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設置條例草案」),\s\up70(委員沈發惠等18人擬具「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設置條例草案」),\s\up56(委員王美惠等17人擬具「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設置條例草案」),\s\up42(委員林倩綺等19人擬具「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設置條例草案」),\s\up28(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擬具「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設置條例草案」),\s\up14(委員黃捷等19人擬具「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設置條例草案」),委員羅廷瑋等17人擬具「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設置條例草案」,\s\do14(委員郭昱晴等17人擬具「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設置條例草案」),\s\do28(委員吳思瑤等16人擬具「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設置條例草案」),\s\do42(委員許宇甄等17人擬具「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設置條例草案」),\s\do56(委員蘇巧慧等17人擬具「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設置條例草案」),\s\do70(委員賴瑞隆等16人擬具「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設置條例草案」),\s\do84(委員陳培瑜等18人擬具「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設置條例草案」),\s\do98(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設置條例草案」),\s\do112(委員葉元之等18人擬具「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設置條例草案」)) 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說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名稱：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設置條例
	名稱：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設置條例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名稱：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設置條例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名稱：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設置條例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名稱：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設置條例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名稱：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設置條例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名稱：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設置條例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名稱：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設置條例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名稱：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設置條例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名稱：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設置條例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名稱：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設置條例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名稱：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設置條例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名稱：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設置條例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名稱：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設置條例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名稱：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設置條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名稱：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設置條例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名稱：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設置條例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章　總　　則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一章　總　　則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一章　總　　則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一章　總　則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一章　總　　則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一章　總　　則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一章　總　　則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一章　總　　則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一章　總　　則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一章　總　　則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一章　總　　則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一章　總　　則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一章　總　　則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一章　總　　則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一章　總　　則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一章　總　　則

	行政院提案：
章名。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章名。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章名。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章名。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章名。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章名。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章名。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章名。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章名。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章名。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章名。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章名。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章名。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章名。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章名。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章名。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一條　為提升我國海洋科技能力，厚植海洋科技研究能量，特設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制定本條例。
	第一條　為提升我國海洋科技能力，厚植海洋科技研究能量，特設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制定本條例。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一條　為提升我國海洋科技能力，厚植海洋科技研究能量，特設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制定本條例。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一條　為提升我國海洋科技能力，厚植海洋科技研究能量，特設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制定本條例。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一條　為提升我國海洋科技能力，厚植海洋科技研究能量，特設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制定本條例。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一條　為提升臺灣海洋科技，厚植海洋科技研究能量，特設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制定本條例。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一條　為提升我國海洋科技能力，厚植海洋科技研究能量，特設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制定本條例。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一條　為提升我國海洋科技能力，厚植海洋科技研究能量，特設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制定本條例。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一條　為強化我國海洋科技之整體發展，整合研究資源、提升調查與技術研發能力，並促進國際合作與人才培育，特設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制定本條例。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一條　為提升我國海洋科技能力及關鍵技術，厚植海洋科技研究能量及海洋研究關鍵設施之營運管理，特設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制定本條例。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一條　為提升我國海洋科技能力，厚植海洋科技研究能量，特設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制定本條例。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一條　為提升我國海洋科技能力，厚植海洋科技研究能量，特設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制定本條例。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一條　為提升我國海洋科技能力，厚植海洋科技研究能量，培育我國海洋科技專業人才，特設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制定本條例。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一條　為提升我國海洋科技能力與研究能量，強化海域基礎資訊掌握，整合海洋調查船及相關設施資源，特設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制定本條例。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一條　為提升我國海洋科技能力，厚植海洋科技研究能量，特設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制定本條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一條　為推動我國海洋科技之長遠發展，整合海洋科技研究設施與人力資源，提升海域調查、技術創新及應用能力，並加強國際交流合作及專業人才之培育與運用，特設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制定本條例。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一條　為提升臺灣海洋科技，厚植海洋科技研究能量，特設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制定本條例。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二、為提升我國海洋科技能力，厚植海洋科技研究能量，強化我國海域基礎資訊之掌握，有效統籌運用我國海洋調查船，同時充實我國國家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其他有關海洋科技設施之研究能量，特設置本中心。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二、為提升我國海洋科技能力，厚植海洋科技研究能量，強化我國海域基礎資訊之掌握，有效統籌運用我國海洋調查船，同時充實我國國家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其他有關海洋科技設施之研究能量，特設置本中心。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二、為提升我國海洋科技能力，厚植海洋科技研究能量，強化我國海域基礎資訊之掌握，有效統籌運用我國海洋調查船，同時充實我國國家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其他有關海洋科技設施之研究能量，特設置本中心。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二、為提升我國海洋科技能力，厚植海洋科技研究能量，強化我國海域基礎資訊之掌握，有效統籌運用我國海洋調查船，同時充實我國國家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其他有關海洋科技設施之研究能量，特設置本中心。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一、揭櫫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二、為提升臺灣海洋科技，厚植海洋科技研究能量，強化臺灣海域基礎資訊之掌握，特設置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爰參酌行政法人法，制定本條例。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旨在提升我國海洋科技能力。
二、設置本中心以強化海洋研究能量、整合海域資訊、統籌海洋調查船運用，並完善相關設施功能。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一、本條例之立法意旨。
二、為強化我國海洋科技實力，充實研究能量，提升海域基礎資訊掌握程度，並有效整合運用海洋調查船資源，同時增進國家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其他海洋科技設施的研究效能，特設置本中心。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二、為提升我國海洋科技為國家發展關鍵領域，亟需強化整體發展動能，爰設置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以整合我國既有之海洋研究資源，提升調查作業能量與技術研發水準，並積極推動國際交流合作與人才培育，落實科技創新、資源共享與產學研應用之政策目標。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二、為提升臺灣海洋科技能力，強化海域基礎資料之整合掌握，並有效統籌運用國家海洋調查船與相關關鍵設施，充實海洋科技研發量能，帶動海洋研究、技術創新及產業應用，特設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二、為提升我國海洋科技能力，厚植海洋科技研究能量，強化我國海域基礎資訊之掌握，有效統籌運用我國海洋調查船，同時充實我國國家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其他有關海洋科技設施之研究能量，特設置本中心。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二、明定本中心設立的目的，聚焦於強化國家海洋科技力量與整合資源應對未來挑戰。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二、為提升我國海洋科技能力，厚植海洋科技研究能量，強化我國海域基礎資訊之掌握，有效統籌運用我國海洋調查船，同時充實我國國家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其他有關海洋科技設施之研究能量，特設置本中心。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二、為強化我國海洋科技實力，深化海洋科技研究基礎，提升對海域基礎資訊的掌握與整合運用調查船資源之效能，並增進國家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其他相關海洋科技設施之研究能力，特設立本中心。
三、我國四面環海，海洋資源豐富，然而現行各項海洋調查與科技資源分散於不同機關，缺乏統籌協調機制，致使資源重複投入與調查效率不彰。設立本中心並制定專法，有助於整合各方資源、提升調查效率，並增進海洋基礎資料的完整性與即時性。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二、為提升我國海洋科技能力，厚植海洋科技研究能量，強化我國海域基礎資訊之掌握，有效統籌運用我國海洋調查船，同時充實我國國家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其他有關海洋科技設施之研究能量，特設置本中心。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二、為因應海洋科技為國家發展關鍵領域之趨勢，促進整體科技能量之強化與應用推展，特設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統整本國海洋調查設施與研究資源，強化調查能力與技術研發，並推動國際合作、人才培育及產學研整合，實現科技創新與資源共享之政策目標。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一、揭櫫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二、為提升臺灣海洋科技，厚植海洋科技研究能量，強化臺灣海域基礎資訊之掌握，特設置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爰參酌行政法人法，制定本條例。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條　本中心為行政法人；其監督機關為海洋委員會。
海洋委員會得指定專責機關（構）督導本中心業務。
	第二條　本中心為行政法人；其監督機關為海洋委員會。
海洋委員會得指定專責機關（構）督導本中心業務。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二條　本中心為行政法人；其監督機關為海洋委員會。
海洋委員會得指定專責機關（構）督導本中心業務。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二條　本中心為行政法人；其監督機關為海洋委員會。
海洋委員會得指定專責機關（構）督導本中心業務。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二條　本中心為行政法人；其監督機關為海洋委員會。
海洋委員會得指定專責機關（構）督導本中心業務。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二條　本中心為行政法人；其監督機關為海洋委員會。
海洋委員會得指定專責機關（構）督導本中心業務。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二條　本中心為行政法人；其監督機關為海洋委員會。
海洋委員會得指定專責機關（構）督導本中心業務。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二條　本中心為行政法人；其監督機關為海洋委員會。
海洋委員會得指定專責機關（構）督導本中心業務。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二條　本中心為行政法人；其監督機關為海洋委員會。
海洋委員會得指定專責機關（構）督導本中心業務。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二條　本中心為行政法人；其監督機關為海洋委員會。
海洋委員會得指定專責機關（構）督導本中心業務。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二條　本中心為行政法人；其監督機關為海洋委員會。
海洋委員會得指定專責機關（構）督導本中心業務。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二條　本中心為行政法人；其監督機關為海洋委員會。
海洋委員會得指定專責機關（構）督導本中心業務。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二條　本中心為行政法人；其監督機關為海洋委員會。
海洋委員會得指定專責機關（構）督導本中心業務。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二條　本中心為行政法人；其監督機關為海洋委員會。
海洋委員會得指定專責機關（構）督導本中心業務。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二條　本中心為行政法人；其監督機關為海洋委員會。
海洋委員會得指定專責機關（構）督導本中心業務。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二條　本中心為行政法人；其監督機關為海洋委員會。
海洋委員會得指定專責機關（構）督導本中心業務。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二條　本中心為行政法人；其監督機關為海洋委員會。
海洋委員會得指定專責機關（構）督導本中心業務。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之組織型態及監督機關。
二、參酌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第二條第二項，於第二項定明監督機關得指定專責機關（構）督導本中心業務。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之組織型態及監督機關。
二、參酌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第二條第二項，於第二項定明監督機關得指定專責機關（構）督導本中心業務。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之組織型態及監督機關。
二、參酌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第二條第二項，於第二項定明監督機關得指定專責機關（構）督導本中心業務。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之組織型態及監督機關。
二、參酌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第二條第二項，於第二項定明監督機關得指定專責機關（構）督導本中心業務。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組織型態及監督機關。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一、明定本中心之組織型態及監督機關。
二、參照相關條例，規定監督機關可指定專責機關（構）督導本中心業務。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本中心之組織型態及監督機關。
二、第二項定明監督機關得指定專責機關（構）督導本中心業務。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之組織型態及監督機關。
二、參酌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第二條第二項，於第二項定明監督機關得指定專責機關（構）督導本中心業務。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之組織型態及監督機關。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之組織型態及監督機關。
二、參酌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第二條第二項，於第二項定明監督機關得指定專責機關（構）督導本中心業務。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本中心的法人地位及監督機關，建立法律與行政監督基礎。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之組織型態及監督機關。
二、參酌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第二條第二項，於第二項定明監督機關得指定專責機關（構）督導本中心業務。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之組織型態及監督機關。
二、參酌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第二條第二項，於第二項定明監督機關得指定專責機關（構）督導本中心業務。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之組織型態及監督機關。
二、參酌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第二條第二項，於第二項定明監督機關得指定專責機關（構）督導本中心業務。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之組織型態及監督機關。
二、參酌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第二條第二項，於第二項定明監督機關得指定專責機關（構）督導本中心業務。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組織型態及監督機關。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通過)
第三條　本中心業務範圍如下：
一、海洋調查及實驗技術之研究開發。
二、國家海洋調查船、國家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其他海洋科技設施之營運管理。
三、海洋科技專業人才之協助培育。
四、海洋科技國際合作及交流之促進。
五、水下文化資產調查之協助。
六、受託辦理海洋研究調查及船舶技術相關業務。
七、經監督機關指示辦理海洋研究調查相關業務。
八、其他與海洋科技相關之業務。

	第三條　本中心業務範圍如下：
一、海洋調查及實驗技術之研究開發。
二、國家海洋調查船、國家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其他海洋科技設施之營運管理。
三、海洋科技專業人才之協助培育。
四、海洋科技國際合作及交流之促進。
五、受託辦理海洋研究調查及船舶技術相關業務。
六、經監督機關指示辦理海洋研究調查相關業務。
七、其他與海洋科技相關之業務。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三條　本中心業務範圍如下：
一、海洋調查及實驗技術之研究開發。
二、國家海洋調查船、國家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其他海洋科技設施之營運管理。
三、海洋科技專業人才之協助培育。
四、海洋科技國際合作及交流之促進。
五、受託辦理海洋研究調查及船舶技術相關業務。
六、經監督機關指示辦理海洋研究調查相關業務。
七、其他與海洋科技相關之業務。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三條　本中心業務範圍如下：
一、海洋調查及實驗技術之研究開發。
二、國家海洋調查船、國家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其他海洋科技設施之營運管理。
三、海洋科技專業人才之協助培育。
四、海洋科技國際合作及交流之促進。
五、受託辦理海洋研究調查及船舶技術相關業務。
六、經監督機關指示辦理海洋研究調查相關業務。
七、其他與海洋科技相關之業務。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三條　本中心業務範圍如下：
一、海洋調查及實驗技術之研究開發。
二、國家海洋調查船、國家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其他海洋科技設施之營運管理。
三、海洋科技專業人才之協助培育。
四、海洋科技國際合作及交流之促進。
五、受託辦理海洋研究調查及船舶技術相關業務。
六、經監督機關指示辦理海洋研究調查相關業務。
七、其他與海洋科技相關之業務。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三條　本中心業務範圍如下：
一、海洋調查及實驗技術之研究開發。
二、國家海洋調查船之營運管理。
三、國家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之營運管理。
四、海洋科技專業人才之協助培育。
五、海洋科技國際合作及交流之促進。
六、受託海洋研究調查及船舶技術相關業務。
七、經監督機關指示辦理海洋研究調查相關業務。
八、其他海洋科技設施之營運管理。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三條　本中心業務範圍如下：
一、海洋調查及實驗技術之研究開發。
二、國家海洋調查船、國家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其他海洋科技設施之營運管理。
三、海洋科技專業人才之協助培育。
四、海洋科技國際合作及交流之促進。
五、受託辦理海洋研究調查及船舶技術相關業務。
六、經監督機關指示辦理海洋研究調查相關業務。
七、其他與海洋科技相關之業務。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三條　本中心業務範圍如下：
一、海洋調查及實驗技術之研究開發。
二、國家海洋調查船、國家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其他海洋科技設施之營運管理。
三、海洋科技專業人才之協助培育。
四、海洋科技國際合作及交流之促進。
五、受託辦理海洋研究調查及船舶技術相關業務。
六、經監督機關指示辦理海洋研究調查相關業務。
七、其他與海洋科技相關之業務。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三條　本中心業務範圍如下：
一、海洋調查及實驗技術之研究開發。
二、國家海洋調查船、國家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其他海洋科技設施之營運管理。
三、海洋科技專業人才之協助培育。
四、海洋科技國際合作及交流之促進。
五、受託辦理海洋研究調查及船舶技術相關業務。
六、經監督機關指示辦理海洋研究調查相關業務。
七、其他與海洋科技相關之業務。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三條　本中心業務範圍如下：
一、海洋調查及實驗技術之研究開發。
二、國家海洋調查船、國家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其他海洋科技關鍵設施之營運管理。
三、海洋科技專業人才之協助培育。
四、海洋科技國際合作及交流之促進。
五、受託辦理海洋研究調查及船舶技術相關計畫或業務。
六、經監督機關指示辦理海洋研究調查相關業務。
七、其他與海洋科技相關之業務。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三條　本中心業務範圍如下：
一、海洋調查及實驗技術之研究開發。
二、國家海洋調查船、國家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其他海洋科技設施之營運管理。
三、海洋科技專業人才之協助培育。
四、海洋科技國際合作及交流之促進。
五、水下文化資產調查之協助。
六、受託辦理海洋研究調查及船舶技術相關業務。
七、經監督機關指示辦理海洋研究調查相關業務。
八、其他與海洋科技相關之業務。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三條　本中心業務範圍如下：
一、海洋調查及實驗技術之研究開發。
二、國家海洋調查船、國家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其他海洋科技設施之營運管理。
三、海洋科技專業人才之協助培育。
四、海洋科技國際合作及交流之促進。
五、受託辦理海洋研究調查及船舶技術相關業務。
六、經監督機關指示辦理海洋研究調查相關業務。
七、其他與海洋科技相關之業務。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三條　本中心業務範圍如下：
一、海洋委員會所屬之海洋調查船、國家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其他海洋科技設施之營運管理。
二、海洋調查及實驗技術之研究開發。
三、海洋科技專業人才之協助培育。
四、我國自主船模製造與船模實驗專業之技術與人才培育。
五、海洋科技國際合作及交流之促進。
六、受託辦理全海域海洋科學調查等海洋研究調查及船舶技術相關業務。
七、經監督機關指示辦理海洋研究調查相關業務。
八、其他與海洋科技相關之業務。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三條　本中心業務範圍如下：
一、海洋調查及實驗技術之研究開發。
二、國家海洋調查船、國家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其他海洋科技設施之營運管理。
三、海洋科技專業人才之協助培育。
四、海洋科技國際合作及交流之促進。
五、海洋科技產業發展之協助與推動。
六、受託辦理海洋研究調查及船舶技術相關業務。
七、其他經監督機關指示辦理之業務。
八、與海洋科技相關之其他事項。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三條　本中心業務範圍如下：
一、海洋調查及實驗技術之研究開發。
二、國家海洋調查船、國家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其他海洋科技設施之營運管理。
三、海洋科技專業人才之協助培育。
四、海洋科技國際合作及交流之促進。
五、受託辦理海洋研究調查及船舶技術相關業務。
六、經監督機關指示辦理海洋研究調查相關業務。
七、其他與海洋科技相關之業務。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三條　本中心業務範圍如下：
一、海洋調查及實驗技術之研究開發。
二、國家海洋調查船、國家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其他海洋科技設施之營運管理。
三、海洋科技專業人才之協助培育。
四、海洋科技國際合作及交流之促進。
五、受託辦理海洋研究調查及船舶技術相關業務。
六、經監督機關指示辦理海洋研究調查相關業務。
七、其他與海洋科技相關之業務。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三條　本中心業務範圍如下：
一、海洋調查及實驗技術之研究開發。
二、國家海洋調查船之營運管理。
三、國家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之營運管理。
四、海洋科技專業人才之協助培育。
五、海洋科技國際合作及交流之促進。
六、受託海洋研究調查及船舶技術相關業務。
七、經監督機關指示辦理海洋研究調查相關業務。
八、其他海洋科技設施之營運管理。

	行政院提案：
本中心業務範圍。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本中心業務範圍。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本中心業務範圍。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本中心之業務。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業務範圍。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本中心業務範圍。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明定本中心業務範圍，包括海洋技術研發、科研設施管理、人才培育、國際交流、研究調查執行及其他海洋科技相關事務等。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本中心業務範圍。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業務範圍。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本中心業務範圍。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本中心業務職掌，涵蓋科技研發、人才培育與國際合作，界定其功能範圍。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本中心業務範圍。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本中心業務範圍。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本中心業務範圍。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中心業務範圍。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業務範圍。
審查會：照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四條　本中心經費來源如下：
一、政府之核撥及捐（補）助。
二、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之捐贈。
三、受託研究及提供服務之收入。
四、營運及研發成果收入。
五、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政府補助，包括人事費、建築物與固定設備之重要設施維修、購置費及其他特殊維修計畫等所需經費。
第一項第二款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
	第四條　本中心經費來源如下：
一、政府之核撥及捐（補）助。
二、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之捐贈。
三、受託研究及提供服務之收入。
四、營運及研發成果收入。
五、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政府補助，包括人事費、建築物與固定設備之重要設施維修、購置費及其他特殊維修計畫等所需經費。
第一項第二款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四條　本中心經費來源如下：
一、政府之核撥及捐（補）助。
二、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之捐贈。
三、受託研究及提供服務之收入。
四、營運及研發成果收入。
五、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政府補助，包括人事費、建築物與固定設備之重要設施維修、購置費及其他特殊維修計畫等所需經費。
第一項第二款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四條　本中心經費來源如下：
一、政府之核撥及捐（補）助。
二、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之捐贈。
三、受託研究及提供服務之收入。
四、營運及研發成果收入。
五、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政府補助，包括人事費、建築物與固定設備之重要設施維修、購置費及其他特殊維修計畫等所需經費。
第一項第二款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四條　本中心經費來源如下：
一、政府之核撥及捐（補）助。
二、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之捐贈。
三、受託研究及提供服務之收入。
四、營運及研發成果收入。
五、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政府補助，包括人事費、建築物與固定設備之重要設施維修、購置費及其他特殊維修計畫等所需經費。
第一項第二款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四條　本中心經費來源如下：
一、政府之核撥及捐（補）助。
二、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之捐贈。
三、受託研究及提供服務之收入。
四、營運及研發成果之收入。
五、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之政府補助，包括人事費、建築物與固定設備之重要設施維修及購置費，以及其他特殊維修計畫等所需經費。
第一項第二款之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四條　本中心經費來源如下：
一、政府之核撥及捐（補）助。
二、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之捐贈。
三、受託研究及提供服務之收入。
四、營運及研發成果收入。
五、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政府補助，包括人事費、建築物與固定設備之重要設施維修、購置費及其他特殊維修計畫等所需經費。
第一項第二款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四條　本中心經費來源如下：
一、政府之核撥及捐（補）助。
二、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之捐贈。
三、受託研究及提供服務之收入。
四、營運及研發成果收入。
五、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政府補助，包括人事費、建築物與固定設備之重要設施維修、購置費及其他特殊維修計畫等所需經費。
第一項第二款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四條　本中心經費來源如下：
一、政府之核撥及捐（補）助。
二、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之捐贈。
三、受託研究及提供服務之收入。
四、營運及研發成果收入。
五、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政府補助，包括人事費、建築物與固定設備之重要設施維修、購置費及其他特殊維修計畫等所需經費。
第一項第二款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四條　本中心經費來源如下：
一、政府之核撥及捐（補）助。
二、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之捐贈。
三、受託研究及提供服務之收入。
四、營運及研發成果收入。
五、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政府補助，包括人事費、建築物與固定設備之重要設施維修、購置費及其他特殊維修計畫等所需經費。
第一項第二款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四條　本中心經費來源如下：
一、政府之核撥及捐（補）助。
二、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之捐贈。
三、受託研究及提供服務之收入。
四、營運及研發成果收入。
五、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政府補助，包括人事費、建築物與固定設備之重要設施維修、購置費及其他特殊維修計畫等所需經費。
第一項第二款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四條　本中心經費來源如下：
一、政府之核撥及捐（補）助。
二、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之捐贈。
三、受託研究及提供服務之收入。
四、營運及研發成果收入。
五、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政府補助，包括人事費、建築物與固定設備之重要設施維修、購置費及其他特殊維修計畫等所需經費。
第一項第二款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四條　本中心經費來源如下：
一、政府之核撥及捐（補）助。
二、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之捐贈。
三、受託研究及提供服務之收入。
四、營運及研發成果收入。
五、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政府補助，包括人事費、建築物與固定設備之重要設施維修、購置費及其他特殊維修計畫等所需經費。
第一項第二款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四條　本中心經費來源如下：
一、政府之核撥及捐（補）助。
二、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之捐贈。
三、受託研究及提供服務之收入。
四、營運及研發成果之收入。
五、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政府補助，包括人事費、建築物與固定設備之重要設施維修、購置費及其他特殊維修計畫等所需經費。
第一項第二款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得依所得稅法列舉扣除或列為費用，不受金額限制。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四條　本中心經費來源如下：
一、政府之核撥及捐（補）助。
二、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之捐贈。
三、受託研究及提供服務之收入。
四、營運及研發成果收入。
五、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政府補助，包括人事費、建築物與固定設備之重要設施維修、購置費及其他特殊維修計畫等所需經費。
第一項第二款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四條　本中心經費來源如下：
一、政府之核撥及捐（補）助。
二、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之捐贈。
三、受託研究及提供服務之收入。
四、營運及研發成果收入。
五、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政府補助，包括人事費、建築物與固定設備之重要設施維修、購置費及其他特殊維修計畫等所需經費。
第一項第二款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四條　本中心經費來源如下：
一、政府之核撥及捐（補）助。
二、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之捐贈。
三、受託研究及提供服務之收入。
四、營運及研發成果之收入。
五、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之政府補助，包括人事費、建築物與固定設備之重要設施維修及購置費，以及其他特殊維修計畫等所需經費。
第一項第二款之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經費來源。
二、第二項定明政府補助範圍。
三、為鼓勵民間企業團體或個人樂於捐助本中心，以挹注及充實本中心預算經費，爰於第三項定明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對本中心之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俾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及第三十六條規定，於申報所得稅時列舉扣除或列為費用，不受金額限制。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經費來源。
二、第二項定明政府補助範圍。
三、為鼓勵民間企業團體或個人樂於捐助本中心，以挹注及充實本中心預算經費，爰於第三項定明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對本中心之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俾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及第三十六條規定，於申報所得稅時列舉扣除或列為費用，不受金額限制。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經費來源。
二、第二項定明政府補助範圍。
三、為鼓勵民間企業團體或個人樂於捐助本中心，以挹注及充實本中心預算經費，爰於第三項定明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對本中心之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俾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及第三十六條規定，於申報所得稅時列舉扣除或列為費用，不受金額限制。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經費來源。
二、第二項定明政府補助範圍。
三、為鼓勵民間企業團體或個人樂於捐助本中心，以挹注及充實本中心預算經費，爰於第三項定明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對本中心之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俾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及第三十六條規定，於申報所得稅時列舉扣除或列為費用，不受金額限制。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經費來源。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一、明定本中心經費來源。
二、規範政府補助範圍。
三、為鼓勵民間捐助，規定對本中心之捐贈視同對政府捐贈，可依所得稅法列舉扣除或列為費用，且不受金額限制。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本中心經費來源。
二、第二項明定政府核撥及捐（補）助範圍。
三、為鼓勵民間企業、團體或個人踴躍捐助本中心，充實營運經費，爰於第三項明定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對本中心的捐贈，視同對政府捐贈，得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及第三十六條規定於申報所得稅時列舉扣除或列為費用，且不受金額限制。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經費來源。
二、第二項定明政府補助範圍。
三、為鼓勵民間企業團體或個人樂於捐助本中心，以挹注及充實本中心預算經費，爰於第三項定明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對本中心之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俾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及第三十六條規定，於申報所得稅時列舉扣除或列為費用，不受金額限制。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經費來源。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經費來源。
二、第二項定明政府補助範圍。
三、為鼓勵民間企業團體或個人樂於捐助本中心，以挹注及充實本中心預算經費，爰於第三項定明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對本中心之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俾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及第三十六條規定，於申報所得稅時列舉扣除或列為費用，不受金額限制。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經費來源。
二、第二項定明政府補助範圍。
三、為鼓勵民間企業團體或個人樂於捐助本中心，以挹注及充實本中心預算經費，爰於第三項定明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對本中心之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俾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及第三十六條規定，於申報所得稅時列舉扣除或列為費用，不受金額限制。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經費來源。
二、第二項定明政府補助範圍。
三、為鼓勵民間企業團體或個人樂於捐助本中心，以挹注及充實本中心預算經費，爰於第三項定明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對本中心之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俾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及第三十六條規定，於申報所得稅時列舉扣除或列為費用，不受金額限制。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經費來源。
二、第二項定明政府補助範圍。
三、為鼓勵民間企業團體或個人樂於捐助本中心，以挹注及充實本中心預算經費，爰於第三項定明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對本中心之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俾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及第三十六條規定，於申報所得稅時列舉扣除或列為費用，不受金額限制。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經費來源。
二、第二項定明政府補助範圍。
三、為鼓勵民間企業團體或個人樂於捐助本中心，以挹注及充實本中心預算經費，爰於第三項定明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對本中心之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俾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及第三十六條規定，於申報所得稅時列舉扣除或列為費用，不受金額限制。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經費來源。
二、第二項定明政府補助範圍。
三、為鼓勵民間企業團體或個人樂於捐助本中心，以挹注及充實本中心預算經費，爰於第三項定明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對本中心之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俾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及第三十六條規定，於申報所得稅時列舉扣除或列為費用，不受金額限制。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經費來源。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五條　本中心應訂定組織章程、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及其他規章，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本中心就其執行之公共事務，在不牴觸有關法律或法規命令之範圍內，得訂定規章，並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第五條　本中心應訂定組織章程、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及其他規章，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本中心就其執行之公共事務，在不牴觸有關法律或法規命令之範圍內，得訂定規章，並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五條　本中心應訂定組織章程、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及其他規章，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本中心就其執行之公共事務，在不牴觸有關法律或法規命令之範圍內，得訂定規章，並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五條　本中心應訂定組織章程、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及其他規章，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本中心就其執行之公共事務，在不牴觸有關法律或法規命令之範圍內，得訂定規章，並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五條　本中心應訂定組織章程、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及其他規章，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本中心就其執行之公共事務，在不牴觸有關法律或法規命令之範圍內，得訂定規章，並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五條　本中心應訂定組織章程、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及其他規章，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本中心就其執行之公共事務，在不牴觸有關法律或法規命令之範圍內，得訂定規章，並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五條　本中心應訂定組織章程、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及其他規章，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本中心就其執行之公共事務，在不牴觸有關法律或法規命令之範圍內，得訂定規章，並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五條　本中心應訂定組織章程、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及其他規章，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本中心就其執行之公共事務，在不牴觸有關法律或法規命令之範圍內，得訂定規章，並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五條　本中心應訂定組織章程、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及其他規章，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本中心就其執行之公共事務，在不牴觸有關法律或法規命令之範圍內，得訂定規章，並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五條　本中心應訂定組織章程、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及其他規章，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本中心就其執行之公共事務，在不牴觸有關法律或法規命令之範圍內，得訂定規章，並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五條　本中心應訂定組織章程、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及其他規章，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本中心就其執行之公共事務，在不牴觸有關法律或法規命令之範圍內，得訂定規章，並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五條　本中心應訂定組織章程、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及其他規章，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本中心就其執行之公共事務，在不牴觸有關法律或法規命令之範圍內，得訂定規章，並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五條　本中心應訂定組織章程、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及其他規章，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本中心就其執行之公共事務，在不牴觸有關法律或法規命令之範圍內，得訂定規章，並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五條　本中心應訂定組織章程、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及其他規章，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前項以外，於執行公共任務所需時，亦得訂定相關規章，經董事會通過後報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五條　本中心應訂定組織章程、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及其他規章，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本中心就其執行之公共事務，在不牴觸有關法律或法規命令之範圍內，得訂定規章，並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五條　本中心應訂定組織章程、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及其他規章，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本中心就其執行之公共事務，在不牴觸有關法律或法規命令之範圍內，得訂定規章，並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五條　本中心應訂定組織章程、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及其他規章，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本中心就其執行之公共事務，在不牴觸有關法律或法規命令之範圍內，得訂定規章，並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行政院提案：
一、為使本中心得以有效運作，並具一定自主性，爰訂定第一項。
二、因本中心仍肩負執行特定公共事務之使命，爰訂定第二項。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一、為使本中心得以有效運作，並具一定自主性，爰訂定第一項。
二、因本中心仍肩負執行特定公共事務之使命，爰訂定第二項。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一、為使本中心得以有效運作，並具一定自主性，爰訂定第一項。
二、因本中心仍肩負執行特定公共事務之使命，爰訂定第二項。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一、為使本中心得以有效運作，並具一定自主性，爰訂定第一項。
二、因本中心仍肩負執行特定公共事務之使命，爰訂定第二項。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一、為使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得以有效運作，並具一定自主性，爰明定第一項。
二、因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仍肩負執行特定公共事務之使命，爰明定第二項。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一、為確保本中心有效運作並具自主性，訂定第一項。
二、鑒於本中心執行特定公共事務之使命，訂定第二項。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一、為確保本中心具備有效運作能力及必要自主性，爰訂定第一項。
二、鑒於本中心肩負執行特定公共事務之使命，爰訂定第二項。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一、為使本中心得以有效運作，並具一定自主性，爰訂定第一項。
二、因本中心仍肩負執行特定公共事務之使命，爰訂定第二項。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一、為使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得以有效運作，並具一定自主性，爰訂定第一項。
二、因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仍肩負執行特定公共事務之使命，爰訂定第二項。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一、為使本中心得以有效運作，並具一定自主性，爰訂定第一項。
二、因本中心仍肩負執行特定公共事務之使命，爰訂定第二項。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規定本中心制定組織與管理制度，並送監督機關備查，強化治理機制。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一、為使本中心得以有效運作，並具一定自主性，爰訂定第一項。
二、因本中心仍肩負執行特定公共事務之使命，爰訂定第二項。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一、為使本中心得以有效運作，並具一定自主性，爰訂定第一項。
二、因本中心仍肩負執行特定公共事務之使命，爰訂定第二項。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一、為使本中心得以有效運作，並具一定自主性，爰訂定第一項。
二、因本中心仍肩負執行特定公共事務之使命，爰訂定第二項。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為使本中心得以有效運作，並具一定自主性，爰訂定第一項。
二、因本中心仍肩負執行特定公共事務之使命，爰訂定第二項。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一、為使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得以有效運作，並具一定自主性，爰明定第一項。
二、因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仍肩負執行特定公共事務之使命，爰明定第二項。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章　組　　織
	第二章　組　　織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二章　組　　織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二章　組　　織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二章　組織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二章　組　　織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二章　組　　織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二章　組　　織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二章　組　　織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二章　組　　織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二章　組　　織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二章　組　　織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二章　組　　織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二章　組　　織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二章　組　　織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二章　組　　織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二章　組　　織

	行政院提案：
章名。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章名。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章名。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章名。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章名。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章名。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章名。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章名。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章名。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章名。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章名。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章名。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章名。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章名。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章名。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章名。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六條　本中心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前項第一款董事，不得低於董事總人數二分之一。
第一項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第六條　本中心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前項第一款董事，不得低於董事總人數二分之一。
第一項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六條　本中心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前項第一款董事，不得低於董事總人數二分之一。
第一項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六條　本中心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前項第一款董事，不得低於董事總人數二分之一。
第一項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六條　本中心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前項第一款董事，不得低於董事總人數二分之一。
第一項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六條　本中心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財務及其他相關之學者、專家。
前項第一款董事，不得低於董事總人數二分之一。
第一項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六條　本中心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前項第一款董事，不得低於董事總人數二分之一。
第一項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六條　本中心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前項第一款董事，不得低於董事總人數二分之一。
第一項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六條　本中心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前項第一款董事，不得低於董事總人數二分之一。
第一項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六條　本中心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前項第一款董事，不得低於董事總人數二分之一。
第一項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六條　本中心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前項第一款董事，不得低於董事總人數二分之一。
第一項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六條　本中心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前項第一款董事，不得低於董事總人數二分之一。
第一項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六條　本中心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前項第一款董事，不得低於董事總人數二分之一。
第一項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六條　本中心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由監督機關遴選下列人員，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前項第一款董事，不得低於董事總人數二分之一。
第一項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六條　本中心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前項第一款董事，不得低於董事總人數二分之一。
第一項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六條　本中心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前項第一款董事，不得低於董事總人數二分之一。
第一項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六條　本中心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財務及其他相關之學者、專家。
前項第一款董事，不得低於董事總人數二分之一。
第一項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董事人數、遴聘方式及其資格。
二、第二項定明第一項第一款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人數之比例規範。
三、第三項定明董事之任一性別之保障比例。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董事人數、遴聘方式及其資格。
二、第二項定明第一項第一款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人數之比例規範。
三、第三項定明董事之任一性別之保障比例。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董事人數、遴聘方式及其資格。
二、第二項定明第一項第一款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人數之比例規範。
三、第三項定明董事之任一性別之保障比例。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董事人數、遴聘方式及其資格。
二、第二項定明第一項第一款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人數之比例規範。
三、第三項定明董事之任一性別之保障比例。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董事人數、遴聘方式及其資格。
二、第二項明定第一項第一款政府相關規範機關（構）代表人數之比例。
三、第三項明定董事會任一性別之保障比例。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規定董事人數、遴選方式及資格。
二、第二項規定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董事人數比例。
三、第三項規定董事會性別比例保障。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董事會成員人數、遴聘方式及資格條件。
二、第二項明定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擔任董事的人數比例規範。
三、第三項明定董事會成員任一性別的最低保障比例。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董事人數、遴聘方式及其資格。
二、第二項定明第一項第一款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人數之比例規範。
三、第三項定明董事之任一性別之保障比例。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董事人數、遴聘方式及其資格。
二、第二項明定第一項第一款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人數之比例規範。
三、第三項明定董事之任一性別之保障比例。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董事人數、遴聘方式及其資格。
二、第二項定明第一項第一款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人數之比例規範。
三、第三項定明董事之任一性別之保障比例。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一、明定董事人數應為十一至十五人，並由監督機關遴選、提請行政院長聘任，建立合法授權程序。
二、董事組成須涵蓋政府代表與相關專業背景人員，以確保董事會能綜合政策視野與技術治理。
三、為落實性別平等理念，條文設立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之規範。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董事人數、遴聘方式及其資格。
二、第二項定明第一項第一款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人數之比例規範。
三、第三項定明董事之任一性別之保障比例。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董事人數、遴聘方式及其資格。
二、第二項定明第一項第一款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人數之比例規範。
三、第三項定明董事之任一性別之保障比例。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董事人數、遴聘方式及其資格。
二、第二項定明第一項第一款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人數之比例規範。
三、第三項定明董事之任一性別之保障比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董事人數、遴聘方式及其資格。
二、第二項定明第一項第一款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人數之比例規範。
三、第三項定明董事之任一性別之保障比例。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董事人數、遴聘方式及其資格。
二、第二項明定第一項第一款政府相關規範機關（構）代表人數之比例。
三、第三項明定董事會任一性別之保障比例。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七條　本中心置監事三人至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會計或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監事應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
第一項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第七條　本中心置監事三人至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會計或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監事應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
第一項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七條　本中心置監事三人至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會計或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監事應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
第一項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七條　本中心置監事三人至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會計或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監事應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
第一項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七條　本中心置監事三人至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會計或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監事應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
第一項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七條　本中心設監事會，置監事三人至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會計或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監事應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
第一項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七條　本中心置監事三人至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會計或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監事應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
第一項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七條　本中心置監事三人至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會計或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監事應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
第一項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七條　本中心置監事三人至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會計或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監事應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
第一項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七條　本中心置監事三人至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會計或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監事應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
第一項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七條　本中心置監事三人至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會計或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監事應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
第一項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七條　本中心置監事三人至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會計或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監事應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
第一項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七條　本中心置監事三人至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會計或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監事應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
第一項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七條　本中心置監事三人至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會計或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監事應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
第一項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七條　本中心置監事三人至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會計或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監事應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
第一項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七條　本中心置監事三人至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會計或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監事應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
第一項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七條　本中心設監事會，置監事三人至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
二、海洋及船舶研究、法律、會計或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監事應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
第一項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監事之人數、資格及其遴聘方式。
二、第二項定明常務監事之選任方式。
三、第三項定明監事之任一性別之保障比例。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監事之人數、資格及其遴聘方式。
二、第二項定明常務監事之選任方式。
三、第三項定明監事之任一性別之保障比例。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監事之人數、資格及其遴聘方式。
二、第二項定明常務監事之選任方式。
三、第三項定明監事之任一性別之保障比例。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監事之人數、資格及其遴聘方式。
二、第二項定明常務監事之選任方式。
三、第三項定明監事之任一性別之保障比例。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監事之人數、資格及其遴聘方式。
二、第二項明定常務監事產生方式。
三、第三項明定監事會任一性別之保障比例。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規定監事人數、遴選方式及資格。
二、第二項規定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監事人數比例。
三、第三項規定監事會性別比例保障。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監事之人數、資格及其遴聘方式。
二、第二項明定常務監事之選任方式。
三、第三項明定監事之任一性別的最低保障比例。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監事之人數、資格及其遴聘方式。
二、第二項定明常務監事之選任方式。
三、第三項定明監事之任一性別之保障比例。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監事之人數、資格及其遴聘方式。
二、第二項明定常務監事之選任方式。
三、第三項明定監事之任一性別之保障比例。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監事之人數、資格及其遴聘方式。
二、第二項定明常務監事之選任方式。
三、第三項定明監事之任一性別之保障比例。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一、本條規定監事人數為三至五人，由監督機關依規遴選並提報行政院長聘任，與董事形成制衡機制。
二、監事亦需來自政府與專業領域，涵蓋法律、財務與科技專業，確保監督功能之實質有效。
三、條文要求監事中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並設性別比例規範，以符合法定程序與多元代表原則。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監事之人數、資格及其遴聘方式。
二、第二項定明常務監事之選任方式。
三、第三項定明監事之任一性別之保障比例。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監事之人數、資格及其遴聘方式。
二、第二項定明常務監事之選任方式。
三、第三項定明監事之任一性別之保障比例。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監事之人數、資格及其遴聘方式。
二、第二項定明常務監事之選任方式。
三、第三項定明監事之任一性別之保障比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監事之人數、資格及其遴聘方式。
二、第二項定明常務監事之選任方式。
三、第三項定明監事之任一性別之保障比例。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監事之人數、資格及其遴聘方式。
二、第二項明定常務監事產生方式。
三、第三項明定監事會任一性別之保障比例。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八條　董事、監事任期為三年，期滿得續聘一次。續聘人數應達其總人數三分之一以上，並不得逾其總人數三分之二。
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代表政府機關（構）出任之董事、監事，應依其職務異動改聘，不受前項續聘次數之限制；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聘任之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者，由監督機關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補聘之，其任期至原任者任期屆滿為止。
	第八條　董事、監事任期為三年，期滿得續聘一次。續聘人數應達其總人數三分之一以上，並不得逾其總人數三分之二。
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代表政府機關（構）出任之董事、監事，應依其職務異動改聘，不受前項續聘次數之限制；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聘任之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者，由監督機關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補聘之，其任期至原任者任期屆滿為止。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八條　董事、監事任期為三年，期滿得續聘一次。續聘人數應達其總人數三分之一以上，並不得逾其總人數三分之二。
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代表政府機關（構）出任之董事、監事，應依其職務異動改聘，不受前項續聘次數之限制；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聘任之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者，由監督機關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補聘之，其任期至原任者任期屆滿為止。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八條　董事、監事任期為三年，期滿得續聘一次。續聘人數應達其總人數三分之一以上，並不得逾其總人數三分之二。
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代表政府機關（構）出任之董事、監事，應依其職務異動改聘，不受前項續聘次數之限制；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聘任之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者，由監督機關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補聘之，其任期至原任者任期屆滿為止。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八條　董事、監事任期為三年，期滿得續聘一次。續聘人數應達其總人數三分之一以上，並不得逾其總人數三分之二。
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代表政府機關（構）出任之董事、監事，應依其職務異動改聘，不受前項續聘次數之限制；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聘任之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者，由監督機關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補聘之，其任期至原任者任期屆滿為止。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八條　董事、監事任期為三年，期滿得續聘一次。但續聘人數不得逾總人數三分之二，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代表政府機關（構）出任之董事、監事，應依其職務異動改聘，不受前項續聘次數之限制；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聘任之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者，由監督機關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補聘之，其任期至原任者之任期屆滿為止。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八條　董事、監事任期為三年，期滿得續聘一次。續聘人數應達其總人數三分之一以上，並不得逾其總人數三分之二。
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代表政府機關（構）出任之董事、監事，應依其職務異動改聘，不受前項續聘次數之限制；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聘任之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者，由監督機關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補聘之，其任期至原任者任期屆滿為止。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八條　董事、監事任期為三年，期滿得續聘一次。續聘人數應達其總人數三分之一以上，並不得逾其總人數三分之二。
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代表政府機關（構）出任之董事、監事，應依其職務異動改聘，不受前項續聘次數之限制；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聘任之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者，由監督機關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補聘之，其任期至原任者任期屆滿為止。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八條　董事、監事任期為三年，期滿得續聘一次。續聘人數應達其總人數三分之一以上，並不得逾其總人數三分之二。
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代表政府機關（構）出任之董事、監事，應依其職務異動改聘，不受前項續聘次數之限制；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聘任之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者，由監督機關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補聘之，其任期至原任者任期屆滿為止。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八條　董事、監事任期為三年，期滿得續聘一次。續聘人數應達其總人數三分之一以上，並不得逾其總人數三分之二。
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代表政府機關（構）出任之董事、監事，應依其職務異動改聘，不受前項續聘次數之限制；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聘任之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者，由監督機關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補聘之，其任期至原任者任期屆滿為止。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八條　董事、監事任期為三年，期滿得續聘一次。續聘人數應達其總人數三分之一以上，並不得逾其總人數三分之二。
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代表政府機關（構）出任之董事、監事，應依其職務異動改聘，不受前項續聘次數之限制；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聘任之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者，由監督機關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補聘之，其任期至原任者任期屆滿為止。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八條　董事、監事任期為三年，期滿得續聘一次。續聘人數應達其總人數三分之一以上，並不得逾其總人數三分之二。
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代表政府機關（構）出任之董事、監事，應依其職務異動改聘，不受前項續聘次數之限制；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聘任之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者，由監督機關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補聘之，其任期至原任者任期屆滿為止。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八條　董事、監事任期為三年，期滿得續聘一次。續聘人數應達其總人數三分之一以上，並不得逾其總人數三分之二。
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代表政府機關（構）出任之董事、監事，應依其職務異動改聘，不受前項續聘次數之限制；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聘任之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者，由監督機關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補聘之，其任期至原任者任期屆滿為止。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八條　董事、監事任期為三年，期滿得續聘一次，續聘人數不得超過總人數三分之二，且至少為三分之一。
政府機關（構）代表依職務異動改聘，不受續聘限制。非政府代表之董事、監事任期未滿出缺時，由監督機關遴選補聘，任期至原屆期屆滿為止。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八條　董事、監事任期為三年，期滿得續聘一次。續聘人數應達其總人數三分之一以上，並不得逾其總人數三分之二。
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代表政府機關（構）出任之董事、監事，應依其職務異動改聘，不受前項續聘次數之限制；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聘任之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者，由監督機關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補聘之，其任期至原任者任期屆滿為止。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八條　董事、監事任期為三年，期滿得續聘一次。續聘人數應達其總人數三分之一以上，並不得逾其總人數三分之二。
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代表政府機關（構）出任之董事、監事，應依其職務異動改聘，不受前項續聘次數之限制；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聘任之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者，由監督機關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補聘之，其任期至原任者任期屆滿為止。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八條　董事、監事任期為三年，期滿得續聘一次。但續聘人數不得逾總人數三分之二，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代表政府機關（構）出任之董事、監事，應依其職務異動改聘，不受前項續聘次數之限制；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聘任之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者，由監督機關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補聘之，其任期至原任者之任期屆滿為止。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董事、監事之任期、續聘次數及續聘人數比例。
二、第二項定明董事、監事為政府機關代表者，依其職務異動改聘；及其他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補聘之方式及補聘者之任期。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董事、監事之任期、續聘次數及續聘人數比例。
二、第二項定明董事、監事為政府機關代表者，依其職務異動改聘；及其他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補聘之方式及補聘者之任期。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董事、監事之任期、續聘次數及續聘人數比例。
二、第二項定明董事、監事為政府機關代表者，依其職務異動改聘；及其他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補聘之方式及補聘者之任期。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董事、監事之任期、續聘次數及續聘人數比例。
二、第二項定明董事、監事為政府機關代表者，依其職務異動改聘；及其他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補聘之方式及補聘者之任期。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董事及監事任期及續聘人數之比例。
二、第二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董事、監事為政府機關代表者，依其職務異動改聘；並明定其他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補聘之方式及補聘者之任期。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規定董事、監事之任期、續聘次數及續聘人數比例。
二、第二項規定政府機關代表之董事、監事依職務異動改聘，及其他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補聘方式與補聘者之任期。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董事、監事的任期、可續聘次數及續聘人員比例上限。
二、第二項明定政府機關代表擔任的董事、監事因職務異動須改聘的規定；以及其他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時的補聘方式及補聘人員的任期規定。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董事、監事之任期、續聘次數及續聘人數比例。
二、第二項定明董事、監事為政府機關代表者，依其職務異動改聘；及其他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補聘之方式及補聘者之任期。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董事、監事之任期、續聘次數及續聘人數比例。
二、第二項明定董事、監事為政府機關代表者，依其職務異動改聘；及其他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補聘之方式及補聘者之任期。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董事、監事之任期、續聘次數及續聘人數比例。
二、第二項定明董事、監事為政府機關代表者，依其職務異動改聘；及其他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補聘之方式及補聘者之任期。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一、本條就董事與監事之任期為三年，並得續聘一次，設下任職上限，確保組織活化。
二、條文區分政府機關代表者與其他遴選人員之續任與改聘方式，提供彈性調整空間。
三、補聘人選須由監督機關提報，且其任期為原任者剩餘任期，以維持制度連續性。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董事、監事之任期、續聘次數及續聘人數比例。
二、第二項定明董事、監事為政府機關代表者，依其職務異動改聘；及其他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補聘之方式及補聘者之任期。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董事、監事之任期、續聘次數及續聘人數比例。
二、第二項定明董事、監事為政府機關代表者，依其職務異動改聘；及其他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補聘之方式及補聘者之任期。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董事、監事之任期、續聘次數及續聘人數比例。
二、第二項定明董事、監事為政府機關代表者，依其職務異動改聘；及其他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補聘之方式及補聘者之任期。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董事、監事之任期、續聘次數及續聘人數比例。
二、第二項定明董事、監事為政府機關代表者，依其職務異動改聘；及其他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補聘之方式及補聘者之任期。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董事及監事任期及續聘人數之比例。
二、第二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董事、監事為政府機關代表者，依其職務異動改聘；並明定其他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補聘之方式及補聘者之任期。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九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聘任為董事、監事：

	一、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之宣告。
三、受破產宣告，或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第二十條安全查核未通過，或拒絕接受查核。
董事、監事有前項情形之一，或無故連續不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達三次者，應予解聘。
董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予解聘：
一、行為不檢或品行不端，致影響本中心形象，有確實證據。
二、工作執行不力或怠忽職責，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三、當屆之本中心年度績效評鑑連續二年未達監督機關所定標準。
四、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情事，有確實證據。
五、就主管事件，接受關說或請託，或利用職務關係，接受招待或餽贈，致損害公益或本中心利益，有確實證據。
六、非因職務之需要，動用本中心財產，有確實證據。
七、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或第十七條利益迴避規定，有確實證據。
八、其他不適任董事、監事職位之行為。
前項情形，監督機關於解聘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
本中心董事、監事之遴聘、解聘、補聘之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九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聘任為董事、監事：
一、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之宣告。
三、受破產宣告，或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第二十條安全查核未通過，或拒絕接受查核。
董事、監事有前項情形之一，或無故連續不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達三次者，應予解聘。
董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予解聘：
一、行為不檢或品行不端，致影響本中心形象，有確實證據。
二、工作執行不力或怠忽職責，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三、當屆之本中心年度績效評鑑連續二年未達監督機關所定標準。
四、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情事，有確實證據。
五、就主管事件，接受關說或請託，或利用職務關係，接受招待或餽贈，致損害公益或本中心利益，有確實證據。
六、非因職務之需要，動用本中心財產，有確實證據。
七、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或第十七條利益迴避規定，有確實證據。
八、其他不適任董事、監事職位之行為。
前項情形，監督機關於解聘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
本中心董事、監事之遴聘、解聘、補聘之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九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聘任為董事、監事：
一、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之宣告。
三、受破產宣告，或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第二十條安全查核未通過，或拒絕接受查核。
董事、監事有前項情形之一，或無故連續不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達三次者，應予解聘。
董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予解聘：
一、行為不檢或品行不端，致影響本中心形象，有確實證據。
二、工作執行不力或怠忽職責，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三、當屆之本中心年度績效評鑑連續二年未達監督機關所定標準。
四、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情事，有確實證據。
五、就主管事件，接受關說或請託，或利用職務關係，接受招待或餽贈，致損害公益或本中心利益，有確實證據。
六、非因職務之需要，動用本中心財產，有確實證據。
七、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或第十七條利益迴避規定，有確實證據。
八、其他不適任董事、監事職位之行為。
前項情形，監督機關於解聘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
本中心董事、監事之遴聘、解聘、補聘之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九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聘任為董事、監事：
一、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之宣告。
三、受破產宣告，或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第二十條安全查核未通過，或拒絕接受查核。
董事、監事有前項情形之一，或無故連續不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達三次者，應予解聘。
董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予解聘：
一、行為不檢或品行不端，致影響本中心形象，有確實證據。
二、工作執行不力或怠忽職責，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三、當屆之本中心年度績效評鑑連續二年未達監督機關所定標準。
四、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情事，有確實證據。
五、就主管事件，接受關說或請託，或利用職務關係，接受招待或餽贈，致損害公益或本中心利益，有確實證據。
六、非因職務之需要，動用本中心財產，有確實證據。
七、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或第十七條利益迴避規定，有確實證據。
八、其他不適任董事、監事職位之行為。
前項情形，監督機關於解聘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
本中心董事、監事之遴聘、解聘、補聘之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九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聘任為董事、監事：
一、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之宣告。
三、受破產宣告，或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第二十條安全查核未通過，或拒絕接受查核。
董事、監事有前項情形之一，或無故連續不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達三次者，應予解聘。
董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予解聘：
一、行為不檢或品行不端，致影響本中心形象，有確實證據。
二、工作執行不力或怠忽職責，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三、當屆之本中心年度績效評鑑連續二年未達監督機關所定標準。
四、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情事，有確實證據。
五、就主管事件，接受關說或請託，或利用職務關係，接受招待或餽贈，致損害公益或本中心利益，有確實證據。
六、非因職務之需要，動用本中心財產，有確實證據。
七、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或第十七條利益迴避規定，有確實證據。
八、其他不適任董事、監事職位之行為。
前項情形，監督機關於解聘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
本中心董事、監事之遴聘、解聘、補聘之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九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聘任為董事、監事：
一、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之宣告。
三、受破產宣告，或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未通過安全查核或拒絕查核者。
董事、監事有前項情形之一，或無故連續不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達三次者，應予解聘。
董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予解聘：
一、行為不檢或品行不端，致影響本中心形象，有確實證據。
二、工作執行不力或怠忽職責，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三、當屆之本中心年度績效評鑑連續二年未達監督機關所定標準。
四、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情事，有確實證據。
五、就主管事件，接受關說或請託，或利用職務關係，接受招待或餽贈，致損害公益或本中心利益，有確實證據。
六、非因職務之需要，動用本中心財產，有確實證據。
七、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或第十七條利益迴避規定，有確實證據。
八、其他不適任董事、監事職位之行為。
前項情形，監督機關於解聘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
本中心董事、監事之遴聘、解聘、補聘之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九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聘任為董事、監事：
一、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之宣告。
三、受破產宣告，或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第二十條安全查核未通過，或拒絕接受查核。
董事、監事有前項情形之一，或無故連續不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達三次者，應予解聘。
董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予解聘：
一、行為不檢或品行不端，致影響本中心形象，有確實證據。
二、工作執行不力或怠忽職責，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三、當屆之本中心年度績效評鑑連續二年未達監督機關所定標準。
四、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情事，有確實證據。
五、就主管事件，接受關說或請託，或利用職務關係，接受招待或餽贈，致損害公益或本中心利益，有確實證據。
六、非因職務之需要，動用本中心財產，有確實證據。
七、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或第十七條利益迴避規定，有確實證據。
八、其他不適任董事、監事職位之行為。
前項情形，監督機關於解聘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
本中心董事、監事之遴聘、解聘、補聘之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九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聘任為董事、監事：
一、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之宣告。
三、受破產宣告，或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第二十條安全查核未通過，或拒絕接受查核。
董事、監事有前項情形之一，或無故連續不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達三次者，應予解聘。
董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予解聘：
一、行為不檢或品行不端，致影響本中心形象，有確實證據。
二、工作執行不力或怠忽職責，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三、當屆之本中心年度績效評鑑連續二年未達監督機關所定標準。
四、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情事，有確實證據。
五、就主管事件，接受關說或請託，或利用職務關係，接受招待或餽贈，致損害公益或本中心利益，有確實證據。
六、非因職務之需要，動用本中心財產，有確實證據。
七、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或第十七條利益迴避規定，有確實證據。
八、其他不適任董事、監事職位之行為。
前項情形，監督機關於解聘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
本中心董事、監事之遴聘、解聘、補聘之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九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聘任為董事、監事：
一、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之宣告。
三、受破產宣告或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第二十條安全查核未通過或拒絕接受查核。
董事、監事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或無故連續不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監事會會議達三次者，應予解聘：
一、行為不檢或品行不端，致影響本中心形象，有確實證據。
二、工作執行不力或怠忽職責，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三、當屆之本中心年度績效評鑑連續二年未達監督機關所定標準。
四、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情事，有確實證據。
五、就主管事件，接受關說或請託，或利用職務關係，接受招待或餽贈，致損害公益或本中心利益，有確實證據。
六、非因職務之需要，動用本中心財產，有確實證據。
七、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或第十七條利益迴避規定，有確實證據。
八、其他不適任董事、監事職位之行為。
前項各款情形，監督機關於解聘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
本中心董事、監事之遴聘、解聘、補聘之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定明董事、監事之消極聘任資格及解聘事由。
二、為保障當事人權益，於第四項定明監督機關於解聘董事、監事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
三、第五項定明董事、監事之遴聘相關事項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定明董事、監事之消極聘任資格及解聘事由。
二、為保障當事人權益，於第四項定明監督機關於解聘董事、監事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
三、第五項定明董事、監事之遴聘相關事項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定明董事、監事之消極聘任資格及解聘事由。
二、為保障當事人權益，於第四項定明監督機關於解聘董事、監事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
三、第五項定明董事、監事之遴聘相關事項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定明董事、監事之消極聘任資格及解聘事由。
二、為保障當事人權益，於第四項定明監督機關於解聘董事、監事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
三、第五項定明董事、監事之遴聘相關事項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董事、監事消極聘任資格事由及其解聘事由。
二、為保障當事人權益，爰第四項明定監督機關於解聘董事、監事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
三、第五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董事、監事之遴聘相關事項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明確規範董事、監事的消極聘任資格及解聘事由，確保聘任過程公平、公正。
二、為保障當事人之基本權利，第四項規定監督機關在解聘董事、監事前，必須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的機會，以維護其合理的申訴程序。
三、第五項規定董事、監事的遴選、解聘及補聘等相關事項的辦法，應由監督機關制定，以確保所有程序符合相關法律規定及透明運作。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明定董事、監事的消極聘任資格條件及解聘事由；第三項第一款所謂妨害國家尊嚴之行為，係指臺灣地區及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條之三第二項之行為。
二、為保障當事人權益，第四項明定監督機關在解聘董事、監事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的機會。
三、第五項明定董事、監事遴聘相關事項的辦法由監督機關訂定。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定明董事、監事之消極聘任資格及解聘事由。
二、為保障當事人權益，於第四項定明監督機關於解聘董事、監事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
三、第五項定明董事、監事之遴聘相關事項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定明董事、監事之消極聘任資格及解聘事由。
二、為保障當事人權益，於第四項定明監督機關於解聘董事、監事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
三、第五項明定董事、監事之遴聘相關事項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定明董事、監事之消極聘任資格及解聘事由。
二、為保障當事人權益，於第四項定明監督機關於解聘董事、監事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
三、第五項定明董事、監事之遴聘相關事項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一、明確排除不得擔任董事與監事之資格，包括法律失格、破產、監護、輔助等情況。
二、對於不適任者設有強制解聘條款，例如無故缺席或違法失職情節。
三、列舉具體可解聘情事，如行為不檢、違法行賄、違反利益迴避等，並保障當事人陳述與申訴機會。
四、授權監督機關訂定遴聘與解聘辦法，使制度更具操作性與明確性。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定明董事、監事之消極聘任資格及解聘事由。
二、為保障當事人權益，於第四項定明監督機關於解聘董事、監事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
三、第五項定明董事、監事之遴聘相關事項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定明董事、監事之消極聘任資格及解聘事由。
二、為保障當事人權益，於第四項定明監督機關於解聘董事、監事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
三、第五項定明董事、監事之遴聘相關事項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定明董事、監事之消極聘任資格及解聘事由。
二、為保障當事人權益，於第四項定明監督機關於解聘董事、監事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
三、第五項定明董事、監事之遴聘相關事項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定明董事、監事之消極聘任資格及解聘事由。
二、為保障當事人權益，於第四項定明監督機關於解聘董事、監事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
三、第五項定明董事、監事之遴聘相關事項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董事、監事消極聘任資格事由及其解聘事由。
二、為保障當事人權益，爰第四項明定監督機關於解聘董事、監事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
三、第五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董事、監事之遴聘相關事項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條　本中心置董事長一人，由監督機關就董事中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董事長之聘任，應由監督機關訂定作業辦法遴聘之。
董事長對內綜理本中心一切事務，對外代表本中心；其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其指定之董事代行職權，不能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行職權。
董事長初任年齡不得逾六十五歲，任期屆滿前年滿七十歲者，應即更換。但有特殊考量，經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十條　本中心置董事長一人，由監督機關就董事中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董事長之聘任，應由監督機關訂定作業辦法遴聘之。
董事長對內綜理本中心一切事務，對外代表本中心；其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其指定之董事代行職權，不能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行職權。
董事長初任年齡不得逾六十五歲，任期屆滿前年滿七十歲者，應即更換。但有特殊考量，經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十條　本中心置董事長一人，由監督機關就董事中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董事長之聘任，應由監督機關訂定作業辦法遴聘之。
董事長對內綜理本中心一切事務，對外代表本中心；其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其指定之董事代行職權，不能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行職權。
董事長初任年齡不得逾六十五歲，任期屆滿前年滿七十歲者，應即更換。但有特殊考量，經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十條　本中心置董事長一人，由監督機關就董事中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董事長之聘任，應由監督機關訂定作業辦法遴聘之。
董事長對內綜理本中心一切事務，對外代表本中心；其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其指定之董事代行職權，不能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行職權。
董事長初任年齡不得逾六十五歲，任期屆滿前年滿七十歲者，應即更換。但有特殊考量，經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十條　本中心置董事長一人，由監督機關就董事中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董事長之聘任，應由監督機關訂定作業辦法遴聘之。
董事長對內綜理本中心一切事務，對外代表本中心；其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其指定之董事代行職權，不能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行職權。
董事長初任年齡不得逾六十五歲，任期屆滿前年滿七十歲者，應即更換。但有特殊考量，經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十條　本中心置董事長一人，由監督機關就董事中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董事長之聘任，應由監督機關訂定作業辦法遴聘之。
董事長對內綜理本中心一切事物，對外代表本中心；其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其指定之董事代行職權，不能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行職權。
董事長初任年齡不得逾六十五歲，任期屆滿前年滿七十歲者，應即更換。但有特殊考量，經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十條　本中心置董事長一人，由監督機關就董事中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董事長之聘任，應由監督機關訂定作業辦法遴聘之。
董事長對內綜理本中心一切事務，對外代表本中心；其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其指定之董事代行職權，不能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行職權。
董事長初任年齡不得逾六十五歲，任期屆滿前年滿七十歲者，應即更換。但有特殊考量，經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十條　本中心置董事長一人，由監督機關就董事中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董事長之聘任，應由監督機關訂定作業辦法遴聘之。
董事長對內綜理本中心一切事務，對外代表本中心；其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其指定之董事代行職權，不能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行職權。
董事長初任年齡不得逾六十五歲，任期屆滿前年滿七十歲者，應即更換。但有特殊考量，經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十條　本中心置董事長一人，由監督機關就董事中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董事長之聘任，應由監督機關訂定作業辦法遴聘之。
董事長對內綜理本中心一切事務，對外代表本中心；其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其指定之董事代行職權，不能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行職權。
董事長初任年齡不得逾六十五歲，任期屆滿前年滿七十歲者，應即更換。但有特殊考量，經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十條　本中心置董事長一人，由監督機關就董事中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董事長之聘任，應由監督機關訂定作業辦法遴聘之。
董事長對內綜理本中心一切事務，對外代表本中心；其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其指定之董事代行職權，不能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行職權。
董事長初任年齡不得逾六十五歲，任期屆滿前年滿七十歲者，應即更換。但有特殊考量，經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十條　本中心置董事長一人，由監督機關就董事中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董事長之聘任，應由監督機關訂定作業辦法遴聘之。
董事長對內綜理本中心一切事務，對外代表本中心；其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其指定之董事代行職權，不能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行職權。
董事長初任年齡不得逾六十五歲，任期屆滿前年滿七十歲者，應即更換。但有特殊考量，經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十條　本中心置董事長一人，由監督機關就董事中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董事長之聘任，應由監督機關訂定作業辦法遴聘之。
董事長對內綜理本中心一切事務，對外代表本中心；其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其指定之董事代行職權，不能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行職權。
董事長初任年齡不得逾六十五歲，任期屆滿前年滿七十歲者，應即更換。但有特殊考量，經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十條　本中心置董事長一人，由監督機關就董事中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董事長之聘任，應由監督機關訂定作業辦法遴聘之。
董事長對內綜理本中心一切事務，對外代表本中心；其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其指定之董事代行職權，不能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行職權。
董事長初任年齡不得逾六十五歲，任期屆滿前年滿七十歲者，應即更換。但有特殊考量，經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十條　本中心置董事長一人，由監督機關就董事中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董事長之聘任，應由監督機關訂定作業辦法遴聘之。
董事長對內綜理本中心一切事務，對外代表本中心；其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其指定之董事代行職權，不能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行職權。
董事長初任年齡不得逾六十五歲，任期屆滿前年滿七十歲者，應即更換。但有特殊考量，經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十條　本中心置董事長一人，由監督機關就董事中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董事長之聘任，應由監督機關訂定作業辦法遴聘之。
董事長對內綜理本中心一切事務，對外代表本中心；其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其指定之董事代行職權，不能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行職權。
董事長初任年齡不得逾六十五歲，任期屆滿前年滿七十歲者，應即更換。但有特殊考量，經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十條　本中心置董事長一人，由監督機關就董事中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董事長之聘任，應由監督機關訂定作業辦法遴聘之。
董事長對內綜理本中心一切事務，對外代表本中心；其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其指定之董事代行職權，不能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行職權。
董事長初任年齡不得逾六十五歲，任期屆滿前年滿七十歲者，應即更換。但有特殊考量，經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十條　本中心置董事長一人，由監督機關就董事中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董事長之聘任，應由監督機關訂定作業辦法遴聘之。
董事長對內綜理本中心一切事物，對外代表本中心；其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其指定之董事代行職權，不能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行職權。
董事長初任年齡不得逾六十五歲，任期屆滿前年滿七十歲者，應即更換。但有特殊考量，經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第二項定明董事長之遴聘、解聘方式，及授權由監督機關訂定相關辦法。
二、第三項定明董事長之職權及其不能執行職務之代理方式。
三、第四項定明董事長之年齡限制。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第二項定明董事長之遴聘、解聘方式，及授權由監督機關訂定相關辦法。
二、第三項定明董事長之職權及其不能執行職務之代理方式。
三、第四項定明董事長之年齡限制。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第二項定明董事長之遴聘、解聘方式，及授權由監督機關訂定相關辦法。
二、第三項定明董事長之職權及其不能執行職務之代理方式。
三、第四項定明董事長之年齡限制。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第二項定明董事長之遴聘、解聘方式及授權由監督機關訂定相關辦法。
二、第三項定明董事長之職權及其不能執行職務之代理方式。
三、第四項定明董事長之年齡限制。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第二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董事長之遴聘、解聘方式，及授權由監督機關訂定相關辦法。
二、第三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董事長之職權及其不能執行職務之代理方式。
三、第四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董事長之年齡限制。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第二項定明董事長之遴聘、解聘方式，及授權由監督機關訂定相關辦法。
二、第三項定明董事長之職權及其不能執行職務之代理方式。
三、第四項定明董事長之年齡限制。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第二項明定董事長的遴聘與解聘方式，並授權監督機關訂定相關辦法。
二、第三項明定董事長的職權範圍及其無法執行職務時的代理機制。
三、第四項明定董事長的年齡上限規定。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第二項定明董事長之遴聘、解聘方式，及授權由監督機關訂定相關辦法。
二、第三項定明董事長之職權及其不能執行職務之代理方式。
三、第四項定明董事長之年齡限制。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第二項明定董事長之遴聘、解聘方式，及授權由監督機關訂定相關辦法。
二、第三項明定董事長之職權及其不能執行職務之代理方式。
三、第四項明定董事長之年齡限制。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第二項定明董事長之遴聘、解聘方式，及授權由監督機關訂定相關辦法。
二、第三項定明董事長之職權及其不能執行職務之代理方式。
三、第四項定明董事長之年齡限制。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一、明定董事長由董事中產生，並由監督機關提請行政院長聘任，建立合法遴選機制。
二、董事長職責包括對內主理業務、對外代表本中心，若無法執行職務，則由其他董事代理。
三、為確保世代交替與領導專業，設有初任與屆滿年齡限制，並得依特殊情況例外處理。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第二項定明董事長之遴聘、解聘方式，及授權由監督機關訂定相關辦法。
二、第三項定明董事長之職權及其不能執行職務之代理方式。
三、第四項定明董事長之年齡限制。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第二項定明董事長之遴聘、解聘方式，及授權由監督機關訂定相關辦法。
二、第三項定明董事長之職權及其不能執行職務之代理方式。
三、第四項定明董事長之年齡限制。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第二項定明董事長之遴聘、解聘方式，及授權由監督機關訂定相關辦法。
二、第三項定明董事長之職權及其不能執行職務之代理方式。
三、第四項定明董事長之年齡限制。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第一項、第二項定明董事長之遴聘、解聘方式，及授權由監督機關訂定相關辦法。
二、第三項定明董事長之職權及其不能執行職務之代理方式。
三、第四項定明董事長之年齡限制。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第二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董事長之遴聘、解聘方式，及授權由監督機關訂定相關辦法。
二、第三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董事長之職權及其不能執行職務之代理方式。
三、第四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董事長之年齡限制。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一條　本中心董事長、董事、常務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第十一條　本中心董事長、董事、常務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十一條　本中心董事長、董事、常務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十一條　本中心董事長、董事、常務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十一條　本中心董事長、董事、常務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十一條　本中心之董事長、董事、常務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十一條　本中心董事長、董事、常務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十一條　本中心董事長、董事、常務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十一條　本中心董事長、董事、常務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十一條　本中心董事長、董事、常務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十一條　本中心董事長、董事、常務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十一條　本中心董事長、董事、常務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十一條　本中心董事長、董事、常務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十一條　本中心董事長、董事、常務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十一條　本中心董事長、董事、常務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十一條　本中心董事長、董事、常務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十一條　本中心之董事長、董事、常務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行政院提案：
定明董事長、董事、常務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定明董事長、董事、常務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定明董事長、董事、常務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定明董事長、董事、常務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明定董事長、董事、常務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之規定。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定明董事長、董事、常務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明定董事長、董事、常務監事及監事均不支領薪酬，屬無給職性質。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定明董事長、董事、常務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明定董事長、董事、常務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定明董事長、董事、常務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明定董事長、董事及監事皆為無給職，以確保公益導向與避免財務利益衝突。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定明董事長、董事、常務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定明董事長、董事、常務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定明董事長、董事、常務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定明董事長、董事、常務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明定董事長、董事、常務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之規定。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二條　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審議。
二、年度營運計畫之審議。
三、經費之籌募及預算之分配。
四、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五、規章之審議。
六、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審議。
七、執行長之任免。
八、本條例所定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之審議。
九、其他重大事項之審議。
	第十二條　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審議。
二、年度營運計畫之審議。
三、經費之籌募及預算之分配。
四、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五、規章之審議。
六、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審議。
七、執行長之任免。
八、本條例所定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之審議。
九、其他重大事項之審議。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十二條　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審議。
二、年度營運計畫之審議。
三、經費之籌募及預算之分配。
四、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五、規章之審議。
六、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審議。
七、執行長之任免。
八、本條例所定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之審議。
九、其他重大事項之審議。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十二條　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審議。
二、年度營運計畫之審議。
三、經費之籌募及預算之分配。
四、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五、規章之審議。
六、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審議。
七、執行長之任免。
八、本條例所定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之審議。
九、其他重大事項之審議。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十二條　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審議。
二、年度營運計畫之審議。
三、經費之籌募及預算之分配。
四、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五、規章之審議。
六、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審議。
七、執行長之任免。
八、本條例所定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之審議。
九、其他重大事項之審議。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十二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審議。
二、年度營運計畫之審議。
三、執行長之任免。
四、經費之募籌及預算之分配。
五、年度預算及決算報告之審議。
六、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審議。
七、本條例所定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之審議。
八、規章之審議。
九、其他重大事項之審議。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十二條　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審議。
二、年度營運計畫之審議。
三、經費之籌募及預算之分配。
四、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五、規章之審議。
六、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審議。
七、執行長之任免。
八、本條例所定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之審議。
九、其他重大事項之審議。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十二條　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審議。
二、年度營運計畫之審議。
三、經費之籌募及預算之分配。
四、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五、規章之審議。
六、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審議。
七、執行長之任免。
八、本條例所定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之審議。
九、其他重大事項之審議。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十二條　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審議。
二、年度營運計畫之審議。
三、經費之籌募及預算之分配。
四、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五、規章之審議。
六、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審議。
七、執行長之任免。
八、本條例所定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之審議。
九、其他重大事項之審議。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十二條　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審議。
二、年度營運計畫之審議。
三、經費之籌募及預算之分配。
四、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五、規章之審議。
六、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審議。
七、執行長之任免。
八、本條例所定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之審議。
九、其他重大事項之審議。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十二條　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審議。
二、年度營運計畫之審議。
三、經費之籌募及預算之分配。
四、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五、規章之審議。
六、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審議。
七、執行長之任免。
八、本條例所定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之審議。
九、其他重大事項之審議。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十二條　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審議。
二、年度營運計畫之審議。
三、經費之籌募及預算之分配。
四、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五、規章之審議。
六、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審議。
七、執行長之任免。
八、本條例所定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之審議。
九、其他重大事項之審議。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十二條　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審議。
二、年度營運計畫之審議。
三、經費之籌募及預算之分配。
四、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五、規章之審議。
六、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審議。
七、執行長之任免。
八、本條例所定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之審議。
九、其他重大事項之審議。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十二條　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審議。
二、年度營運計畫之審議。
三、經費之籌募及預算之分配。
四、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五、規章之審議。
六、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審議。
七、執行長之任免。
八、本條例所定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之審議。
九、其他重大事項之審議。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十二條　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審議。
二、年度營運計畫之審議。
三、經費之籌募及預算之分配。
四、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五、規章之審議。
六、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審議。
七、執行長之任免。
八、本條例所定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之審議。
九、其他重大事項之審議。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十二條　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審議。
二、年度營運計畫之審議。
三、經費之籌募及預算之分配。
四、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五、規章之審議。
六、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審議。
七、執行長之任免。
八、本條例所定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之審議。
九、其他重大事項之審議。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十二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審議。
二、年度營運計畫之審議。
三、執行長之任免。
四、經費之募籌及預算之分配。
五、年度預算及決算報告之審議。
六、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審議。
七、本條例所定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之審議。
八、規章之審議。
九、其他重大事項之審議。

	行政院提案：
董事會之職權。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董事會之職權。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董事會之職權。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董事會之職權。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董事會之職權。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董事會之職權。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本條明定董事會職權。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董事會之職權。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董事會之職權。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董事會之職權。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一、列舉董事會職權範圍，包括審議發展目標、年度營運計畫、預算、財產處分等事項。
二、並將執行長任免納入董事會決議事項，確保高階人事與策略方向由董事會集體決策。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董事會之職權。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董事會之職權。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董事會之職權。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董事會之職權。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董事會之職權。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三條　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董事會會議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其決議應有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但前條第一款至第八款之決議，應有董事總人數過半數之同意。
	第十三條　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董事會會議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其決議應有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但前條第一款至第八款之決議，應有董事總人數過半數之同意。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十三條　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董事會會議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其決議應有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但前條第一款至第八款之決議，應有董事總人數過半數之同意。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十三條　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董事會會議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其決議應有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但前條第一款至第八款之決議，應有董事總人數過半數之同意。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十三條　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董事會會議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其決議應有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但前條第一款至第八款之決議，應有董事總人數過半數之同意。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十三條　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董事會會議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其決議應有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但前條第一款至第八款之決議，應有董事總人數過半數之同意。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十三條　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董事會會議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其決議應有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但前條第一款至第八款之決議，應有董事總人數過半數之同意。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十三條　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董事會會議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其決議應有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但前條第一款至第八款之決議，應有董事總人數過半數之同意。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十三條　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董事會會議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其決議應有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但前條第一款至第八款之決議，應有董事總人數過半數之同意。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十三條　董事會每兩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董事會會議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其決議應有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但前條第一款至第八款之決議，應有董事總人數過半數之同意。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十三條　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董事會會議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其決議應有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但前條第一款至第八款之決議，應有董事總人數過半數之同意。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十三條　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董事會會議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其決議應有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但前條第一款至第八款之決議，應有董事總人數過半數之同意。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十三條　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董事會會議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其決議應有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但前條第一款至第八款之決議，應有董事總人數過半數之同意。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十三條　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董事會會議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其決議應有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但前條第一款至第八款之決議，應有董事總人數過半數之同意。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十三條　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董事會會議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其決議應有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但前條第一款至第八款之決議，應有董事總人數過半數之同意。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十三條　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董事會會議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其決議應有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但前條第一款至第八款之決議，應有董事總人數過半數之同意。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十三條　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董事會會議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其決議應有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但前條第一款至第八款之決議，應有董事總人數過半數之同意。

	行政院提案：
董事會開會及決議方式。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董事會開會及決議方式。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董事會開會及決議方式。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董事會開會及決議方式。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董事會開會及決議方式。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董事會開會以及決議之方式。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明定董事會開會及決議方式。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董事會開會及決議方式。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董事會開會及決議方式。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董事會開會及決議方式。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一、明定董事會每季召開一次會議，並規範臨時會議召集權由董事長掌握。
二、條文同時界定決議門檻與人數比例，重大事項須經董事總人數過半同意，保障決策正當性。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董事會開會及決議方式。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董事會開會及決議方式。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董事會開會及決議方式。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董事會開會及決議方式。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董事會開會及決議方式。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四條　監事職權如下：
一、年度營運決算之審核。
二、營運、財務狀況之監督。
三、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之稽核。
四、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核或稽核。
監事單獨行使職權，常務監事應代表全體監事列席董事會會議。
	第十四條　監事職權如下：
一、年度營運決算之審核。
二、營運、財務狀況之監督。
三、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之稽核。
四、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核或稽核。
監事單獨行使職權，常務監事應代表全體監事列席董事會會議。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十四條　監事職權如下：
一、年度營運決算之審核。
二、營運、財務狀況之監督。
三、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之稽核。
四、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核或稽核。
監事單獨行使職權，常務監事應代表全體監事列席董事會會議。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十四條　監事職權如下：
一、年度營運決算之審核。
二、營運、財務狀況之監督。
三、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之稽核。
四、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核或稽核。
監事單獨行使職權，常務監事應代表全體監事列席董事會會議。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十四條　監事職權如下：
一、年度營運決算之審核。
二、營運、財務狀況之監督。
三、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之稽核。
四、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核或稽核。
監事單獨行使職權，常務監事應代表全體監事列席董事會會議。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十四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年度營運決算之審核。
二、營運、財務狀況之監督。
三、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之稽核。
四、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核或稽核。
監事單獨行使職權，常務監事應代表全體監事列席董事會會議。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十四條　監事職權如下：
一、年度營運決算之審核。
二、營運、財務狀況之監督。
三、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之稽核。
四、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核或稽核。
監事單獨行使職權，常務監事應代表全體監事列席董事會會議。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十四條　監事職權如下：
一、年度營運決算之審核。
二、營運、財務狀況之監督。
三、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之稽核。
四、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核或稽核。
監事單獨行使職權，常務監事應代表全體監事列席董事會會議。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十四條　監事職權如下：
一、年度營運決算之審核。
二、營運、財務狀況之監督。
三、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之稽核。
四、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核或稽核。
監事單獨行使職權，常務監事應代表全體監事列席董事會會議。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十四條　監事職權如下：
一、年度營運決算之審核。
二、營運、財務狀況之監督。
三、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之稽核。
四、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核或稽核。
監事單獨行使職權；常務監事應代表全體監事列席董事會會議。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十四條　監事職權如下：
一、年度營運決算之審核。
二、營運、財務狀況之監督。
三、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之稽核。
四、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核或稽核。
監事單獨行使職權，常務監事應代表全體監事列席董事會會議。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十四條　監事職權如下：
一、年度營運決算之審核。
二、營運、財務狀況之監督。
三、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之稽核。
四、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核或稽核。
監事單獨行使職權，常務監事應代表全體監事列席董事會會議。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十四條　監事職權如下：
一、年度營運決算之審核。
二、營運、財務狀況之監督。
三、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之稽核。
四、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核或稽核。
監事單獨行使職權，常務監事應代表全體監事列席董事會會議。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十四條　監事職權如下：
一、年度營運決算之審核。
二、營運、財務狀況之監督。
三、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之稽核。
四、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核或稽核。
監事單獨行使職權，常務監事應代表全體監事列席董事會會議。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十四條　監事職權如下：
一、年度營運決算之審核。
二、營運、財務狀況之監督。
三、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之稽核。
四、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核或稽核。
監事單獨行使職權，常務監事應代表全體監事列席董事會會議。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十四條　監事職權如下：
一、年度營運決算之審核。
二、營運、財務狀況之監督。
三、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之稽核。
四、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核或稽核。
監事單獨行使職權，常務監事應代表全體監事列席董事會會議。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十四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年度營運決算之審核。
二、營運、財務狀況之監督。
三、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之稽核。
四、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核或稽核。
監事單獨行使職權，常務監事應代表全體監事列席董事會會議。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監事職權。
二、第二項定明監事職權之行使方式及常務監事應列席董事會會議。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監事職權。
二、第二項定明監事職權之行使方式及常務監事應列席董事會會議。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監事職權。
二、第二項定明監事職權之行使方式及常務監事應列席董事會會議。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監事職權。
二、第二項定明監事職權之行使方式及常務監事應列席董事會會議。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監事會職權。
二、第二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監事職權之行使方式及常務監事應列席董事會會議。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明定監事之職權及其行使方式；常務監事應列席董事會會議。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監事職權範圍。
二、第二項明定監事行使職權的方式，以及常務監事應列席董事會會議的規定。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監事職權。
二、第二項定明監事職權之行使方式及常務監事應列席董事會會議。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監事職權。
二、第二項明定監事職權之行使方式及常務監事應列席董事會會議。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監事職權。
二、第二項定明監事職權之行使方式及常務監事應列席董事會會議。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一、列出監事之主要職權，包括審核決算、監督營運與稽核財務資料等。
二、常務監事應代表全體監事列席董事會，落實參與監督與意見表達。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監事職權。
二、第二項定明監事職權之行使方式及常務監事應列席董事會會議。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監事職權。
二、第二項定明監事職權之行使方式及常務監事應列席董事會會議。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監事職權。
二、第二項定明監事職權之行使方式及常務監事應列席董事會會議。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監事職權。
二、第二項定明監事職權之行使方式及常務監事應列席董事會會議。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監事會職權。
二、第二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監事職權之行使方式及常務監事應列席董事會會議。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五條　董事、常務監事應親自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第十五條　董事、常務監事應親自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十五條　董事、常務監事應親自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十五條　董事、常務監事應親自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十五條　董事、常務監事應親自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十五條　董事、監事、常務監事應親自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監事會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十五條　董事、常務監事應親自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十五條　董事、常務監事應親自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十五條　董事、常務監事應親自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十五條　董事、常務監事應親自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十五條　董事、常務監事應親自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十五條　董事、常務監事應親自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十五條　董事、常務監事應親自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十五條　董事、常務監事應親自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十五條　董事、常務監事應親自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十五條　董事、常務監事應親自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十五條　董事、監事、常務監事應親自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監事會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行政院提案：
董事、常務監事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之方式。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董事、常務監事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之方式。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董事、常務監事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之方式。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董事、常務監事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之方式。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董事、監事、常務監事出席、列席董事、監事會會議之方式。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董事、常務監事應親自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明定董事、常務監事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之方式。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董事、常務監事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之方式。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董事、常務監事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之方式。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董事、常務監事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之方式。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董事、常務監事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之方式。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董事、常務監事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之方式。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董事、常務監事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之方式。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董事、常務監事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之方式。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董事、常務監事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之方式。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董事、監事、常務監事出席、列席董事、監事會會議之方式。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六條　董事、監事、執行長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關係人之利益迴避事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辦理。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本中心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一項人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者，除依該法規定處罰外，監督機關並得為適當之處置；其處置規定，由監督機關定之。
	第十六條　董事、監事、執行長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關係人之利益迴避事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辦理。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本中心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一項人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者，除依該法規定處罰外，監督機關並得為適當之處置；其處置規定，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十六條　董事、監事、執行長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關係人之利益迴避事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辦理。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本中心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一項人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者，除依該法規定處罰外，監督機關並得為適當之處置；其處置規定，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十六條　董事、監事、執行長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關係人之利益迴避事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辦理。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本中心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一項人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者，除依該法規定處罰外，監督機關並得為適當之處置；其處置規定，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十六條　董事、監事、執行長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關係人之利益迴避事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辦理。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本中心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一項人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者，除依該法規定處罰外，監督機關並得為適當之處置；其處置規定，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十六條　董事、監事、執行長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關係人之利益迴避事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辦理。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其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一項人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者，除依該法規定處罰外，監督機關並得為適當之處置；其處置規定，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十六條　董事、監事、執行長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關係人之利益迴避事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辦理。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本中心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一項人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者，除依該法規定處罰外，監督機關並得為適當之處置；其處置規定，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十六條　董事、監事、執行長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關係人之利益迴避事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辦理。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本中心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一項人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者，除依該法規定處罰外，監督機關並得為適當之處置；其處置規定，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十六條　董事、監事、執行長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關係人之利益迴避事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辦理。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本中心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一項人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者，除依該法規定處罰外，監督機關並得為適當之處置；其處置規定，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十六條　董事、監事、執行長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關係人之利益迴避事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辦理。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本中心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一項人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者，除依該法規定處罰外，監督機關並得為適當之處置；其處置規定，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十六條　董事、監事、執行長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關係人之利益迴避事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辦理。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本中心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一項人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者，除依該法規定處罰外，監督機關並得為適當之處置；其處置規定，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十六條　董事、監事、執行長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關係人之利益迴避事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辦理。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本中心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一項人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者，除依該法規定處罰外，監督機關並得為適當之處置；其處置規定，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十六條　董事、監事、執行長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關係人之利益迴避事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辦理。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本中心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一項人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者，除依該法規定處罰外，監督機關並得為適當之處置；其處置規定，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十六條　董事、監事、執行長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關係人之利益迴避事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辦理。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本中心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一項人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者，除依該法規定處罰外，監督機關並得為適當之處置；其處置規定，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十六條　董事、監事、執行長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關係人之利益迴避事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辦理。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本中心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一項人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者，除依該法規定處罰外，監督機關並得為適當之處置；其處置規定，由監督機關定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十六條　董事、監事、執行長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關係人之利益迴避事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辦理。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本中心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一項人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者，除依該法規定處罰外，監督機關並得為適當之處置；其處置規定，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十六條　董事、監事、執行長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關係人之利益迴避事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辦理。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其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一項人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者，除依該法規定處罰外，監督機關並得為適當之處置；其處置規定，由監督機關定之。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董事、監事、執行長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關係人之利益迴避規定。
二、第二項定明違反第一項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
三、第三項定明第一項人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處置規定，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董事、監事、執行長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關係人之利益迴避規定。
二、第二項定明違反第一項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
三、第三項定明第一項人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處置規定，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董事、監事、執行長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關係人之利益迴避規定。
二、第二項定明違反第一項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
三、第三項定明第一項人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處置規定，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董事、監事、執行長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關係人之利益迴避規定。
二、第二項定明違反第一項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
三、第三項定明第一項人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處置規定，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一、董事、監事、執行長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關係人之利益迴避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違反第一項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
三、第三項明定違反時之處置，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確規定董事、監事、執行長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關係人之利益迴避事項。
二、第二項規定違反第一項規定所造成的損害賠償責任，由行為人負責賠償。
三、第三項規定第一項人員若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除依法處罰外，監督機關得依相關規定進行處置，並由監督機關定義具體處置措施。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董事、監事、執行長或相當職務人員及其關係人應遵守的利益迴避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違反第一項規定者應負擔的損害賠償責任。
三、第三項明定第一項所列人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的處置規定，授權由監督機關訂定。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董事、監事、執行長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關係人之利益迴避規定。
二、第二項定明違反第一項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
三、第三項定明第一項人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處置規定，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董事、監事、執行長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關係人之利益迴避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違反第一項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
三、第三項明定第一項人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處置規定，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董事、監事、執行長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關係人之利益迴避規定。
二、第二項定明違反第一項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
三、第三項定明第一項人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處置規定，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一、明定董監事與高層人員應遵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確保公務清廉。
二、若違反利益迴避規定並造成中心損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三、授權監督機關對違規者採取相應處置，並可訂定處置辦法。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董事、監事、執行長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關係人之利益迴避規定。
二、第二項定明違反第一項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
三、第三項定明第一項人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處置規定，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董事、監事、執行長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關係人之利益迴避規定。
二、第二項定明違反第一項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
三、第三項定明第一項人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處置規定，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董事、監事、執行長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關係人之利益迴避規定。
二、第二項定明違反第一項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
三、第三項定明第一項人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處置規定，由監督機關定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董事、監事、執行長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關係人之利益迴避規定。
二、第二項定明違反第一項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
三、第三項規定第一項人員如有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情事，除依法處罰外，監督機關得視情節，另得依相關法令進行具體處置。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一、董事、監事、執行長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關係人之利益迴避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違反第一項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
三、第三項明定違反時之處置，由監督機關定之。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七條　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第十七條　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十七條　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十七條　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十七條　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十七條　董事、監視相互間，不得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十七條　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十七條　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十七條　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十七條　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十七條　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十七條　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十七條　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十七條　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十七條　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十七條　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十七條　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行政院提案：
定明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定明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定明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定明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明定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明定董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為避免董事與監事之間因親屬關係而可能產生的利益衝突或監督失效問題，確保治理結構的獨立性、公正性與有效性，爰明定董事與監事之間的親屬關係迴避規定。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定明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明定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定明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定明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定明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定明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定明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定明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明定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八條　本中心置執行長一人，專任，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執行長依本中心規章、董事會之決議及董事長之授權，執行本中心業務，並督導所屬人員。
第九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十條第四項、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二十三條第六款有關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於執行長準用之。
	第十八條　本中心置執行長一人，專任，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執行長依本中心規章、董事會之決議及董事長之授權，執行本中心業務，並督導所屬人員。
第九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十條第四項、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二十三條第六款有關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於執行長準用之。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十八條　本中心置執行長一人，專任，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執行長依本中心規章、董事會之決議及董事長之授權，執行本中心業務，並督導所屬人員。
第九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十條第四項、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二十三條第六款有關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於執行長準用之。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十八條　本中心置執行長一人，專任，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執行長依本中心規章、董事會之決議及董事長之授權，執行本中心業務，並督導所屬人員。
第九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十條第四項、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二十三條第六款有關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於執行長準用之。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十八條　本中心置執行長一人，專任，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執行長依本中心規章、董事會之決議及董事長之授權，執行本中心業務，並督導所屬人員。
第九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十條第四項、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二十三條第六款有關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於執行長準用之。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十八條　本中心置執行長一人，專任，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執行長依本中心規章、董事會之決議及董事長之授權，執行本中心業務，並督導所屬人員。
第九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十條第四項、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二十三條第六款有關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於執行長準用之。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十八條　本中心置執行長一人，專任，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執行長依本中心規章、董事會之決議及董事長之授權，執行本中心業務，並督導所屬人員。
第九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十條第四項、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二十三條第六款有關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於執行長準用之。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十八條　本中心置執行長一人，專任，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執行長依本中心規章、董事會之決議及董事長之授權，執行本中心業務，並督導所屬人員。
第九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十條第四項、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二十三條第六款有關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於執行長準用之。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十八條　本中心置執行長一人，專任，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執行長依本中心規章、董事會之決議及董事長之授權，執行本中心業務，並督導所屬人員。
第九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十條第四項、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二十三條第六款有關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於執行長準用之。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十八條　本中心置執行長一人，專任，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執行長依本中心規章、董事會之決議及董事長之授權，執行本中心業務，並督導所屬人員。
第九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十條第四項、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二十三條第六款有關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於執行長準用之。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十八條　本中心置執行長一人，專任，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執行長依本中心規章、董事會之決議及董事長之授權，執行本中心業務，並督導所屬人員。
第九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十條第四項、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二十三條第六款有關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於執行長準用之。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十八條　本中心置執行長一人，專任，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執行長依本中心規章、董事會之決議及董事長之授權，執行本中心業務，並督導所屬人員。
第九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十條第四項、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二十三條第六款有關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於執行長準用之。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十八條　本中心置執行長一人，專任，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執行長依本中心規章、董事會之決議及董事長之授權，執行本中心業務，並督導所屬人員。
第九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十條第四項、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二十三條第六款有關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於執行長準用之。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十八條　本中心置執行長一人，專任，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執行長依本中心規章、董事會之決議及董事長之授權，執行本中心業務，並督導所屬人員。
第九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十條第四項、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二十三條第六款有關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於執行長準用之。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十八條　本中心置執行長一人，專任，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執行長依本中心規章、董事會之決議及董事長之授權，執行本中心業務，並督導所屬人員。
第九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十條第四項、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二十三條第六款有關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於執行長準用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十八條　本中心置執行長一人，專任，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執行長依本中心規章、董事會之決議及董事長之授權，執行本中心業務，並督導所屬人員。
第九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十條第四項、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二十三條第六款有關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於執行長準用之。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十八條　本中心置執行長一人，專任，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執行長依本中心規章、董事會之決議及董事長之授權，執行本中心業務，並督導所屬人員。
第九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十條第四項、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二十三條第六款有關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於執行長準用之。

	行政院提案：
執行長之聘任、解聘方式、職權及準用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執行長之聘任、解聘方式、職權及準用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執行長之聘任、解聘方式、職權及準用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執行長之聘任、解聘方式、職權及準用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執行長之遴聘方式、職權及準用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執行長之聘任、解聘方式、職權及準用董事及董事長之相關規定。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明定執行長之聘任、解聘方式、職權及準用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執行長之聘任、解聘方式、職權及準用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執行長之聘任、解聘方式、職權及準用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執行長之聘任、解聘方式、職權及準用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一、規範執行長聘任方式由董事會決議，明確其對內執行與對下督導之職責。
二、明定執行長準用董事與董事長部分規範，以強化責任連結。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執行長之聘任、解聘方式、職權及準用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執行長之聘任、解聘方式、職權及準用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執行長之聘任、解聘方式、職權及準用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執行長之聘任、解聘方式、職權及準用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執行長之遴聘方式、職權及準用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九條　本中心進用之人員，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於契約中明定。
董事、監事之配偶或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董事長不得進用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擔任本中心職務。
董事、監事及本中心人員，不得利用擔任本中心職務機會，違背法令行賄及收賄，並損害本中心信譽。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本中心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十九條　本中心進用之人員，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於契約中明定。
董事、監事之配偶或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董事長不得進用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擔任本中心職務。
董事、監事及本中心人員，不得利用擔任本中心職務機會，違背法令行賄及收賄，並損害本中心信譽。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本中心負損害賠償責任。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十九條　本中心進用之人員，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於契約中明定。
董事、監事之配偶或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董事長不得進用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擔任本中心職務。
董事、監事及本中心人員，不得利用擔任本中心職務機會，違背法令行賄及收賄，並損害本中心信譽。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本中心負損害賠償責任。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十九條　本中心進用之人員，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於契約中明定。
董事、監事之配偶或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董事長不得進用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擔任本中心職務。
董事、監事及本中心人員，不得利用擔任本中心職務機會，違背法令行賄及收賄，並損害本中心信譽。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本中心負損害賠償責任。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十九條　本中心進用之人員，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於契約中明定。
董事、監事之配偶或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董事長不得進用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擔任本中心職務。
董事、監事及本中心人員，不得利用擔任本中心職務機會，違背法令行賄及收賄，並損害本中心信譽。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本中心負損害賠償責任。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十九條　本中心進用之人員，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於契約中明定。
董事、監事之配偶及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董事長不得進用其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擔任本中心職務。
董事、監事及本中心人員，不得利用擔任本中心職務機會，違背法令行賄及收賄，並損害本中心信譽。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其負損害賠償責任。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十九條　本中心進用之人員，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於契約中明定。
董事、監事之配偶或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董事長不得進用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擔任本中心職務。
董事、監事及本中心人員，不得利用擔任本中心職務機會，違背法令行賄及收賄，並損害本中心信譽。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本中心負損害賠償責任。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十九條　本中心進用之人員，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於契約中明定。
董事、監事之配偶或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董事長不得進用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擔任本中心職務。
董事、監事及本中心人員，不得利用擔任本中心職務機會，違背法令行賄及收賄，並損害本中心信譽。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本中心負損害賠償責任。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十九條　本中心進用之人員，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於契約中明定。
董事、監事之配偶或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董事長不得進用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擔任本中心職務。
董事、監事及本中心人員，不得利用擔任本中心職務機會，違背法令行賄及收賄，並損害本中心信譽。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本中心負損害賠償責任。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十九條　本中心進用之人員，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於契約中明定。
董事、監事之配偶或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董事長不得進用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擔任本中心職務。
董事、監事及本中心人員，不得利用擔任本中心職務機會，違背法令行賄及收賄，並損害本中心信譽。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本中心負損害賠償責任。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十九條　本中心進用之人員，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於契約中明定。
董事、監事之配偶或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董事長不得進用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擔任本中心職務。
董事、監事及本中心人員，不得利用擔任本中心職務機會，違背法令行賄及收賄，並損害本中心信譽。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本中心負損害賠償責任。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十九條　本中心進用之人員，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於契約中明定。
董事、監事之配偶或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董事長不得進用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擔任本中心職務。
董事、監事及本中心人員，不得利用擔任本中心職務機會，違背法令行賄及收賄，並損害本中心信譽。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本中心負損害賠償責任。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十九條　本中心進用之人員，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於契約中明定。
董事、監事之配偶或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董事長不得進用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擔任本中心職務。
董事、監事及本中心人員，不得利用擔任本中心職務機會，違背法令行賄及收賄，並損害本中心信譽。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本中心負損害賠償責任。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十九條　本中心進用之人員，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於契約中明定。
董事、監事之配偶或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董事長不得進用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擔任本中心職務。
董事、監事及本中心人員，不得利用擔任本中心職務機會，違背法令行賄及收賄，並損害本中心信譽。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本中心負損害賠償責任。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十九條　本中心進用之人員，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於契約中明定。
董事、監事之配偶或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董事長不得進用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擔任本中心職務。
董事、監事及本中心人員，不得利用擔任本中心職務機會，違背法令行賄及收賄，並損害本中心信譽。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本中心負損害賠償責任。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十九條　本中心進用之人員，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於契約中明定。
董事、監事之配偶或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董事長不得進用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擔任本中心職務。
董事、監事及本中心人員，不得利用擔任本中心職務機會，違背法令行賄及收賄，並損害本中心信譽。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本中心負損害賠償責任。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十九條　本中心進用之人員，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於契約中明定。
董事、監事之配偶及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董事長不得進用其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擔任本中心職務。
董事、監事及本中心人員，不得利用擔任本中心職務機會，違背法令行賄及收賄，並損害本中心信譽。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其負損害賠償責任。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進用人員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以契約約定。
二、為遵守利益迴避原則，避免徇私，爰於第二項定明董監事之配偶或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三、鑒於董事長對於本中心進用人員有決定權，理應較董事及監事有更嚴謹之規定，爰於第三項定明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親屬不得擔任本中心職務。
四、為避免董事、監事及本中心人員利用擔任本中心職務機會違背法令行賄及收賄，爰訂定第四項，並於第五項規定行為人之損害賠償責任。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進用人員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以契約約定。
二、為遵守利益迴避原則，避免徇私，爰於第二項定明董監事之配偶或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三、鑒於董事長對於本中心進用人員有決定權，理應較董事及監事有更嚴謹之規定，爰於第三項定明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親屬不得擔任本中心職務。
四、為避免董事、監事及本中心人員利用擔任本中心職務機會違背法令行賄及收賄，爰訂定第四項，並於第五項規定行為人之損害賠償責任。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進用人員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以契約約定。
二、為遵守利益迴避原則，避免徇私，爰於第二項定明董監事之配偶或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三、鑒於董事長對於本中心進用人員有決定權，理應較董事及監事有更嚴謹之規定，爰於第三項定明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親屬不得擔任本中心職務。
四、為避免董事、監事及本中心人員利用擔任本中心職務機會違背法令行賄及收賄，爰訂定第四項，並於第五項規定行為人之損害賠償責任。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進用人員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以契約約定。
二、為遵守利益迴避原則，避免徇私，爰於第二項定明董監事之配偶或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三、鑒於董事長對於本中心進用人員有決定權，理應較董事及監事有更嚴謹之規定，爰於第三項定明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親屬不得擔任本中心職務。
四、為避免董事、監事及本中心人員利用擔任本中心職務機會違背法令行賄及收賄，爰訂定第四項，並於第五項規定行為人之損害賠償責任。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進用人員依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於契約中明定。
二、為遵守利益迴避原則，避免徇私，爰第二項明定董監事之配偶及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三、有鑑於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董事長對於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進用人員有決定權，理應較董事及監事有更嚴謹之規定，爰於第三項明定其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親屬不得擔任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之職務。
四、為避免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董事、監事及該中心人員利用擔任該中心職務機會違背法令行賄及收賄，爰於第四項明定禁止之，並於第五項規定行為人之損害賠償責任。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規定本中心人員之進用依人事管理規章辦理，並以契約明定權利義務。
二、為遵守利益迴避原則，第二項規定董事、監事之配偶或三親等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總務、會計或人事職務。
三、第三項規定董事長之配偶或三親等內親屬不得擔任本中心職務，強化其決定權的嚴謹性。
四、第四項禁止董事、監事及本中心人員利用職務行賄收賄，並於第五項規定違規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本中心人員進用應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其權利義務關係須以契約方式約定。
二、為落實利益迴避原則，防止徇私情形，第二項明定董事、監事的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等重要職務。
三、考量董事長對本中心人員進用具有決定權，應比董事及監事適用更嚴格的規範，第三項明定董事長的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親屬不得擔任本中心任何職務。四、明定第四項規定，防止董事、監事及本中心人員利用職務之便從事違背法令的行賄及收賄行為，並於第五項明定行為人應負擔的損害賠償責任。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進用人員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以契約約定。
二、為遵守利益迴避原則，避免徇私，爰於第二項定明董監事之配偶或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三、鑒於董事長對於本中心進用人員有決定權，理應較董事及監事有更嚴謹之規定，爰於第三項定明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親屬不得擔任本中心職務。
四、為避免董事、監事及本中心人員利用擔任本中心職務機會違背法令行賄及收賄，爰訂定第四項，並於第五項規定行為人之損害賠償責任。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進用人員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以契約約定。
二、為遵守利益迴避原則，避免徇私，爰於第二項定明董監事之配偶或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三、鑒於董事長對於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進用人員有決定權，理應較董事及監事有更嚴謹之規定，爰於第三項定明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親屬不得擔任本中心職務。
四、為避免董事、監事及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人員利用擔任本中心職務機會違背法令行賄及收賄，爰訂定第四項，並於第五項規定行為人之損害賠償責任。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進用人員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以契約約定。
二、為遵守利益迴避原則，避免徇私，爰於第二項定明董監事之配偶或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三、鑒於董事長對於本中心進用人員有決定權，理應較董事及監事有更嚴謹之規定，爰於第三項定明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親屬不得擔任本中心職務。
四、為避免董事、監事及本中心人員利用擔任本中心職務機會違背法令行賄及收賄，爰訂定第四項，並於第五項規定行為人之損害賠償責任。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一、明定中心人員為非公務人員，聘用關係應以契約明定雙方權利義務。
二、為避免內部徇私與利益衝突，條文限制董監事親屬不得擔任要職。
三、禁止行賄、收賄、濫用職權等行為，若造成損害，須負賠償責任。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進用人員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以契約約定。
二、為遵守利益迴避原則，避免徇私，爰於第二項定明董監事之配偶或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三、鑒於董事長對於本中心進用人員有決定權，理應較董事及監事有更嚴謹之規定，爰於第三項定明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親屬不得擔任本中心職務。
四、為避免董事、監事及本中心人員利用擔任本中心職務機會違背法令行賄及收賄，爰訂定第四項，並於第五項規定行為人之損害賠償責任。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進用人員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以契約約定。
二、為遵守利益迴避原則，避免徇私，爰於第二項定明董監事之配偶或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三、鑒於董事長對於本中心進用人員有決定權，理應較董事及監事有更嚴謹之規定，爰於第三項定明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親屬不得擔任本中心職務。
四、為避免董事、監事及本中心人員利用擔任本中心職務機會違背法令行賄及收賄，爰訂定第四項，並於第五項規定行為人之損害賠償責任。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進用人員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以契約約定。
二、為遵守利益迴避原則，避免徇私，爰於第二項定明董監事之配偶或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三、鑒於董事長對於本中心進用人員有決定權，理應較董事及監事有更嚴謹之規定，爰於第三項定明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親屬不得擔任本中心職務。
四、為避免董事、監事及本中心人員利用擔任本中心職務機會違背法令行賄及收賄，爰訂定第四項，並於第五項規定行為人之損害賠償責任。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本中心人員之進用程序，應依據人事管理規章辦理，並以契約方式明確規範其權利義務。
二、第二項為落實利益衝突迴避原則，規定董事及監事之配偶或三親等以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總務、會計或人事相關職務，以防止人事決策流於偏私。
三、第三項考量董事長對於人事任用具有最終決定權，爰對其親屬迴避適用範圍加以擴大，明定其配偶及三親等以內之親屬不得擔任本中心任何職務，以強化職務中立與公正。
四、第四項規範董事、監事及本中心人員不得藉其職務圖利或從事賄賂等違法行為，行為人除依法負刑事責任外，尚應就因此所生損害負民事賠償責任，以保障組織運作之廉潔性。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進用人員依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於契約中明定。
二、為遵守利益迴避原則，避免徇私，爰第二項明定董監事之配偶及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三、有鑑於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董事長對於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進用人員有決定權，理應較董事及監事有更嚴謹之規定，爰於第三項明定其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親屬不得擔任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之職務。
四、為避免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董事、監事及該中心人員利用擔任該中心職務機會違背法令行賄及收賄，爰於第四項明定禁止之，並於第五項規定行為人之損害賠償責任。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委員黃國昌等7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第二十條　本中心人員應依涉密程度接受一般或特殊安全查核。
一般安全查核由監督機關依規定辦理；涉及國家安全或重大利益之特殊安全查核，應由監督機關會同相關機關辦理之。
對於規劃進用之人員，應先行辦理安全查核；拒絕接受查核或查核未通過者，應不予進用。
依法應實施安全查核而怠於辦理查核之相關機關人員，情節重大者，應移送監察院依法處理。
安全查核之適用對象、程序、內容、救濟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二十條　本中心人員應經安全查核。
前項安全查核之適用對象、程序、內容、救濟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二十條　本中心人員應經安全查核。
前項安全查核之適用對象、程序、內容、救濟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二十條　本中心人員應經安全查核。
前項安全查核之適用對象、程序、內容、救濟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二十條　本中心人員應經安全查核。
前項安全查核之適用對象、程序、內容、救濟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二十條　本中心人員應經安全查核。
前項安全查核之適用對象、程序、內容、救濟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二十條　本中心人員應經安全查核。
前項安全查核之適用對象、程序、內容、救濟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二十條　本中心人員應經安全查核。
前項安全查核之適用對象、程序、內容、救濟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二十條　本中心人員應經安全查核。
前項安全查核之適用對象、程序、內容、救濟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二十條　本中心人員應經安全查核。
前項安全查核之適用對象、程序、內容、救濟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本中心進用具有就業能力之身心障礙者人數，應符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二十條　本中心人員應經安全查核。
前項安全查核之適用對象、程序、內容、救濟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二十條　本中心人員應經安全查核。
前項安全查核之適用對象、程序、內容、救濟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二十條　本中心應對所屬人員進行定期或不定期之安全查核。所屬人員拒絕接受查核或查核未通過者，不得辦理國家機密、軍事機密及國防秘密業務，必要時得不予進用。
本中心對於規劃進用之人員應進行安全查核，拒絕接受查核或查核未通過者，應不予進用。
第一項及第二項安全查核結果，應通知受查核人，於受查核人有不利之情形時，應許其陳述意見及申辯。
前二項安全查核之適用對象、程序、內容、救濟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二十條　本中心人員應經安全查核。
前項安全查核之適用對象、程序、內容、救濟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二十條　本中心人員應經安全查核。
前項安全查核之適用對象、程序、內容、救濟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二十條　本中心人員應依涉密程度接受一般或特殊安全查核。
一般安全查核由主管機關依規定辦理；涉及國家安全或重大利益之特殊安全查核，應由主管機關會同相關機關辦理之。
對於規劃進用之人員，應先行辦理安全查核；拒絕接受查核或查核未通過者，應不予進用。
依法應實施安全查核而怠於查核之主管或承辦人員，情節重大者，應移送監察院依法處理。
安全查核之適用對象、程序、內容、救濟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同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二十條　本中心人員應經安全查核。
前項安全查核之適用對象、程序、內容、救濟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人員應經安全查核。
二、第二項定明安全查核之相關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人員應經安全查核。
二、第二項定明安全查核之相關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人員應經安全查核。
二、第二項定明安全查核之相關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人員應經安全查核。
二、第二項定明安全查核之相關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人員應經安全查核。
二、第二項明定安全查核之相關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規定本中心人員需接受安全查核。
二、第二項規定安全查核的具體辦法由監督機關制定。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本中心人員應經安全查核。
二、第二項明定安全查核之相關辦法，由監督機關制定。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人員應經安全查核。
二、第二項定明安全查核之相關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人員應經安全查核。
二、第二項明定安全查核之相關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三、第三項參考行政法人類推適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定額進用身心障礙者比率。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人員應經安全查核。
二、第二項定明安全查核之相關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人員應經安全查核。
二、第二項定明安全查核之相關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人員應經定期或不定期之安全查核，拒絕接受查核或查核未通過者，不得辦理機密或秘密業務，且必要時得不予進用，以維護國家機密安全。
二、第二項定明本中心規劃進用之人員，應進行安全查核，拒絕接受查核或查核未通過者，應不予進用。
三、第三項定明，安全查核之結果應通知受查核人，並於受查核人有不利之情形時，予以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權利。
四、第四項定明安全查核之相關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人員應經安全查核。
二、第二項定明安全查核之相關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人員應經安全查核。
二、第二項定明安全查核之相關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本條第一項明定本中心人員應依其職務涉密程度，接受一般或特殊安全查核，以作為任用及業務分派之必要條件，確保人員適任並維護國家安全整體利益。
二、第二項明定一般查核由主管機關辦理；特殊查核因涉及國安及重大利益，應由主管機關會同國安、情治等相關機關辦理。
三、第三項明定未經查核或查核未通過者，不得進用，確保進用人員適格。
四、第四項增列責任條款，對未依規定辦理查核致生疏失者，情節重大時移送監察院依法處理。
五、第五項授權主管機關會同監督機關訂定查核辦法，明確規範查核對象、程序、內容及救濟機制。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人員應經安全查核。
二、第二項明定安全查核之相關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審查會：
一、照委員黃國昌等7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二、委員黃國昌等7人所提修正動議：
「第二十條　本中心人員應依涉密程度接受一般或特殊安全查核。
一般安全查核由監督機關依規定辦理；涉及國家安全或重大利益之特殊安全查核，應由監督機關會同相關機關辦理之。
對於規劃進用之人員，應先行辦理安全查核；拒絕接受查核或查核未通過者，應不予進用。
依法應實施安全查核而怠於辦理查核之相關機關人員，情節重大者，應移送監察院依法處理。
安全查核之適用對象、程序、內容、救濟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一條　本中心現職及離職後三年內人員應經監督機關許可，始得出國（境）。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前項所定人員之範圍、涉密基準、申請、許可條件、程序、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第二十一條　本中心現職及離職後三年內人員應經監督機關許可，始得出國（境）。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前項所定人員之範圍、涉密基準、申請、許可條件、程序、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二十一條　本中心現職及離職後三年內人員應經監督機關許可，始得出國（境）。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前項所定人員之範圍、涉密基準、申請、許可條件、程序、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二十一條　本中心現職及離職後三年內人員應經監督機關許可，始得出國（境）。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前項所定人員之範圍、涉密基準、申請、許可條件、程序、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一條　本中心現職及離職後三年內人員應經監督機關許可，始得出國（境）。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前項所定人員之範圍、涉密基準、申請、許可條件、程序、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二十一條　本中心現職及離職後三年內人員應經監督機關許可，始得出國（境）。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前項所定人員之範圍、涉密基準、申請、許可條件、程序、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二十一條　本中心現職及離職後三年內人員應經監督機關許可，始得出國（境）。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前項所定人員之範圍、涉密基準、申請、許可條件、程序、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二十一條　本中心現職及離職後三年內人員應經監督機關許可，始得出國（境）。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前項所定人員之範圍、涉密基準、申請、許可條件、程序、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一條　本中心現職及離職後三年內人員應經監督機關許可，始得出國（境）。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前項所定人員之範圍、涉密基準、申請、許可條件、程序、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一條　本中心現職及離職後三年內人員應經監督機關許可，始得出國（境）。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前項所定人員之範圍、涉密基準、申請、許可條件、程序、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二十一條　本中心現職及離職後三年內人員應經監督機關許可，始得出國（境）。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前項所定人員之範圍、涉密基準、申請、許可條件、程序、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一條　本中心現職及離職後三年內人員應經監督機關許可，始得出國（境）。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前項所定人員之範圍、涉密基準、申請、許可條件、程序、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一條　本中心現職及離職後三年內人員應經監督機關許可，始得出國（境）。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前項所定人員之範圍、涉密基準、申請、許可條件、程序、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二十一條　本中心現職及離職後三年內人員應經監督機關許可，始得出國（境）。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前項所定人員之範圍、涉密基準、申請、許可條件、程序、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二十一條　本中心現職及離職後三年內人員應經監督機關許可，始得出國（境）。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前項所定人員之範圍、涉密基準、申請、許可條件、程序、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二十一條　本中心現職及離職後三年內人員應經監督機關許可，始得出國（境）。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前項所定人員之範圍、涉密基準、申請、許可條件、程序、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二十一條　本中心現職及離職後三年內人員應經監督機關許可，始得出國（境）。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前項所定人員之範圍、涉密基準、申請、許可條件、程序、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人員出國（境）管制時間及應經監督機關許可。
二、第二項定明出國（境）管制之相關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人員出國（境）管制時間及應經監督機關許可。
二、第二項定明出國（境）管制之相關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人員出國（境）管制時間及應經監督機關許可。
二、第二項定明出國（境）管制之相關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人員出國（境）管制時間及應經監督機關許可。
二、第二項定明出國（境）管制之相關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人員出國（境）管制時間及應經監督機關核准。
二、第二項明定出國（境）管制之相關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規定本中心人員出國（境）需經監督機關許可，且限制期限為離職後三年內。
二、第二項規定出國（境）管制的具體辦法由監督機關制定。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一、鑒於本中心可能接觸海洋科技、國防或其他國家機密資訊，為防止機密外洩及確保國家安全，爰於第一項明定本中心人員離職後一定期間內出國（境）應經監督機關許可之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出國（境）管制的相關辦法授權由監督機關訂定。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人員出國（境）管制時間及應經監督機關許可。
二、第二項定明出國（境）管制之相關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人員出國（境）管制時間及應經監督機關許可。
二、第二項明定出國（境）管制之相關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人員出國（境）管制時間及應經監督機關許可。
二、第二項定明出國（境）管制之相關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一、對現職與離職三年內人員設出國（境）管制，避免資料外洩風險。
二、授權監督機關制定相關程序、基準與申請流程。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人員出國（境）管制時間及應經監督機關許可。
二、第二項定明出國（境）管制之相關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人員出國（境）管制時間及應經監督機關許可。
二、第二項定明出國（境）管制之相關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人員出國（境）管制時間及應經監督機關許可。
二、第二項定明出國（境）管制之相關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人員出國（境）管制時間及應經監督機關許可。
二、第二項定明出國（境）管制之相關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人員出國（境）管制時間及應經監督機關核准。
二、第二項明定出國（境）管制之相關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章　業務及監督
	第三章　業務及監督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三章　業務及監督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三章　業務及監督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三章　業務及監督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三章　業務及監督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三章　業務及監督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三章　業務及監督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三章　業務及監督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三章　業務及監督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三章　業務及監督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三章　業務及監督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三章　業務及監督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三章　業務及監督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三章　業務及監督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三章　業務及監督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三章　業務及監督

	行政院提案：
章名。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章名。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章名。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章名。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章名。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章名。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章名。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章名。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章名。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章名。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章名。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章名。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章名。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章名。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章名。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章名。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二條　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及其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第二十二條　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及其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二十二條　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及其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二十二條　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及其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二條　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及其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二十二條　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及其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二十二條　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及其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二十二條　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及其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二條　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及其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二條　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及其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二十二條　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及其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二條　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及其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二條　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及其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二十二條　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與中長程計畫，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及其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二十二條　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及其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二十二條　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及其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二十二條　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及其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行政院提案：
一、為期本中心長遠、穩定之發展，第一項定明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俾利監督。
二、第二項定明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該計畫係於監督機關核定之發展目標（計畫）架構下每年訂定，與第一項計畫有所不同，為賦予彈性，該年度營運計畫及其預算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一、為期本中心長遠、穩定之發展，第一項定明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俾利監督。
二、第二項定明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該計畫係於監督機關核定之發展目標（計畫）架構下每年訂定，與第一項計畫有所不同，為賦予彈性，該年度營運計畫及其預算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一、為期本中心長遠、穩定之發展，第一項定明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俾利監督。
二、第二項定明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該計畫係於監督機關核定之發展目標（計畫）架構下每年訂定，與第一項計畫有所不同，為賦予彈性，該年度營運計畫及其預算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一、為期本中心長遠、穩定之發展，第一項定明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俾利監督。
二、第二項定明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該計畫係於監督機關核定之發展目標（計畫）架構下每年訂定，與第一項計畫有所不同，為賦予彈性，該年度營運計畫及其預算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一、為謀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長遠、穩定之發展，第一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俾利監督。
二、第二項年度營運計畫，係於監督機關核定之發展目標（計畫）架構下每年訂定，與第一項計畫有所不同，為賦予彈性，該年度營運計畫及其預算經董事會通過後，應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一、為確保本中心的長遠發展，第一項規定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以便監督。
二、第二項規定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該計畫每年根據監督機關核定的發展目標（計畫）架構訂定，並與第一項計畫有所區別。該年度營運計畫及預算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以提供必要的彈性。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一、為確保本中心能夠長期穩定發展，第一項明定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以利監督機關掌握本中心發展方向。
二、第二項明定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並依據已核定的發展目標框架每年制定，與第一項長期計畫不同。為增加營運彈性，年度營運計畫及預算經董事會通過後，僅需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一、為期本中心長遠、穩定之發展，第一項定明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俾利監督。
二、第二項定明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該計畫係於監督機關核定之發展目標（計畫）架構下每年訂定，與第一項計畫有所不同，為賦予彈性，該年度營運計畫及其預算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一、為期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長遠、穩定之發展，第一項明定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俾利監督。
二、第二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該計畫係於監督機關核定之發展目標（計畫）架構下每年訂定，與第一項計畫有所不同，為賦予彈性，該年度營運計畫及其預算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一、為期本中心長遠、穩定之發展，第一項定明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俾利監督。
二、第二項定明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該計畫係於監督機關核定之發展目標（計畫）架構下每年訂定，與第一項計畫有所不同，為賦予彈性，該年度營運計畫及其預算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一、要求本中心擬定長期發展目標與年度營運計畫，藉此確保施政有前瞻性與延續性。
二、發展計畫須報請監督機關核定，而年度營運計畫及預算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備查，賦予管理彈性與監督空間。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一、為期本中心長遠、穩定之發展，第一項定明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俾利監督。
二、第二項定明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該計畫係於監督機關核定之發展目標（計畫）架構下每年訂定，與第一項計畫有所不同，為賦予彈性，該年度營運計畫及其預算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一、為期本中心長遠、穩定之發展，第一項定明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俾利監督。
二、第二項定明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該計畫係於監督機關核定之發展目標（計畫）架構下每年訂定，與第一項計畫有所不同，為賦予彈性，該年度營運計畫及其預算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一、為期本中心長遠、穩定之發展，第一項定明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俾利監督。
二、第二項定明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該計畫係於監督機關核定之發展目標（計畫）架構下每年訂定，與第一項計畫有所不同，為賦予彈性，該年度營運計畫及其預算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為期本中心長遠、穩定之發展，第一項定明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俾利監督。
二、第二項定明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該計畫係於監督機關核定之發展目標（計畫）架構下每年訂定，與第一項計畫有所不同，為賦予彈性，該年度營運計畫及其預算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一、為謀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長遠、穩定之發展，第一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核定，俾利監督。
二、第二項年度營運計畫，係於監督機關核定之發展目標（計畫）架構下每年訂定，與第一項計畫有所不同，為賦予彈性，該年度營運計畫及其預算經董事會通過後，應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三條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核定。
二、規章、年度營運計畫與預算、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之核定或備查。
三、財產及財務狀況之檢查。
四、營運績效之評鑑。
五、董事、監事遴聘、解聘之建議。
六、董事、監事於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七、本中心有違反憲法、法律、法規命令時，予以撤銷、變更、廢止、限期改善、停止執行或其他處分。
八、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核可。
九、其他依法律所為之監督。
	第二十三條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核定。
二、規章、年度營運計畫與預算、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之核定或備查。
三、財產及財務狀況之檢查。
四、營運績效之評鑑。
五、董事、監事遴聘、解聘之建議。
六、董事、監事於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七、本中心有違反憲法、法律、法規命令時，予以撤銷、變更、廢止、限期改善、停止執行或其他處分。
八、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核可。
九、其他依法律所為之監督。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二十三條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核定。
二、規章、年度營運計畫與預算、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之核定或備查。
三、財產及財務狀況之檢查。
四、營運績效之評鑑。
五、董事、監事遴聘、解聘之建議。
六、董事、監事於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七、本中心有違反憲法、法律、法規命令時，予以撤銷、變更、廢止、限期改善、停止執行或其他處分。
八、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核可。
九、其他依法律所為之監督。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二十三條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核定。
二、規章、年度營運計畫與預算、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之核定或備查。
三、財產及財務狀況之檢查。
四、營運績效之評鑑。
五、董事、監事遴聘、解聘之建議。
六、董事、監事於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七、本中心有違反憲法、法律、法規命令時，予以撤銷、變更、廢止、限期改善、停止執行或其他處分。
八、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核可。
九、其他依法律所為之監督。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三條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核定。
二、規章、年度營運計畫與預算、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之核定或備查。
三、財產及財務狀況之檢查。
四、營運績效之評鑑。
五、董事、監事遴聘、解聘之建議。
六、董事、監事於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七、本中心有違反憲法、法律、法規命令時，予以撤銷、變更、廢止、限期改善、停止執行或其他處分。
八、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核可。
九、其他依法律所為之監督。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二十三條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核定。
二、規章、年度營運計畫與預算、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之核定或備查。
三、財產及財務狀況之檢查。
四、營運績效之評鑑。
五、董事、監事遴聘、解聘之建議。
六、董事、監事於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七、本中心有違反憲法、法律、法規命令時，予以撤銷、變更、廢止、限期改善、停止執行或其他處分。
八、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核可。
九、其他依法律所為之監督。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二十三條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核定。
二、規章、年度營運計畫與預算、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之核定或備查。
三、財產及財務狀況之檢查。
四、營運績效之評鑑。
五、董事、監事遴聘、解聘之建議。
六、董事、監事於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七、本中心有違反憲法、法律、法規命令時，予以撤銷、變更、廢止、限期改善、停止執行或其他處分。
八、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核可。
九、其他依法律所為之監督。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二十三條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核定。
二、規章、年度營運計畫與預算、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之核定或備查。
三、財產及財務狀況之檢查。
四、營運績效之評鑑。
五、董事、監事遴聘、解聘之建議。
六、董事、監事於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七、本中心有違反憲法、法律、法規命令時，予以撤銷、變更、廢止、限期改善、停止執行或其他處分。
八、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核可。
九、其他依法律所為之監督。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三條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核定。
二、規章、年度營運計畫與預算、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之核定或備查。
三、財產及財務狀況之檢查。
四、營運績效之評鑑。
五、董事、監事遴聘、解聘之建議。
六、董事、監事於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七、本中心有違反憲法、法律、法規命令時，予以撤銷、變更、廢止、限期改善、停止執行或其他處分。
八、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核可。
九、其他依法律所為之監督。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三條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核定。
二、規章、年度營運計畫與預算、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之核定或備查。
三、財產及財務狀況之檢查。
四、營運績效之評鑑。
五、董事、監事遴聘、解聘之建議。
六、董事、監事於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七、本中心有違反憲法、法律、法規命令時，予以撤銷、變更、廢止、限期改善、停止執行或其他處分。
八、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核可。
九、其他依法律所為之監督。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二十三條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核定。
二、規章、年度營運計畫與預算、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之核定或備查。
三、財產及財務狀況之檢查。
四、營運績效之評鑑。
五、董事、監事遴聘、解聘之建議。
六、董事、監事於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七、本中心有違反憲法、法律、法規命令時，予以撤銷、變更、廢止、限期改善、停止執行或其他處分。
八、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核可。
九、其他依法律所為之監督。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三條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核定，並報立法院備查。
二、規章、年度營運計畫與預算、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之核定或備查，並提報立法院。
三、財產及財務狀況之檢查。
四、營運績效之評鑑，其結果送立法院備查。
五、董事、監事遴聘、解聘之建議，應報立法院知悉。
六、董事、監事於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並報立法院。
七、本中心有違反憲法、法律、法規命令時，予以撤銷、變更、廢止、限期改善、停止執行或其他處分，並送立法院備查。
八、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核可，應提報立法院。
九、其他依法律所為之監督。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三條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核定。
二、規章、年度營運計畫與預算、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之核定或備查。
三、財產及財務狀況之檢查。
四、營運績效之評鑑。
五、董事、監事遴聘、解聘之建議。
六、董事、監事於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七、本中心有違反憲法、法律、法規命令時，予以撤銷、變更、廢止、限期改善、停止執行或其他處分。
八、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核可。
九、其他依法律所為之監督。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二十三條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如下：
一、核定發展目標與計畫。
二、核定或備查規章、年度營運計畫與預算、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
三、查核財產及財務狀況。
四、辦理營運績效評鑑。
五、建議董事、監事之遴聘、解聘。
六、對董事、監事於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七、對有違反憲法、法律、法規命令時，予以撤銷、變更、廢止、限期改善、停止執行或其他處分。
八、核可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
九、其他依法律所為之監督事項。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二十三條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核定。
二、規章、年度營運計畫與預算、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之核定或備查。
三、財產及財務狀況之檢查。
四、營運績效之評鑑。
五、董事、監事遴聘、解聘之建議。
六、董事、監事於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七、本中心有違反憲法、法律、法規命令時，予以撤銷、變更、廢止、限期改善、停止執行或其他處分。
八、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核可。
九、其他依法律所為之監督。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二十三條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核定。
二、規章、年度營運計畫與預算、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之核定或備查。
三、財產及財務狀況之檢查。
四、營運績效之評鑑。
五、董事、監事遴聘、解聘之建議。
六、董事、監事於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七、本中心有違反憲法、法律、法規命令時，予以撤銷、變更、廢止、限期改善、停止執行或其他處分。
八、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核可。
九、其他依法律所為之監督。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二十三條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核定。
二、規章、年度營運計畫與預算、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之核定或備查。
三、財產及財務狀況之檢查。
四、營運績效之評鑑。
五、董事、監事遴聘、解聘之建議。
六、董事、監事於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七、本中心有違反憲法、法律、法規命令時，予以撤銷、變更、廢止、限期改善、停止執行或其他處分。
八、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核可。
九、其他依法律所為之監督。

	行政院提案：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包括財務、營運、人事、財產、自有不動產等監督，及於董事、監事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包括財務、營運、人事、財產、自有不動產等監督，及於董事、監事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包括財務、營運、人事、財產、自有不動產等監督，及於董事、監事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包括財務、營運、人事、財產、自有不動產等監督，及於董事、監事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監督機關對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之監督權限，包括財務、營運、人事、財產、自有不動產等監督，及於董事、監事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涵蓋財務、營運、人事、財產及自有不動產等領域，並可在董事、監事執行業務違法時，進行必要的處分。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為建立完整監督機制，確保本中心依法運作，爰明定監督機關對本中心的監督權限，包括財務、營運、人事、財產、自有不動產等監督，及於董事、監事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包括財務、營運、人事、財產、自有不動產等監督，及於董事、監事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監督機關對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之監督權限，包括財務、營運、人事、財產、自有不動產等監督，及於董事、監事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包括財務、營運、人事、財產、自有不動產等監督，及於董事、監事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一、列出監督機關九項監督權限，涵蓋發展計畫核定、財務審查、規章備查、績效評鑑及人事決策等，確保對行政法人具實質掌握力。
二、要求監督行為須適時提報或備查立法院，保障立法院對公部門資源使用之知情權。
三、明定當中心有違法行為或財產異動時，監督機關得為撤銷、限期改善等處分。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包括財務、營運、人事、財產、自有不動產等監督，及於董事、監事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包括財務、營運、人事、財產、自有不動產等監督，及於董事、監事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包括財務、營運、人事、財產、自有不動產等監督，及於董事、監事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包括財務、營運、人事、財產、自有不動產等監督，及於董事、監事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監督機關對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之監督權限，包括財務、營運、人事、財產、自有不動產等監督，及於董事、監事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四條　監督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本中心之績效評鑑；其中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之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前項評鑑成員，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績效評鑑之內容如下：
一、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之考核。
二、本中心營運績效及目標達成率之評量。
三、本中心年度自籌款比率達成率。
四、本中心經費核撥之建議。
五、其他有關事項。
第一項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第二十四條　監督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本中心之績效評鑑；其中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之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前項評鑑成員，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績效評鑑之內容如下：
一、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之考核。
二、本中心營運績效及目標達成率之評量。
三、本中心年度自籌款比率達成率。
四、本中心經費核撥之建議。
五、其他有關事項。
第一項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二十四條　監督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本中心之績效評鑑；其中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之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前項評鑑成員，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績效評鑑之內容如下：
一、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之考核。
二、本中心營運績效及目標達成率之評量。
三、本中心年度自籌款比率達成率。
四、本中心經費核撥之建議。
五、其他有關事項。
第一項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二十四條　監督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本中心之績效評鑑；其中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之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前項評鑑成員，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績效評鑑之內容如下：
一、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之考核。
二、本中心營運績效及目標達成率之評量。
三、本中心年度自籌款比率達成率。
四、本中心經費核撥之建議。
五、其他有關事項。
第一項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二十四條　監督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本中心之績效評鑑；其中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之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前項評鑑成員，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績效評鑑之內容如下：
一、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之考核。
二、本中心營運績效及目標達成率之評量。
三、本中心年度自籌款比率達成率。
四、本中心經費核撥之建議。
五、其他有關事項。
第一項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二十四條　監督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本中心之績效評鑑，其中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之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前項評鑑人員，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績效評鑑之內容如下：
一、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之考核。
二、本中心營運績效及目標達成率之評量。
三、本中心年度自籌款比率達成率。
四、本中心經費核撥之建議。
五、其他有關事項。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二十四條　監督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本中心之績效評鑑；其中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之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前項評鑑成員，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績效評鑑之內容如下：
一、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之考核。
二、本中心營運績效及目標達成率之評量。
三、本中心年度自籌款比率達成率。
四、本中心經費核撥之建議。
五、其他有關事項。
第一項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二十四條　監督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本中心之績效評鑑；其中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之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前項評鑑成員，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績效評鑑之內容如下：
一、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之考核。
二、本中心營運績效及目標達成率之評量。
三、本中心年度自籌款比率達成率。
四、本中心經費核撥之建議。
五、其他有關事項。
第一項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二十四條　監督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本中心之績效評鑑；其中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之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前項評鑑成員，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績效評鑑之內容如下：
一、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之考核。
二、本中心營運績效及目標達成率之評量。
三、本中心年度自籌款比率達成率。
四、本中心經費核撥之建議。
五、其他有關事項。
第一項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二十四條　監督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每年辦理本中心之績效評鑑；其中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之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前項評鑑成員，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績效評鑑之內容如下：
一、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之考核。
二、本中心營運績效及目標達成率之評量。
三、本中心年度自籌款比率達成率。
四、本中心經費核撥之建議。
五、其他有關事項。
第一項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二十四條　監督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本中心之績效評鑑；其中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之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前項評鑑成員，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績效評鑑之內容如下：
一、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之考核。
二、本中心營運績效及目標達成率之評量。
三、本中心年度自籌款比率達成率。
四、本中心經費核撥之建議。
五、其他有關事項。
第一項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二十四條　監督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本中心之績效評鑑；其中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之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前項評鑑成員，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績效評鑑之內容如下：
一、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之考核。
二、本中心營運績效及目標達成率之評量。
三、本中心年度自籌款比率達成率。
四、本中心經費核撥之建議。
五、其他有關事項。
第一項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二十四條　監督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本中心之績效評鑑；其中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之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前項評鑑成員，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績效評鑑之內容如下：
一、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之考核。
二、本中心營運績效及目標達成率之評量。
三、本中心年度自籌款比率達成率。
四、本中心經費核撥之建議。
五、其他有關事項。
第一項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二十四條　監督機關應邀集相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本中心之績效評鑑；其中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之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且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前項績效評鑑之內容如下：
一、考核年度執行成果。
二、評量營運績效及目標達成率。
三、年度自籌款比率達成率。
四、經費核撥之建議。
五、其他有關事項。
第一項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二十四條　監督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本中心之績效評鑑；其中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之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前項評鑑成員，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績效評鑑之內容如下：
一、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之考核。
二、本中心營運績效及目標達成率之評量。
三、本中心年度自籌款比率達成率。
四、本中心經費核撥之建議。
五、其他有關事項。
第一項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二十四條　監督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本中心之績效評鑑；其中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之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前項評鑑成員，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績效評鑑之內容如下：
一、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之考核。
二、本中心營運績效及目標達成率之評量。
三、本中心年度自籌款比率達成率。
四、本中心經費核撥之建議。
五、其他有關事項。
第一項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二十四條　監督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本中心之績效評鑑，其中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之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前項評鑑人員，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績效評鑑之內容如下：
一、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之考核。
二、本中心營運績效及目標達成率之評量。
三、本中心年度自籌款比率達成率。
四、本中心經費核撥之建議。
五、其他有關事項。

	行政院提案：
一、為評鑑本中心之績效，並期評鑑結果更具公正性及客觀性，爰訂定第一項，其中有關機關代表為海洋及船舶等領域之主管機關。
二、第二項定明評鑑成員之任一性別之比例。
三、第三項定明績效評鑑之內容。
四、第四項授權監督機關訂定績效評鑑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一、為評鑑本中心之績效，並期評鑑結果更具公正性及客觀性，爰訂定第一項，其中有關機關代表為海洋及船舶等領域之主管機關。
二、第二項定明評鑑成員之任一性別之比例。
三、第三項定明績效評鑑之內容。
四、第四項授權監督機關訂定績效評鑑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一、為評鑑本中心之績效，並期評鑑結果更具公正性及客觀性，爰訂定第一項，其中有關機關代表為海洋及船舶等領域之主管機關。
二、第二項定明評鑑成員之任一性別之比例。
三、第三項定明績效評鑑之內容。
四、第四項授權監督機關訂定績效評鑑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一、為評鑑本中心之績效，並期評鑑結果更具公正性及客觀性，爰訂定第一項，其中有關機關代表為海洋及船舶等領域之主管機關。
二、第二項定明評鑑成員之任一性別之比例。
三、第三項定明績效評鑑之內容。
四、第四項授權監督機關訂定績效評鑑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一、為評鑑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之績效，並期評鑑結果更具公正性與客觀性，爰明定第一項，其中有關機關代表為海洋及船舶等領域機關。
二、第二項明定評鑑成員之任一性別之保障比例。
三、第三項為授權監督機關訂定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四、第四項為績效評鑑之內容。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一、為確保本中心績效評鑑的公正性與客觀性，第一項訂定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特別是海洋與船舶等領域的主管機關。
二、第二項規定評鑑成員中，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總人數的三分之一。
三、第三項明確列出績效評鑑的內容，包括年度執行成果、營運績效、目標達成率、自籌款比率、經費核撥建議及其他相關事項。
四、第四項授權監督機關訂定績效評鑑的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一、為確保本中心績效評鑑的公正性及客觀性，第一項明定評鑑小組成員組成，其中有關機關代表為海洋及船舶等領域的主管機關。
二、第二項明定評鑑小組成員任一性別的最低比例要求。
三、第三項明定績效評鑑的具體內容範圍。
四、第四項授權監督機關訂定績效評鑑的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辦法。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一、為評鑑本中心之績效，並期評鑑結果更具公正性及客觀性，爰訂定第一項，其中有關機關代表為海洋及船舶等領域之主管機關。
二、第二項定明評鑑成員之任一性別之比例。
三、第三項定明績效評鑑之內容。
四、第四項授權監督機關訂定績效評鑑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一、為評鑑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之績效，並期評鑑結果更具公正性及客觀性，爰訂定第一項，其中有關機關代表為海洋及船舶等領域之主管機關。
二、第二項明定評鑑成員之任一性別之保障比例。
三、第三項明定績效評鑑之內容。
四、第四項授權監督機關訂定績效評鑑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一、為評鑑本中心之績效，並期評鑑結果更具公正性及客觀性，爰訂定第一項，其中有關機關代表為海洋及船舶等領域之主管機關。
二、第二項定明評鑑成員之任一性別之比例。
三、第三項定明績效評鑑之內容。
四、第四項授權監督機關訂定績效評鑑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一、明定建立本中心績效評鑑制度，並要求學者與社會公正人士應占評鑑成員三分之二，確保客觀性與專業性。
二、要求評鑑內容須涵蓋執行成果、營運績效、自籌經費與經費建議等面向。
三、授權監督機關訂定評鑑程序與實施辦法，促進制度穩定推動。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一、為評鑑本中心之績效，並期評鑑結果更具公正性及客觀性，爰訂定第一項，其中有關機關代表為海洋及船舶等領域之主管機關。
二、第二項定明評鑑成員之任一性別之比例。
三、第三項定明績效評鑑之內容。
四、第四項授權監督機關訂定績效評鑑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一、為評鑑本中心之績效，並期評鑑結果更具公正性及客觀性，爰訂定第一項，其中有關機關代表為海洋及船舶等領域之主管機關，以及定明評鑑成員之任一性別之比例。
二、第二項定明績效評鑑之內容。
三、第三項授權監督機關訂定績效評鑑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一、為評鑑本中心之績效，並期評鑑結果更具公正性及客觀性，爰訂定第一項，其中有關機關代表為海洋及船舶等領域之主管機關。
二、第二項定明評鑑成員之任一性別之比例。
三、第三項定明績效評鑑之內容。
四、第四項授權監督機關訂定績效評鑑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為評鑑本中心之績效，並期評鑑結果更具公正性及客觀性，爰訂定第一項，其中有關機關代表為海洋及船舶等領域之主管機關。
二、第二項定明評鑑成員之任一性別之比例。
三、第三項定明績效評鑑之內容。
四、第四項授權監督機關訂定績效評鑑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一、為評鑑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之績效，並期評鑑結果更具公正性與客觀性，爰明定第一項，其中有關機關代表為海洋及船舶等領域機關。
二、第二項明定評鑑成員之任一性別之保障比例。
三、第三項為授權監督機關訂定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四、第四項為績效評鑑之內容。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四章　會計及財務
	第四章　會計及財務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四章　會計及財務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四章　會計及財務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四章　會計及財務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四章　會計及財務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四章　會計及財務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四章　會計及財務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四章　會計及財務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四章　會計及財務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四章　會計及財務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四章　會計及財務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四章　會計及財務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四章　會計及財務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四章　會計及財務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四章　會計及財務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四章　會計及財務

	行政院提案：
章名。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章名。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章名。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章名。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章名。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章名。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章名。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章名。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章名。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章名。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章名。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章名。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章名。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章名。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章名。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章名。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五條　本中心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本中心之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本中心財務報表，應委請會計師進行查核簽證。
	第二十五條　本中心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本中心之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本中心財務報表，應委請會計師進行查核簽證。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二十五條　本中心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本中心之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本中心財務報表，應委請會計師進行查核簽證。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二十五條　本中心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本中心之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本中心財務報表，應委請會計師進行查核簽證。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五條　本中心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本中心之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本中心財務報表，應委請會計師進行查核簽證。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二十五條　本中心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本中心之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本中心財務報表，應委請會計師進行查核簽證。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二十五條　本中心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本中心之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本中心財務報表，應委請會計師進行查核簽證。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二十五條　本中心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本中心之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本中心財務報表，應委請會計師進行查核簽證。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五條　本中心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本中心之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本中心財務報表，應委請會計師進行查核簽證。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五條　本中心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本中心之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本中心財務報表，應委請會計師進行查核簽證。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二十五條　本中心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本中心之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本中心財務報表，應委請會計師進行查核簽證。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五條　本中心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本中心之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本中心財務報表，應委請會計師進行查核簽證。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五條　本中心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本中心之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本中心財務報表，應委請會計師進行查核簽證。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二十五條　本中心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其會計制度應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本中心之財務報表應委請會計師進行查核簽證。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二十五條　本中心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本中心之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本中心財務報表，應委請會計師進行查核簽證。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二十五條　本中心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本中心之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本中心財務報表，應委請會計師進行查核簽證。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二十五條　本中心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本中心之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本中心財務報表，應委請會計師進行查核簽證。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二、為期各行政法人機構之會計制度達一致性及衡平性之標準，爰於第二項定明本中心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三、第三項定明本中心財務報表之查核方式，以確保財務報表之公正性及專業性。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二、為期各行政法人機構之會計制度達一致性及衡平性之標準，爰於第二項定明本中心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三、第三項定明本中心財務報表之查核方式，以確保財務報表之公正性及專業性。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二、為期各行政法人機構之會計制度達一致性及衡平性之標準，爰於第二項定明本中心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三、第三項定明本中心財務報表之查核方式，以確保財務報表之公正性及專業性。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二、為期各行政法人機構之會計制度達一致性及衡平性之標準，爰於第二項定明本中心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三、第三項定明本中心財務報表之查核方式，以確保財務報表之公正性及專業性。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二、為期個行政法人機構之會計制度達一致性及衡平性之標準，爰第二項明定本中心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規定本中心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二、第二項規定本中心會計制度應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相關法規設置，以達到一致性及衡平性。
三、第三項規定本中心財務報表須經會計師查核，以確保其公正性及專業性。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本中心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二、第二項明定本中心會計制度應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以確保各行政法人機構會計制度的一致性及衡平性。
三、第三項明定本中心財務報表的查核方式，以確保財務報表具公正性及專業性。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二、為期各行政法人機構之會計制度達一致性及衡平性之標準，爰於第二項定明本中心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三、第三項定明本中心財務報表之查核方式，以確保財務報表之公正性及專業性。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二、為期各行政法人機構之會計制度達一致性及衡平性之標準，爰於第二項定明本中心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三、第三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財務報表之查核方式，以確保財務報表之公正性及專業性。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二、為期各行政法人機構之會計制度達一致性及衡平性之標準，爰於第二項定明本中心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三、第三項定明本中心財務報表之查核方式，以確保財務報表之公正性及專業性。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一、定明本中心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二、為期各行政法人機構之會計制度達一致性及衡平性之標準，爰於第二項定明本中心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三、第三項定明本中心財務報表之查核方式，以確保財務報表之公正性及專業性。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二、為期各行政法人機構之會計制度達一致性及衡平性之標準，爰於第二項定明本中心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三、第三項定明本中心財務報表之查核方式，以確保財務報表之公正性及專業性。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為期各行政法人機構之會計制度達一致性及衡平性之標準，爰定明本中心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二、第二項定明本中心財務報表之查核方式，以確保財務報表之公正性及專業性。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二、為期各行政法人機構之會計制度達一致性及衡平性之標準，爰於第二項定明本中心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三、第三項定明本中心財務報表之查核方式，以確保財務報表之公正性及專業性。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二、為期各行政法人機構之會計制度達一致性及衡平性之標準，爰於第二項定明本中心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三、第三項定明本中心財務報表之查核方式，以確保財務報表之公正性及專業性。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二、為期各行政法人機構之會計制度達一致性及衡平性之標準，爰第二項明定本中心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六條　本中心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應將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提經董事會審議，並經全體監事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並送審計機關。
前項決算報告，審計機關得審計之；審計結果，得送監督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為必要之處理。
	第二十六條　本中心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應將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提經董事會審議，並經全體監事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並送審計機關。
前項決算報告，審計機關得審計之；審計結果，得送監督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為必要之處理。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二十六條　本中心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應將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提經董事會審議，並經全體監事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並送審計機關。
前項決算報告，審計機關得審計之；審計結果，得送監督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為必要之處理。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二十六條　本中心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應將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提經董事會審議，並經全體監事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並送審計機關。
前項決算報告，審計機關得審計之；審計結果，得送監督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為必要之處理。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二十六條　本中心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應將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提經董事會審議，並經全體監事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並送審計機關。
前項決算報告，審計機關得審計之；審計結果，得送監督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為必要之處理。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二十六條　本中心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應將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提經董事會審議，並經全體監事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並送審計機關。
前項決算報告，審計機關得審計之；審計結果，得送監督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為必要之處理。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二十六條　本中心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應將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提經董事會審議，並經全體監事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並送審計機關。
前項決算報告，審計機關得審計之；審計結果，得送監督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為必要之處理。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二十六條　本中心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應將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提經董事會審議，並經全體監事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並送審計機關。
前項決算報告，審計機關得審計之；審計結果，得送監督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為必要之處理。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二十六條　本中心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應將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提經董事會審議，並經全體監事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並送審計機關。
前項決算報告，審計機關得審計之；審計結果，得送監督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為必要之處理。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二十六條　本中心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應將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提經董事會審議，並經全體監事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並送審計機關。
前項決算報告，審計機關得審計之；審計結果，得送監督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為必要之處理。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二十六條　本中心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應將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提經董事會審議，並經全體監事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並送審計機關。
前項決算報告，審計機關得審計之；審計結果，得送監督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為必要之處理。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二十六條　本中心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應將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提經董事會審議，並經全體監事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並送審計機關。
前項決算報告，審計機關得審計之；審計結果，得送監督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為必要之處理。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二十六條　本中心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應將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提經董事會審議，並經全體監事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並送審計機關。
前項決算報告，審計機關得審計之；審計結果，得送監督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為必要之處理。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二十六條　本中心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應將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提經董事會審議並經全體監事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並送審計機關。
審計機關得對決算報告書進行審核，其結果得送監督機關或相關機關為必要之處理。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二十六條　本中心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應將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提經董事會審議，並經全體監事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並送審計機關。
前項決算報告，審計機關得審計之；審計結果，得送監督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為必要之處理。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二十六條　本中心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應將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提經董事會審議，並經全體監事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並送審計機關。
前項決算報告，審計機關得審計之；審計結果，得送監督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為必要之處理。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二十六條　本中心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應將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提經董事會審議，並經全體監事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並送審計機關。
前項決算報告，審計機關得審計之；審計結果，得送監督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為必要之處理。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報請監督機關備查及送審計機關之程序及期限。
二、顧及審計機關對本中心之審計監督權，並兼顧本中心之自主性，爰訂定第二項。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報請監督機關備查及送審計機關之程序及期限。
二、顧及審計機關對本中心之審計監督權，並兼顧本中心之自主性，爰訂定第二項。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報請監督機關備查及送審計機關之程序及期限。
二、顧及審計機關對本中心之審計監督權，並兼顧本中心之自主性，爰訂定第二項。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報請監督機關備查及送審計機關之程序及期限。
二、顧及審計機關對本中心之審計監督權，並兼顧本中心之自主性，爰訂定第二項。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報請監督機關備查及送審計機關之程序及期限。
二、顧及審計機關對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之審計監督權，並兼顧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之自主性，爰明定第二項。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確規定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需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並送審計機關的程序及期限。
二、第二項考慮審計機關對本中心的審計監督權，並兼顧本中心的自主性，訂定相關規定。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本中心須將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依規定程序及期限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並送審計機關。
二、明定第二項規定，旨在確保審計機關對本中心保有審計監督權的同時，也兼顧本中心應有的營運自主性。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報請監督機關備查及送審計機關之程序及期限。
二、顧及審計機關對本中心之審計監督權，並兼顧本中心之自主性，爰訂定第二項。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報請監督機關備查及送審計機關之程序及期限。
二、顧及審計機關對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之審計監督權，並兼顧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之自主性，爰訂定第二項。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報請監督機關備查及送審計機關之程序及期限。
二、顧及審計機關對本中心之審計監督權，並兼顧本中心之自主性，爰訂定第二項。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一、明定決算報告應在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完成並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二、授權審計機關對決算進行查核，並得將結果交由主管機關或相關單位進行處理。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報請監督機關備查及送審計機關之程序及期限。
二、顧及審計機關對本中心之審計監督權，並兼顧本中心之自主性，爰訂定第二項。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報請監督機關備查及送審計機關之程序及期限。
二、顧及審計機關對本中心之審計監督權，並兼顧本中心之自主性，爰訂定第二項。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報請監督機關備查及送審計機關之程序及期限。
二、顧及審計機關對本中心之審計監督權，並兼顧本中心之自主性，爰訂定第二項。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報請監督機關備查及送審計機關之程序及期限。
二、顧及審計機關對本中心之審計監督權，並兼顧本中心之自主性，爰訂定第二項。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報請監督機關備查及送審計機關之程序及期限。
二、顧及審計機關對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之審計監督權，並兼顧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之自主性，爰明定第二項。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七條　本中心成立年度之政府核撥經費，得由監督機關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因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第二十七條　本中心成立年度之政府核撥經費，得由監督機關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因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二十七條　本中心成立年度之政府核撥經費，得由監督機關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因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二十七條　本中心成立年度之政府核撥經費，得由監督機關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因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七條　本中心成立年度之政府核撥經費，得由監督機關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因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二十七條　本中心成立年度之政府核撥經費，得由監督機關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因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二十七條　本中心成立年度之政府核撥經費，得由監督機關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因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二十七條　本中心成立年度之政府核撥經費，得由監督機關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因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七條　本中心成立年度之政府核撥經費，得由監督機關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因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七條　本中心成立年度之政府核撥經費，得由監督機關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因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二十七條　本中心成立年度之政府核撥經費，得由監督機關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因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七條　本中心成立年度之政府核撥經費，得由監督機關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因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七條　本中心成立年度之政府核撥經費，得由監督機關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因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二十七條　本中心成立年度，如未納入總預算，得由監督機關於原預算內調整支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二十七條　本中心成立年度之政府核撥經費，得由監督機關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因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二十七條　本中心成立年度之政府核撥經費，得由監督機關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因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二十七條　本中心成立年度之政府核撥經費，得由監督機關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因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行政院提案：
考量本中心成立之年度，倘總預算案未及改以行政法人型態編列時，則預算執行時可能有跨單位預算、跨工作計畫及跨用途別執行之問題，為避免影響相關預算之執行，爰定明不受預算法流用限制。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考量本中心成立之年度，倘總預算案未及改以行政法人型態編列時，則預算執行時可能有跨單位預算、跨工作計畫及跨用途別執行之問題，為避免影響相關預算之執行，爰定明不受預算法流用限制。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考量本中心成立之年度，倘總預算案未及改以行政法人型態編列時，則預算執行時可能有跨單位預算、跨工作計畫及跨用途別執行之問題，為避免影響相關預算之執行，爰定明不受預算法流用限制。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考量本中心成立之年度，倘總預算案未及改以行政法人型態編列時，則預算執行時可能有跨單位預算、跨工作計畫及跨用途別執行之問題，為避免影響相關預算之執行，爰定明不受預算法流用限制。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考量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成立之年度，倘總預算案未及改以行政法人型態編列時，則預算執行時可能有跨單位預算、跨工作計畫及跨用途別執行之問題，為避免影響相關預算之執行，不受預算法流用限制，爰予明定。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考量本中心成立之年度，若未能及時以行政法人型態編列總預算案，則預算執行時可能涉及跨單位、跨工作計畫及跨用途別的問題。為避免影響相關預算的執行，特此規定不受預算法流用限制。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考量本中心成立當年，若總預算案未及以行政法人型態編列，在預算執行時可能面臨跨單位預算、跨工作計畫及跨用途別執行的問題，為確保相關預算能順利執行，爰明定本中心不受預算法流用限制的規定。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考量本中心成立之年度，倘總預算案未及改以行政法人型態編列時，則預算執行時可能有跨單位預算、跨工作計畫及跨用途別執行之問題，為避免影響相關預算之執行，爰定明不受預算法流用限制。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考量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成立之年度，倘總預算案未及改以行政法人型態編列時，則預算執行時可能有跨單位預算、跨工作計畫及跨用途別執行之問題，為避免影響相關預算之執行，爰定明不受預算法流用限制。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考量本中心成立之年度，倘總預算案未及改以行政法人型態編列時，則預算執行時可能有跨單位預算、跨工作計畫及跨用途別執行之問題，為避免影響相關預算之執行，爰定明不受預算法流用限制。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考量本中心成立之年度，倘總預算案未及改以行政法人型態編列時，則預算執行時可能有跨單位預算、跨工作計畫及跨用途別執行之問題，為避免影響相關預算之執行，爰定明不受預算法流用限制。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考量本中心成立之年度，倘總預算案未及改以行政法人型態編列時，則預算執行時可能有跨單位預算、跨工作計畫及跨用途別執行之問題，為避免影響相關預算之執行，爰定明不受預算法流用限制。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考量本中心成立之年度，倘總預算案未及改以行政法人型態編列時，則預算執行時可能有跨單位預算、跨工作計畫及跨用途別執行之問題，為避免影響相關預算之執行，爰定明不受預算法流用限制。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考量本中心成立之年度，倘總預算案未及改以行政法人型態編列時，則預算執行時可能有跨單位預算、跨工作計畫及跨用途別執行之問題，為避免影響相關預算之執行，爰定明不受預算法流用限制。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考量本中心成立之年度，倘總預算案未及改以行政法人型態編列時，則預算執行時可能有跨單位預算、跨工作計畫及跨用途別執行之問題，為避免影響相關預算之執行，爰定明不受預算法流用限制。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考量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成立之年度，倘總預算案未及改以行政法人型態編列時，則預算執行時可能有跨單位預算、跨工作計畫及跨用途別執行之問題，為避免影響相關預算之執行，不受預算法流用限制，爰予明定。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八條　政府機關（構）核撥本中心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前項經費超過本中心當年度預算收入來源百分之五十者，應由監督機關將本中心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
本中心自主財源及其運用管理相關事項，由本中心訂定收支管理規章，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第二十八條　政府機關（構）核撥本中心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前項經費超過本中心當年度預算收入來源百分之五十者，應由監督機關將本中心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
本中心自主財源及其運用管理相關事項，由本中心訂定收支管理規章，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二十八條　政府機關（構）核撥本中心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前項經費超過本中心當年度預算收入來源百分之五十者，應由監督機關將本中心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
本中心自主財源及其運用管理相關事項，由本中心訂定收支管理規章，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二十八條　政府機關（構）核撥本中心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前項經費超過本中心當年度預算收入來源百分之五十者，應由監督機關將本中心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
本中心自主財源及其運用管理相關事項，由本中心訂定收支管理規章，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二十八條　政府機關（構）核撥本中心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前項經費超過本中心當年度預算收入來源百分之五十者，應由監督機關將本中心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
本中心自主財源及其運用管理相關事項，由本中心訂定收支管理規章，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二十八條　政府機關核撥本中心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政府機關核撥之經費超過本中心當年度預算收入來源百分之五十者，應由監督機關將本中心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
本中心自主財源及其運用管理相關事項，由本中心訂定收支管理規章，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二十八條　政府機關（構）核撥本中心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前項經費超過本中心當年度預算收入來源百分之五十者，應由監督機關將本中心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
本中心自主財源及其運用管理相關事項，由本中心訂定收支管理規章，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二十八條　政府機關（構）核撥本中心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前項經費超過本中心當年度預算收入來源百分之五十者，應由監督機關將本中心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
本中心自主財源及其運用管理相關事項，由本中心訂定收支管理規章，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二十八條　政府機關（構）核撥本中心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前項經費超過本中心當年度預算收入來源百分之五十者，應由監督機關將本中心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
本中心自主財源及其運用管理相關事項，由本中心訂定收支管理規章，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二十八條　政府機關（構）核撥本中心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前項經費超過本中心當年度預算收入來源百分之五十者，應由監督機關將本中心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
本中心自主財源及其運用管理相關事項，由本中心訂定收支管理規章，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二十八條　政府機關（構）核撥本中心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前項經費超過本中心當年度預算收入來源百分之五十者，應由監督機關將本中心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
本中心自主財源及其運用管理相關事項，由本中心訂定收支管理規章，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二十八條　政府機關（構）核撥本中心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前項經費超過本中心當年度預算收入來源百分之五十者，應由監督機關將本中心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並對本中心提出專案審查或進行調查，並要求本中心提供必要資料與配合。
本中心自主財源及其運用管理相關事項，由本中心訂定收支管理規章，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二十八條　政府機關（構）核撥本中心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前項經費超過本中心當年度預算收入來源百分之五十者，應由監督機關將本中心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
本中心自主財源及其運用管理相關事項，由本中心訂定收支管理規章，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二十八條　政府對本中心之經費補助，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前項經費超過本中心當年度預算收入來源百分之五十者，應由監督機關將本中心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
本中心自主財源及其運用管理相關事項，由本中心訂定收支管理規章，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二十八條　政府機關（構）核撥本中心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前項經費超過本中心當年度預算收入來源百分之五十者，應由監督機關將本中心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
本中心自主財源及其運用管理相關事項，由本中心訂定收支管理規章，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二十八條　政府機關（構）核撥本中心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前項經費超過本中心當年度預算收入來源百分之五十者，應由監督機關將本中心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
本中心自主財源及其運用管理相關事項，由本中心訂定收支管理規章，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二十八條　政府機關核撥本中心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政府機關核撥之經費超過本中心當年度預算收入來源百分之五十者，應由監督機關將本中心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
本中心自主財源及其運用管理相關事項，由本中心訂定收支管理規章，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政府核撥本中心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二、第二項定明年度預算書應送立法院審議之情形。
三、第三項定明本中心應訂定收支管理規章管理自主財源，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政府核撥本中心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二、第二項定明年度預算書應送立法院審議之情形。
三、第三項定明本中心應訂定收支管理規章管理自主財源，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政府核撥本中心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二、第二項定明年度預算書應送立法院審議之情形。
三、第三項定明本中心應訂定收支管理規章管理自主財源，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政府核撥本中心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二、第二項定明年度預算書應送立法院審議之情形。
三、第三項定明本中心應訂定收支管理規章管理自主財源，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政府核撥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二、第二項明定年度預算書應送立法院審議。
三、第三項規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應訂定收支管理規章管理自主財源，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規定政府核撥本中心經費應依照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接受審計監督。
二、第二項規定當年度預算書需送立法院審議的情況。
三、第三項規定本中心應訂定收支管理規章以管理自主財源，並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政府機關（構）核撥本中心的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二、第二項明定政府核撥經費超過本中心當年度預算收入來源百分之五十時，應將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
三、第三項明定本中心應訂定收支管理規章以管理自主財源及其運用，並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政府核撥本中心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二、第二項定明年度預算書應送立法院審議之情形。
三、第三項定明本中心應訂定收支管理規章管理自主財源，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政府核撥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二、第二項明定年度預算書應送立法院審議之情形。
三、第三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應訂定收支管理規章管理自主財源，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政府核撥本中心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二、第二項定明年度預算書應送立法院審議之情形。
三、第三項定明本中心應訂定收支管理規章管理自主財源，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一、明定政府撥款須依法編列並接受審計監督，確保資源運用合規。
二、當補助金額占收入超過五成時，預算與決算應送立法院審議，強化財政公開。
三、自主財源則由中心依據管理規章管理並報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政府核撥本中心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二、第二項定明年度預算書應送立法院審議之情形。
三、第三項定明本中心應訂定收支管理規章管理自主財源，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明定政府核撥本中心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二、第二項定明年度預算書應送立法院審議之情形。
三、第三項定明本中心應訂定收支管理規章管理自主財源，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政府核撥本中心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二、第二項定明年度預算書應送立法院審議之情形。
三、第三項定明本中心應訂定收支管理規章管理自主財源，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政府核撥本中心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二、第二項定明年度預算書應送立法院審議之情形。
三、第三項定明本中心應訂定收支管理規章管理自主財源，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政府核撥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二、第二項明定年度預算書應送立法院審議。
三、第三項規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應訂定收支管理規章管理自主財源，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九條　本中心因業務必要使用之公有財產，得價購或由政府機關（構）採捐贈、出租或無償提供使用方式為之；採捐贈者，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第六十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
前項價購公有土地之價款，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以稅捐稽徵機關提供之當年期評定現值為準；無該當年期評定現值者，依公產管理機關估價結果為準。
本中心以政府機關（構）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第一項出租、無償提供使用及前項之公有財產以外，由本中心取得之財產為自有財產。
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由本中心登記為管理人，所生之收益，列為本中心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其管理、使用、收益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公產管理機關接管。
本中心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構），不得任意處分。
	第二十九條　本中心因業務必要使用之公有財產，得價購或由政府機關（構）採捐贈、出租或無償提供使用方式為之；採捐贈者，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第六十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
前項價購公有土地之價款，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以稅捐稽徵機關提供之當年期評定現值為準；無該當年期評定現值者，依公產管理機關估價結果為準。
本中心以政府機關（構）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第一項出租、無償提供使用及前項之公有財產以外，由本中心取得之財產為自有財產。
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由本中心登記為管理人，所生之收益，列為本中心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其管理、使用、收益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公產管理機關接管。
本中心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構），不得任意處分。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二十九條　本中心因業務必要使用之公有財產，得價購或由政府機關（構）採捐贈、出租或無償提供使用方式為之；採捐贈者，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第六十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
前項價購公有土地之價款，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以稅捐稽徵機關提供之當年期評定現值為準；無該當年期評定現值者，依公產管理機關估價結果為準。
本中心以政府機關（構）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第一項出租、無償提供使用及前項之公有財產以外，由本中心取得之財產為自有財產。
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由本中心登記為管理人，所生之收益，列為本中心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其管理、使用、收益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公產管理機關接管。
本中心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構），不得任意處分。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二十九條　本中心因業務必要使用之公有財產，得價購或由政府機關（構）採捐贈、出租或無償提供使用方式為之；採捐贈者，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第六十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
前項價購公有土地之價款，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以稅捐稽徵機關提供之當年期評定現值為準；無該當年期評定現值者，依公產管理機關估價結果為準。
本中心以政府機關（構）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第一項出租、無償提供使用及前項之公有財產以外，由本中心取得之財產為自有財產。
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由本中心登記為管理人，所生之收益，列為本中心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其管理、使用、收益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公產管理機關接管。
本中心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構），不得任意處分。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九條　本中心因業務必要使用之公有財產，得價購或由政府機關（構）採捐贈、出租或無償提供使用方式為之；採捐贈者，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第六十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
前項價購公有土地之價款，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以稅捐稽徵機關提供之當年期評定現值為準；無該當年期評定現值者，依公產管理機關估價結果為準。
本中心以政府機關（構）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第一項出租、無償提供使用及前項之公有財產以外，由本中心取得之財產為自有財產。
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由本中心登記為管理人，所生之收益，列為本中心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其管理、使用、收益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公產管理機關接管。
本中心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構），不得任意處分。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二十九條　本中心因業務必要使用之公有財產，得價購或由政府機關（構）採捐贈、出租或無償提供使用方式為之；採捐贈者，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第六十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
前項價購公有土地之價款，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以稅捐稽徵機關提供之當年期評定現值為準；無該當年期評定現值者，依公產管理機關估價結果為準。
本中心以政府機關（構）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第一項出租、無償提供使用及前項之公有財產以外，由本中心取得之財產為自有財產。
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由本中心登記為管理人，所生之收益，列為本中心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其管理、使用、收益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公產管理機關接管。
本中心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構），不得任意處分。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二十九條　本中心因業務必要使用之公有財產，得價購或由政府機關（構）採捐贈、出租或無償提供使用方式為之；採捐贈者，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第六十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
前項價購公有土地之價款，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以稅捐稽徵機關提供之當年期評定現值為準；無該當年期評定現值者，依公產管理機關估價結果為準。
本中心以政府機關（構）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第一項出租、無償提供使用及前項之公有財產以外，由本中心取得之財產為自有財產。
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由本中心登記為管理人，所生之收益，列為本中心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其管理、使用、收益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公產管理機關接管。
本中心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構），不得任意處分。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二十九條　本中心因業務必要使用之公有財產，得價購或由政府機關（構）採捐贈、出租或無償提供使用方式為之；採捐贈者，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第六十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
前項價購公有土地之價款，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以稅捐稽徵機關提供之當年期評定現值為準；無該當年期評定現值者，依公產管理機關估價結果為準。
本中心以政府機關（構）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第一項出租、無償提供使用及前項之公有財產以外，由本中心取得之財產為自有財產。
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由本中心登記為管理人，所生之收益，列為本中心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其管理、使用、收益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公產管理機關接管。
本中心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構），不得任意處分。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九條　本中心因業務必要使用之公有財產，得價購或由政府機關（構）採捐贈、出租或無償提供使用方式為之；採捐贈者，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第六十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
前項價購公有土地之價款，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以稅捐稽徵機關提供之當年期評定現值為準；無該當年期評定現值者，依公產管理機關估價結果為準。
本中心以政府機關（構）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第一項出租、無償提供使用及前項之公有財產以外，由本中心取得之財產為自有財產。
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由本中心登記為管理人，所生之收益，列為本中心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其管理、使用、收益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公產管理機關接管。
本中心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構），不得任意處分。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九條　本中心因業務必要使用之公有財產，得價購或由政府機關（構）採捐贈、出租或無償提供使用方式為之；採捐贈者，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第六十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
前項價購公有土地之價款，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以稅捐稽徵機關提供之當年期評定現值為準；無該當年期評定現值者，依公產管理機關估價結果為準。
本中心以政府機關（構）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第一項出租、無償提供使用及前項之公有財產以外，由本中心取得之財產為自有財產。
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由本中心登記為管理人，所生之收益，列為本中心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其管理、使用、收益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公產管理機關接管。
本中心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構），不得任意處分。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二十九條　本中心因業務必要使用之公有財產，得價購或由政府機關（構）採捐贈、出租或無償提供使用方式為之；採捐贈者，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第六十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
前項價購公有土地之價款，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以稅捐稽徵機關提供之當年期評定現值為準；無該當年期評定現值者，依公產管理機關估價結果為準。
本中心以政府機關（構）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第一項出租、無償提供使用及前項之公有財產以外，由本中心取得之財產為自有財產。
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由本中心登記為管理人，所生之收益，列為本中心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其管理、使用、收益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公產管理機關接管。
本中心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構），不得任意處分。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九條　本中心因業務必要使用之公有財產，得價購或由政府機關（構）採捐贈、出租或無償提供使用方式為之；採捐贈者，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第六十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
前項價購公有土地之價款，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以稅捐稽徵機關提供之當年期評定現值為準；無該當年期評定現值者，依公產管理機關估價結果為準。
本中心以政府機關（構）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第一項出租、無償提供使用及前項之公有財產以外，由本中心取得之財產為自有財產。
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由本中心登記為管理人，所生之收益，列為本中心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其管理、使用、收益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公產管理機關接管。
本中心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構），不得任意處分。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二十九條　本中心因業務必要使用之公有財產，得價購或由政府機關（構）採捐贈、出租或無償提供使用方式為之；採捐贈者，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第六十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
前項價購公有土地之價款，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以稅捐稽徵機關提供之當年期評定現值為準；無該當年期評定現值者，依公產管理機關估價結果為準。
本中心以政府機關（構）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第一項出租、無償提供使用及前項之公有財產以外，由本中心取得之財產為自有財產。
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由本中心登記為管理人，所生之收益，列為本中心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其管理、使用、收益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公產管理機關接管。
本中心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構），不得任意處分。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二十九條　本中心自有及接受撥用或捐贈之公有財產，應依法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接受捐贈之財產如無使用必要時，應返還原機關，不得擅自處分。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二十九條　本中心因業務必要使用之公有財產，得價購或由政府機關（構）採捐贈、出租或無償提供使用方式為之；採捐贈者，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第六十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
前項價購公有土地之價款，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以稅捐稽徵機關提供之當年期評定現值為準；無該當年期評定現值者，依公產管理機關估價結果為準。
本中心以政府機關（構）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第一項出租、無償提供使用及前項之公有財產以外，由本中心取得之財產為自有財產。
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由本中心登記為管理人，所生之收益，列為本中心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其管理、使用、收益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公產管理機關接管。
本中心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構），不得任意處分。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二十九條　本中心因業務必要使用之公有財產，得價購或由政府機關（構）採捐贈、出租或無償提供使用方式為之；採捐贈者，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第六十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
前項價購公有土地之價款，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以稅捐稽徵機關提供之當年期評定現值為準；無該當年期評定現值者，依公產管理機關估價結果為準。
本中心以政府機關（構）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第一項出租、無償提供使用及前項之公有財產以外，由本中心取得之財產為自有財產。
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由本中心登記為管理人，所生之收益，列為本中心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其管理、使用、收益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公產管理機關接管。
本中心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構），不得任意處分。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二十九條　本中心因業務必要使用之公有財產，得價購或由政府機關（構）採捐贈、出租或無償提供使用方式為之；採捐贈者，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第六十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
前項價購公有土地之價款，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以稅捐稽徵機關提供之當年期評定現值為準；無該當年期評定現值者，依公產管理機關估價結果為準。
本中心以政府機關（構）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第一項出租、無償提供使用及前項之公有財產以外，由本中心取得之財產為自有財產。
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由本中心登記為管理人，所生之收益，列為本中心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其管理、使用、收益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公產管理機關接管。
本中心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構），不得任意處分。

	行政院提案：
一、本中心雖為新設行政法人，惟設立本中心所需主要設備，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海洋基礎調查船係由國家海洋研究院所建置，為使本中心順利運作，爰於第一項定明本中心因業務上有必要使用公有財產時之處理方式，及於土地法、國有財產法、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作適度鬆綁之規定。
二、第二項定明本中心價購公有不動產，其土地及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計算標準。
三、第三項定明以政府機關（構）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四、第四項定明自有財產之範圍。
五、第五項定明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以本中心為管理人，所生之利益，列為本中心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其保管、使用、收益等事項，由監督機關另訂辦法規範。
六、第六項定明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財產管理機關接管。
七、第七項定明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構），不得任意處分。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一、本中心雖為新設行政法人，惟設立本中心所需主要設備，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海洋基礎調查船係由國家海洋研究院所建置，為使本中心順利運作，爰於第一項定明本中心因業務上有必要使用公有財產時之處理方式，及於土地法、國有財產法、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作適度鬆綁之規定。
二、第二項定明本中心價購公有不動產，其土地及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計算標準。
三、第三項定明以政府機關（構）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四、第四項定明自有財產之範圍。
五、第五項定明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以本中心為管理人，所生之利益，列為本中心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其保管、使用、收益等事項，由監督機關另訂辦法規範。
六、第六項定明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財產管理機關接管。
七、第七項定明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構），不得任意處分。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一、本中心雖為新設行政法人，惟設立本中心所需主要設備，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海洋基礎調查船係由國家海洋研究院所建置，為使本中心順利運作，爰於第一項定明本中心因業務上有必要使用公有財產時之處理方式，及於土地法、國有財產法、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作適度鬆綁之規定。
二、第二項定明本中心價購公有不動產，其土地及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計算標準。
三、第三項定明以政府機關（構）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四、第四項定明自有財產之範圍。
五、第五項定明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以本中心為管理人，所生之利益，列為本中心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其保管、使用、收益等事項，由監督機關另訂辦法規範。
六、第六項定明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財產管理機關接管。
七、第七項定明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構），不得任意處分。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一、本中心雖為新設行政法人，惟設立本中心所需主要設備，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海洋基礎調查船係由國家海洋研究院所建置，為使本中心順利運作，爰於第一項定明本中心因業務上有必要使用公有財產時之處理方式，及於土地法、國有財產法、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作適度鬆綁之規定。
二、第二項定明本中心價購公有不動產，其土地及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計算標準。
三、第三項定明以政府機關（構）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四、第四項定明自有財產之範圍。
五、第五項定明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以本中心為管理人，所生之利益，列為本中心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其保管、使用、收益等事項，由監督機關另訂辦法規範。
六、第六項定明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財產管理機關接管。
七、第七項定明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構），不得任意處分。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一、考量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雖為新設行政法人，惟設立該中心所需主要設備係由國家海洋研究院爭取中長程個案計畫所建置，為使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財產得順利完成捐贈程序，爰於第一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因業務上有必要使用公有財產時之處理方式及土地法、國有財產法、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作適度鬆綁之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價購公有不動產之規定，並明定土地及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計算標準。
三、第三項規定以政府機關（構）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四、第四項規定自有財產之範圍。
五、第五項規定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以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為管理人，所生之利益，列為本中心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其保管、使用、收益等事項，由監督機關另訂辦法規範之。
六、第六項規定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財產管理機關接管。
七、第七項規定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構），不得任意處分。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一、為確保本中心順利運作，規定在業務上需使用公有財產時，可依需求適度放寬土地法、國有財產法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
二、規定公有不動產之價購計算標準，包括土地及地上建築物的價格。
三、規定由政府機關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四、定義自有財產範圍。
五、規定無償提供使用的公有財產由本中心管理，其產生的利益列為本中心收入，且不受國有財產法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限制，具體管理辦法由監督機關訂定。
六、規定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財產管理機關。
七、規定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若不再使用，應歸還原捐贈機關，不得任意處分。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本中心因業務需要使用公有財產時的處理方式，並對土地法、國有財產法、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做適度鬆綁。
二、第二項明定本中心價購公有不動產時，土地及地上建築改良物的價款計算標準。
三、第三項明定以政府機關（構）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的財產屬於公有財產。
四、第四項明定本中心自有財產的範圍。
五、第五項明定無償提供使用及公有財產以本中心為管理人，所生利益列為本中心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限制；相關保管、使用、收益事項由監督機關另訂辦法規範。
六、第六項明定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財產管理機關接管。
七、第七項明定接受捐贈的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構）而不得任意處分。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一、本中心雖為新設行政法人，惟設立本中心所需主要設備，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海洋基礎調查船係由國家海洋研究院所建置，為使本中心順利運作，爰於第一項定明本中心因業務上有必要使用公有財產時之處理方式，及於土地法、國有財產法、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作適度鬆綁之規定。
二、第二項定明本中心價購公有不動產，其土地及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計算標準。
三、第三項定明以政府機關（構）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四、第四項定明自有財產之範圍。
五、第五項定明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以本中心為管理人，所生之利益，列為本中心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其保管、使用、收益等事項，由監督機關另訂辦法規範。
六、第六項定明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財產管理機關接管。
七、第七項定明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構），不得任意處分。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一、本中心雖為新設行政法人，惟設立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所需主要設備，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海洋基礎調查船係由國家海洋研究院所建置，為使本中心順利運作，爰於第一項定明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因業務上有必要使用公有財產時之處理方式，及於土地法、國有財產法、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作適度鬆綁之規定。
二、第二項定明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價購公有不動產，其土地及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計算標準。
三、第三項定明以政府機關（構）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四、第四項定明自有財產之範圍。
五、第五項定明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以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為管理人，所生之利益，列為本中心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其保管、使用、收益等事項，由監督機關另訂辦法規範。
六、第六項定明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財產管理機關接管。
七、第七項定明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構），不得任意處分。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一、本中心雖為新設行政法人，惟設立本中心所需主要設備，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海洋基礎調查船係由國家海洋研究院所建置，為使本中心順利運作，爰於第一項定明本中心因業務上有必要使用公有財產時之處理方式，及於土地法、國有財產法、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作適度鬆綁之規定。
二、第二項定明本中心價購公有不動產，其土地及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計算標準。
三、第三項定明以政府機關（構）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四、第四項定明自有財產之範圍。
五、第五項定明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以本中心為管理人，所生之利益，列為本中心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其保管、使用、收益等事項，由監督機關另訂辦法規範。
六、第六項定明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財產管理機關接管。
七、第七項定明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構），不得任意處分。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一、定義本中心得使用或管理之財產，包括政府撥用、公有財產與自行購置財物。
二、土地與建物價格評估分別依公告現值與稅捐機關標準或公產機關估價辦理。
三、政府購置財物仍屬公有財產，捐贈或提供使用者視為中心收入，並不受部分財產法限制。
四、若財產不再使用，應依法移交或返還政府單位，防止財產濫用或私有化。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一、本中心雖為新設行政法人，惟設立本中心所需主要設備，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海洋基礎調查船係由國家海洋研究院所建置，為使本中心順利運作，爰於第一項定明本中心因業務上有必要使用公有財產時之處理方式，及於土地法、國有財產法、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作適度鬆綁之規定。
二、第二項定明本中心價購公有不動產，其土地及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計算標準。
三、第三項定明以政府機關（構）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四、第四項定明自有財產之範圍。
五、第五項定明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以本中心為管理人，所生之利益，列為本中心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其保管、使用、收益等事項，由監督機關另訂辦法規範。
六、第六項定明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財產管理機關接管。
七、第七項定明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構），不得任意處分。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本中心雖為新設行政法人，惟設立本中心所需主要設備，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海洋基礎調查船係由國家海洋研究院所建置，為使本中心順利運作，爰定明本中心因業務上有必要使用公有財。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一、本中心雖為新設行政法人，惟設立本中心所需主要設備，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海洋基礎調查船係由國家海洋研究院所建置，為使本中心順利運作，爰於第一項定明本中心因業務上有必要使用公有財產時之處理方式，及於土地法、國有財產法、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作適度鬆綁之規定。
二、第二項定明本中心價購公有不動產，其土地及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計算標準。
三、第三項定明以政府機關（構）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四、第四項定明自有財產之範圍。
五、第五項定明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以本中心為管理人，所生之利益，列為本中心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其保管、使用、收益等事項，由監督機關另訂辦法規範。
六、第六項定明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財產管理機關接管。
七、第七項定明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構），不得任意處分。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本中心雖為新設行政法人，惟設立本中心所需主要設備，船模實驗室多功能水槽及海洋基礎調查船係由國家海洋研究院所建置，為使本中心順利運作，爰於第一項定明本中心因業務上有必要使用公有財產時之處理方式，及於土地法、國有財產法、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作適度鬆綁之規定。
二、第二項定明本中心價購公有不動產，其土地及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計算標準。
三、第三項定明以政府機關（構）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四、第四項定明自有財產之範圍。
五、第五項定明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以本中心為管理人，所生之利益，列為本中心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其保管、使用、收益等事項，由監督機關另訂辦法規範。
六、第六項定明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財產管理機關接管。
七、第七項定明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構），不得任意處分。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一、考量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雖為新設行政法人，惟設立該中心所需主要設備係由國家海洋研究院爭取中長程個案計畫所建置，為使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財產得順利完成捐贈程序，爰於第一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因業務上有必要使用公有財產時之處理方式及土地法、國有財產法、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作適度鬆綁之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價購公有不動產之規定，並明定土地及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計算標準。
三、第三項規定以政府機關（構）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四、第四項規定自有財產之範圍。
五、第五項規定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以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為管理人，所生之利益，列為本中心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其保管、使用、收益等事項，由監督機關另訂辦法規範之。
六、第六項規定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財產管理機關接管。
七、第七項規定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構），不得任意處分。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十條　本中心所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先送監督機關核定。預算執行結果，如有不能自償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善措施，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第三十條　本中心所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先送監督機關核定。預算執行結果，如有不能自償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善措施，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三十條　本中心所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先送監督機關核定。預算執行結果，如有不能自償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善措施，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三十條　本中心所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先送監督機關核定。預算執行結果，如有不能自償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善措施，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三十條　本中心所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先送監督機關核定。預算執行結果，如有不能自償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善措施，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三十條　本中心所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先送監督機關核定。預算執行結果，如有不能自償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善措施，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三十條　本中心所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先送監督機關核定。預算執行結果，如有不能自償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善措施，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三十條　本中心所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先送監督機關核定。預算執行結果，如有不能自償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善措施，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三十條　本中心所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先送監督機關核定。預算執行結果，如有不能自償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善措施，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三十條　本中心所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先送監督機關核定。預算執行結果，如有不能自償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善措施，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三十條　本中心所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先送監督機關核定。預算執行結果，如有不能自償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善措施，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三十條　本中心所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先送監督機關核定。預算執行結果，如有不能自償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善措施，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三十條　本中心所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先送監督機關核定。預算執行結果，如有不能自償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善措施，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三十條　本中心所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者為限，並須經監督機關核定。預算執行結果，如有不能自償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善措施，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三十條　本中心所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先送監督機關核定。預算執行結果，如有不能自償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善措施，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三十條　本中心所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先送監督機關核定。預算執行結果，如有不能自償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善措施，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三十條　本中心所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先送監督機關核定。預算執行結果，如有不能自償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善措施，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行政院提案：
本中心係行政法人，為避免隨意舉債而無力償還，衍生由政府概括承受之後遺症，同時為免未來計算整體政府債務有所爭議，爰定明本中心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應先送監督機關核定；另定明不能自償時之處理方式。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本中心係行政法人，為避免隨意舉債而無力償還，衍生由政府概括承受之後遺症，同時為免未來計算整體政府債務有所爭議，爰定明本中心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應先送監督機關核定；另定明不能自償時之處理方式。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本中心係行政法人，為避免隨意舉債而無力償還，衍生由政府概括承受之後遺症，同時為免未來計算整體政府債務有所爭議，爰定明本中心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應先送監督機關核定；另定明不能自償時之處理方式。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本中心係行政法人，為避免隨意舉債而無力償還，衍生由政府概括承受之後遺症，同時為免未來計算整體政府債務有所爭議，爰定明本中心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應先送監督機關核定；另定明不能自償時之處理方式。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係行政法人，為避免隨意舉債而無力償還，衍生由政府概括承受之問題，同時為免未來計算整體政府債務有所爭議，爰明定本中心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為限，並應先送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為避免本中心隨意舉債而無力償還，並避免政府承擔相關責任，規定本中心舉借之債務必具自償性質，且需先送監督機關核定；若無法自償，應提出處理方案。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明定本中心僅能舉借具有自償性質的債務，且必須事先獲得監督機關核定，以確保財務健全與風險可控；並建立預警與改善機制，要求本中心在預算執行過程中若發現債務可能無法自償時，必須立即檢討並提出改善措施，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本中心係行政法人，為避免隨意舉債而無力償還，衍生由政府概括承受之後遺症，同時為免未來計算整體政府債務有所爭議，爰定明本中心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應先送監督機關核定；另定明不能自償時之處理方式。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係行政法人，為避免隨意舉債而無力償還，衍生由政府概括承受之後遺症，同時為免未來計算整體政府債務有所爭議，爰定明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應先送監督機關核定；另定明不能自償時之處理方式。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本中心係行政法人，為避免隨意舉債而無力償還，衍生由政府概括承受之後遺症，同時為免未來計算整體政府債務有所爭議，爰定明本中心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應先送監督機關核定；另定明不能自償時之處理方式。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一、限制本中心債務須具自償性，並須報請監督機關核定，以防財政風險外溢。
二、當財務自償發生困難時，中心應即刻檢討並提出改善措施。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本中心係行政法人，為避免隨意舉債而無力償還，衍生由政府概括承受之後遺症，同時為免未來計算整體政府債務有所爭議，爰定明本中心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應先送監督機關核定；另定明不能自償時之處理方式。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本中心係行政法人，為避免隨意舉債而無力償還，衍生由政府概括承受之後遺症，同時為免未來計算整體政府債務有所爭議，爰定明本中心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應先送監督機關核定；另定明不能自償時之處理方式。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本中心係行政法人，為避免隨意舉債而無力償還，衍生由政府概括承受之後遺症，同時為免未來計算整體政府債務有所爭議，爰定明本中心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應先送監督機關核定；另定明不能自償時之處理方式。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中心為行政法人，考量其財務運作之獨立性與政府整體財政責任，為防杜無計畫性舉債致財務失衡，並避免形成政府概括承擔之風險，爰明定其舉借債務應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應事前報經監督機關核定；如遇無法自償之情形，亦應提出具體處理計畫，以資因應，確保財政紀律與法制一致性。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係行政法人，為避免隨意舉債而無力償還，衍生由政府概括承受之問題，同時為免未來計算整體政府債務有所爭議，爰明定本中心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為限，並應先送監督機關核定。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十一條　本中心之採購作業，應本公開、公平之原則，除符合我國締結之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所定情形，應依各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其採購作業實施規章，應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前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辦理之採購，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三十一條　本中心之採購作業，應本公開、公平之原則，除符合我國締結之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所定情形，應依各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其採購作業實施規章，應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前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辦理之採購，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三十一條　本中心之採購作業，應本公開、公平之原則，除符合我國締結之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所定情形，應依各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其採購作業實施規章，應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前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辦理之採購，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三十一條　本中心之採購作業，應本公開、公平之原則，除符合我國締結之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所定情形，應依各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其採購作業實施規章，應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前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辦理之採購，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三十一條　本中心之採購作業，應本公開、公平之原則，除符合我國締結之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所定情形，應依各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其採購作業實施規章，應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前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辦理之採購，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三十一條　本中心之採購作業，應本公開、公平之原則，並應依臺灣締結簽訂條約或協定之規定。
前項採購，除符合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所定情形，應依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該法之規定，其採購作業實施規章，應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前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辦理之採購，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三十一條　本中心之採購作業，應本公開、公平之原則，除符合我國締結之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所定情形，應依各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其採購作業實施規章，應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前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辦理之採購，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三十一條　本中心之採購作業，應本公開、公平之原則，除符合我國締結之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所定情形，應依各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其採購作業實施規章，應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前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辦理之採購，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三十一條　本中心之採購作業，應本公開、公平之原則，除符合我國締結之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所定情形，應依各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其採購作業實施規章，應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前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辦理之採購，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三十一條　本中心之採購作業，應本公開、公平之原則，除符合我國締結之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所定情形，應依各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其採購作業實施規章，應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前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辦理之採購，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三十一條　本中心之採購作業，應本公開、公平之原則，除符合我國締結之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所定情形，應依各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其採購作業實施規章，應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前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辦理之採購，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三十一條　本中心之採購作業，應本公開、公平之原則，除符合我國締結之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所定情形，應依各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其採購作業實施規章，應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前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辦理之採購，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三十一條　本中心之採購作業，應本公開、公平之原則，除符合我國締結之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所定情形，應依各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其採購作業實施規章，應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前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辦理之採購，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三十一條　本中心之採購作業，應本公開、公平之原則，並依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除特定條件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三十一條　本中心之採購作業，應本公開、公平之原則，除符合我國締結之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所定情形，應依各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其採購作業實施規章，應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前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辦理之採購，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三十一條　本中心之採購作業，應本公開、公平之原則，除符合我國締結之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所定情形，應依各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其採購作業實施規章，應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前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辦理之採購，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三十一條　本中心之採購作業，應本公開、公平之原則，並應依臺灣締結簽訂條約或協定之規定。
前項採購，除符合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所定情形，應依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該法之規定，其採購作業實施規章，應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前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辦理之採購，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辦理採購之依循原則。為使本中心運作更具彈性，其辦理採購規定，僅於符合我國締結之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依各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
二、為因應政府採購法以外之其他法律，對於行政法人辦理採購另為規範，爰訂定第二項。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辦理採購之依循原則。為使本中心運作更具彈性，其辦理採購規定，僅於符合我國締結之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依各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
二、為因應政府採購法以外之其他法律，對於行政法人辦理採購另為規範，爰訂定第二項。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辦理採購之依循原則。為使本中心運作更具彈性，其辦理採購規定，僅於符合我國締結之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依各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
二、為因應政府採購法以外之其他法律，對於行政法人辦理採購另為規範，爰訂定第二項。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辦理採購之依循原則。為使本中心運作更具彈性，其辦理採購規定，僅於符合我國締結之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依各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
二、為因應政府採購法以外之其他法律，對於行政法人辦理採購另為規範，爰訂定第二項。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一、本中心進行採購之依循原則。
二、為始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運作具彈性，其辦理採購規定，僅於符合臺灣締結之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之規定，依各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爰明定第二項。
三、為因應政府採購法以外之其他法律，對於行政法人辦理採購另為規範，爰明定第三項。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規定本中心採購應遵循的原則，並指出若符合我國締結的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的情形，才適用相應規定，其他情況不受政府採購法限制。
二、第二項規定本中心在政府採購法以外，若有其他法律規範行政法人採購，則依該規範辦理。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本中心辦理採購的基本原則。為增加本中心運作彈性，規定僅在符合我國締結的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的情況下，才需依各該規定辦理，其餘情形則不適用政府採購法。
二、為因應政府採購法以外之其他法律，對於行政法人辦理採購另為規範，爰訂定第二項規定。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辦理採購之依循原則。為使本中心運作更具彈性，其辦理採購規定，僅於符合我國締結之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依各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
二、為因應政府採購法以外之其他法律，對於行政法人辦理採購另為規範，爰訂定第二項。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辦理採購之依循原則。為使本中心運作更具彈性，其辦理採購規定，僅於符合我國締結之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依各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
二、為因應政府採購法以外之其他法律，對於行政法人辦理採購另為規範，爰訂定第二項。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辦理採購之依循原則。為使本中心運作更具彈性，其辦理採購規定，僅於符合我國締結之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依各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
二、為因應政府採購法以外之其他法律，對於行政法人辦理採購另為規範，爰訂定第二項。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一、釐清本中心辦理採購作業之原則應為公開、公平，並排除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情形。
二、特別情形如涉國際協定或其他法律優先適用者，得依其規定辦理，避免法規衝突。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辦理採購之依循原則。為使本中心運作更具彈性，其辦理採購規定，僅於符合我國締結之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依各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
二、為因應政府採購法以外之其他法律，對於行政法人辦理採購另為規範，爰訂定第二項。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明定本中心辦理採購之依循原則。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辦理採購之依循原則。為使本中心運作更具彈性，其辦理採購規定，僅於符合我國締結之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依各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
二、為因應政府採購法以外之其他法律，對於行政法人辦理採購另為規範，爰訂定第二項。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辦理採購之依循原則。為使本中心運作更具彈性，其辦理採購規定，僅於符合我國締結之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依各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
二、為因應政府採購法以外之其他法律，對於行政法人辦理採購另為規範，爰訂定第二項。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一、本中心進行採購之依循原則。
二、為始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運作具彈性，其辦理採購規定，僅於符合臺灣締結之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一項之規定，依各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爰明定第二項。
三、為因應政府採購法以外之其他法律，對於行政法人辦理採購另為規範，爰明定第三項。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十二條　本中心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公開之；其年度財務報表、年度營運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主動公開。
前項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由監督機關提交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必要時，立法院得要求監督機關首長率同本中心之董事長、執行長或相關主管至立法院報告營運狀況並備詢。
	第三十二條　本中心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公開之；其年度財務報表、年度營運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主動公開。
前項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由監督機關提交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必要時，立法院得要求監督機關首長率同本中心之董事長、執行長或相關主管至立法院報告營運狀況並備詢。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三十二條　本中心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公開之；其年度財務報表、年度營運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主動公開。
前項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由監督機關提交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必要時，立法院得要求監督機關首長率同本中心之董事長、執行長或相關主管至立法院報告營運狀況並備詢。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三十二條　本中心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公開之；其年度財務報表、年度營運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主動公開。
前項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由監督機關提交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必要時，立法院得要求監督機關首長率同本中心之董事長、執行長或相關主管至立法院報告營運狀況並備詢。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三十二條　本中心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公開之；其年度財務報表、年度營運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主動公開。
前項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由監督機關提交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必要時，立法院得要求監督機關首長率同本中心之董事長、執行長或相關主管至立法院報告營運狀況並備詢。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三十二條　本中心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公開之；其年度財務報表、年度營運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主動公開。
前項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由監督機關提交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必要時，立法院得要求監督機關首長率同本中心之董事長、執行長或相關主管至立法院報告營運狀況並備詢。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三十二條　本中心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公開之；其年度財務報表、年度營運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主動公開。
前項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由監督機關提交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必要時，立法院得要求監督機關首長率同本中心之董事長、執行長或相關主管至立法院報告營運狀況並備詢。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三十二條　本中心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公開之；其年度財務報表、年度營運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主動公開。
前項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由監督機關提交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必要時，立法院得要求監督機關首長率同本中心之董事長、執行長或相關主管至立法院報告營運狀況並備詢。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三十二條　本中心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公開之；其年度財務報表、年度營運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主動公開。
前項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由監督機關提交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必要時，立法院得要求監督機關首長率同本中心之董事長、執行長或相關主管至立法院報告營運狀況並備詢。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三十二條　本中心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公開之；其年度財務報表、年度營運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主動公開。
前項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由監督機關提交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必要時，立法院得要求監督機關首長率同本中心之董事長、執行長或相關主管至立法院報告營運狀況並備詢。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三十二條　本中心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公開之；其年度財務報表、年度營運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主動公開。
前項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由監督機關提交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必要時，立法院得要求監督機關首長率同本中心之董事長、執行長或相關主管至立法院報告營運狀況並備詢。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三十二條　本中心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公開之；其年度財務報表、年度營運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主動公開，並送立法院備查。
前項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由監督機關提交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必要時，立法院得要求監督機關首長率同本中心董事長、執行長或相關主管至立法院報告營運狀況並備詢。
立法院相關委員會得就中心業務召開專案報告會議，監督機關與本中心應列席說明。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三十二條　本中心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公開之；其年度財務報表、年度營運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主動公開。
前項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由監督機關提交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必要時，立法院得要求監督機關首長率同本中心之董事長、執行長或相關主管至立法院報告營運狀況並備詢。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三十二條　本中心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公開之；其年度財務報表、年度營運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主動公開。
前項年度績效評鑑報告由監督機關提出分析報告，送交立法院備查；必要時，立法院得要求本中心相關人員至立法院報告營運狀況並備詢。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三十二條　本中心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公開之；其年度財務報表、年度營運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主動公開。
前項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由監督機關提交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必要時，立法院得要求監督機關首長率同本中心之董事長、執行長或相關主管至立法院報告營運狀況並備詢。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三十二條　本中心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公開之；其年度財務報表、年度營運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主動公開。
前項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由監督機關提交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必要時，立法院得要求監督機關首長率同本中心之董事長、執行長或相關主管至立法院報告營運狀況並備詢。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三十二條　本中心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公開之；其年度財務報表、年度營運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主動公開。
前項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由監督機關提交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必要時，立法院得要求監督機關首長率同本中心之董事長、執行長或相關主管至立法院報告營運狀況並備詢。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之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公開之，其方式可包括刊載於新聞紙或其他出版品；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及提供公開閱覽、抄錄、影印、錄音、錄影或攝影等。
二、第二項定明監督機關應提交績效評鑑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及相關人員赴立法院備詢之規範。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之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公開之，其方式可包括刊載於新聞紙或其他出版品；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及提供公開閱覽、抄錄、影印、錄音、錄影或攝影等。
二、第二項定明監督機關應提交績效評鑑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及相關人員赴立法院備詢之規範。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之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公開之，其方式可包括刊載於新聞紙或其他出版品；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及提供公開閱覽、抄錄、影印、錄音、錄影或攝影等。
二、第二項定明監督機關應提交績效評鑑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及相關人員赴立法院備詢之規範。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之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公開之，其方式可包括刊載於新聞紙或其他出版品；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及提供公開閱覽、抄錄、影印、錄音、錄影或攝影等。
二、第二項定明監督機關應提交績效評鑑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及相關人員赴立法院備詢之規範。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之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公開之，其方式可包括刊載於新聞紙或其他出版品；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及提供公開閱覽、抄錄、影印、錄音、錄影或攝影等。
二、第二項明定監督機關應提交績效評鑑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規定本中心的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公開，並可透過報紙、出版物、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查詢、閱覽、複製或影像記錄等形式提供。
二、第二項規定監督機關應提交績效評鑑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並規範相關人員赴立法院備詢。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本中心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公開。
二、第二項明定監督機關應提交績效評鑑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並規範相關人員須赴立法院備詢。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之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公開之，其方式可包括刊載於新聞紙或其他出版品；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及提供公開閱覽、抄錄、影印、錄音、錄影或攝影等。
二、第二項定明監督機關應提交績效評鑑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及相關人員赴立法院備詢之規範。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之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公開之，其方式可包括刊載於新聞紙或其他出版品；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及提供公開閱覽、抄錄、影印、錄音、錄影或攝影等。
二、第二項定明監督機關應提交績效評鑑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及相關人員赴立法院備詢之規範。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之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公開之，其方式可包括刊載於新聞紙或其他出版品；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及提供公開閱覽、抄錄、影印、錄音、錄影或攝影等。
二、第二項定明監督機關應提交績效評鑑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及相關人員赴立法院備詢之規範。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一、要求本中心依《政府資訊公開法》主動揭露財報、營運資訊與績效報告，落實資訊透明。
二、監督機關應對績效報告提出分析，並一併送立法院備查。
三、立法院得要求本中心主管赴院報告，或由相關委員會召開專案會議，進行實質監督。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之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公開之，其方式可包括刊載於新聞紙或其他出版品；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及提供公開閱覽、抄錄、影印、錄音、錄影或攝影等。
二、第二項定明監督機關應提交績效評鑑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及相關人員赴立法院備詢之規範。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之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公開之，其方式可包括刊載於新聞紙或其他出版品；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及提供公開閱覽、抄錄、影印、錄音、錄影或攝影等。
二、第二項定明監督機關應提交績效評鑑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及相關人員赴立法院備詢之規範。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之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公開之，其方式可包括刊載於新聞紙或其他出版品；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及提供公開閱覽、抄錄、影印、錄音、錄影或攝影等。
二、第二項定明監督機關應提交績效評鑑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及相關人員赴立法院備詢之規範。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之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公開之，其方式可包括刊載於新聞紙或其他出版品；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及提供公開閱覽、抄錄、影印、錄音、錄影或攝影等。
二、第二項規定監督機關應定期提出本中心績效評鑑分析報告，送請立法院備查，並就必要時相關人員應依規定列席立法院，接受質詢，以落實國會監督機制。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之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公開之，其方式可包括刊載於新聞紙或其他出版品；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及提供公開閱覽、抄錄、影印、錄音、錄影或攝影等。
二、第二項明定監督機關應提交績效評鑑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不予採納)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三十三條　監督機關應每年將本中心之年度營運計畫、預算、決算及績效評鑑報告，提報立法院備查。
立法院得要求監督機關首長率本中心董事長、執行長或相關主管至立法院報告並備詢。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一、本條明定監督機關應主動將本中心之年度營運計畫、預算、決算及績效評鑑報告，提報立法院備查，強化立法院對行政法人之資訊掌握與政策監督功能，確保公共資源使用透明。
二、第二項授權立法院就本中心營運進行實質監督，得要求監督機關首長率同董事長、執行長或相關主管赴院報告並備詢，落實行政對立法負責原則，亦可於有爭議或重大變革時適用，提升政策可受公評程度。
審查會：不予採納。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五章　附　　則
	第五章　附　　則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五章　附　則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五章　附　　則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五章　附　則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五章　附　則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五章　附　　則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五章　附　則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五章　附　　則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五章　附　　則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五章　附　　則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五章　附　　則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五章　附　　則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五章　附　　則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五章　附　　則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五章　附　　則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五章　附　　則

	行政院提案：
章名。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章名。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章名。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章名。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章名。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章名。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章名。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章名。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章名。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章名。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章名。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章名。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章名。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章名。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章名。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章名。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十三條　對於本中心之行政處分不服者，得依訴願法之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
	第三十三條　對於本中心之行政處分不服者，得依訴願法之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三十三條　對於本中心之行政處分不服者，得依訴願法之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三十三條　對於本中心之行政處分不服者，得依訴願法之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三十三條　對於本中心之行政處分不服者，得依訴願法之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三十三條　對於本中心之行政處分不服者，得依訴願法之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三十三條　對於本中心之行政處分不服者，得依訴願法之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三十三條　對於本中心之行政處分不服者，得依訴願法之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三十三條　對於本中心之行政處分不服者，得依訴願法之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三十三條　對於本中心之行政處分不服者，得依訴願法之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三十三條　對於本中心之行政處分不服者，得依訴願法之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三十四條　對於本中心之行政處分不服者，得依訴願法之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三十三條　對於本中心之行政處分不服者，得依訴願法之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三十三條　對本中心所作行政處分不服者，當事人得依訴願法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三十三條　對於本中心之行政處分不服者，得依訴願法之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三十三條　對於本中心之行政處分不服者，得依訴願法之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三十三條　對於本中心之行政處分不服者，得依訴願法之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

	行政院提案：
本中心係行政法人，其性質為公法人，人民對於本中心行使公權力所為行政處分不服時，定明得依訴願法相關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以確定其訴願管轄機關。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本中心係行政法人，其性質為公法人，人民對於本中心行使公權力所為行政處分不服時，定明得依訴願法相關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以確定其訴願管轄機關。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本中心係行政法人，其性質為公法人，人民對於本中心行使公權力所為行政處分不服時，定明得依訴願法相關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以確定其訴願管轄機關。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本中心係行政法人，其性質為公法人，人民對於本中心行使公權力所為行政處分不服時，定明得依訴願法相關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以確定其訴願管轄機關。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係行政法人，其定位為公法人，民眾對於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行使公權力所為行政處分不服時，明定得依訴願法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以確定其訴願管轄機關。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本中心為行政法人，屬於公法人。對於本中心行使公權力所作之行政處分不服者，可依訴願法相關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以確定訴願管轄機關。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一、明定人民對本中心行政處分不服時的救濟途徑。
二、因本中心為行政法人，具公法人性質，爰明定當事人可依訴願法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既確立訴願管轄機關，也明確行政救濟途徑。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本中心係行政法人，其性質為公法人，人民對於本中心行使公權力所為行政處分不服時，定明得依訴願法相關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以確定其訴願管轄機關。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係行政法人，其性質為公法人，人民對於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行使公權力所為行政處分不服時，定明得依訴願法相關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以確定其訴願管轄機關。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本中心係行政法人，其性質為公法人，人民對於本中心行使公權力所為行政處分不服時，定明得依訴願法相關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以確定其訴願管轄機關。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明定人民對本中心行使公權力所為之行政處分，如不服，得依《訴願法》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以維護民眾基本權益。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本中心係行政法人，其性質為公法人，人民對於本中心行使公權力所為行政處分不服時，定明得依訴願法相關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以確定其訴願管轄機關。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本中心係行政法人，其性質為公法人，人民對於本中心行使公權力所為行政處分不服時，定明得依訴願法相關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以確定其訴願管轄機關。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本中心係行政法人，其性質為公法人，人民對於本中心行使公權力所為行政處分不服時，定明得依訴願法相關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以確定其訴願管轄機關。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中心係行政法人，其性質為公法人，人民對於本中心行使公權力所為行政處分不服時，定明得依訴願法相關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以確定其訴願管轄機關。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係行政法人，其定位為公法人，民眾對於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行使公權力所為行政處分不服時，明定得依訴願法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以確定其訴願管轄機關。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十四條　本中心因情事變更或績效不彰，致不能達成設立目的時，由監督機關提請行政院同意後解散之。
本中心解散時，其人員應終止契約；其賸餘財產歸屬國庫；其相關債務由監督機關概括承受。
	第三十四條　本中心因情事變更或績效不彰，致不能達成設立目的時，由監督機關提請行政院同意後解散之。
本中心解散時，其人員應終止契約；其賸餘財產歸屬國庫；其相關債務由監督機關概括承受。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三十四條　本中心因情事變更或績效不彰，致不能達成設立目的時，由監督機關提請行政院同意後解散之。
本中心解散時，其人員應終止契約；其賸餘財產歸屬國庫；其相關債務由監督機關概括承受。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三十四條　本中心因情事變更或績效不彰，致不能達成設立目的時，由監督機關提請行政院同意後解散之。
本中心解散時，其人員應終止契約；其賸餘財產歸屬國庫；其相關債務由監督機關概括承受。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三十四條　本中心因情事變更或績效不彰，致不能達成設立目的時，由監督機關提請行政院同意後解散之。
本中心解散時，其人員應終止契約；其賸餘財產歸屬國庫；其相關債務由監督機關概括承受。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三十四條　本中心因情事變更或績效不彰，致不能達成設立目的時，由監督機關提請行政院同意後解散之。
本中心解散時，其人員應終止契約；其賸餘財產歸屬國庫，其相關債務由監督機關概括承受。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三十四條　本中心因情事變更或績效不彰，致不能達成設立目的時，由監督機關提請行政院同意後解散之。
本中心解散時，其人員應終止契約；其賸餘財產歸屬國庫；其相關債務由監督機關概括承受。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三十四條　本中心因情事變更或績效不彰，致不能達成設立目的時，由監督機關提請行政院同意後解散之。
本中心解散時，其人員應終止契約；其賸餘財產歸屬國庫；其相關債務由監督機關概括承受。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三十四條　本中心因情事變更或績效不彰，致不能達成設立目的時，由監督機關提請行政院同意後解散之。
本中心解散時，其人員應終止契約；其賸餘財產歸屬國庫；其相關債務由監督機關概括承受。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三十四條　本中心因情事變更或績效不彰，致不能達成設立目的時，由監督機關提請行政院同意後解散之。
本中心解散時，其人員應終止契約；其賸餘財產歸屬國庫；其相關債務由監督機關概括承受。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三十四條　本中心因情事變更或績效不彰，致不能達成設立目的時，由監督機關提請行政院同意後解散之。
本中心解散時，其人員應終止契約；其賸餘財產歸屬國庫；其相關債務由監督機關概括承受。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三十五條　本中心因情事變更或績效不彰，致不能達成設立目的時，由監督機關提請行政院同意後解散之。
本中心解散時，其人員應終止契約；其賸餘財產歸屬國庫；其相關債務由監督機關概括承受。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三十四條　本中心因情事變更或績效不彰，致不能達成設立目的時，由監督機關提請行政院同意後解散之。
本中心解散時，其人員應終止契約；其賸餘財產歸屬國庫；其相關債務由監督機關概括承受。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三十四條　本中心如因情勢變更或績效不彰，致無法達成設立目的，監督機關得提請行政院同意後解散之。
本中心解散時，其人員依契約終止，賸餘財產歸屬國庫，債務由監督機關概括承受。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三十四條　本中心因情事變更或績效不彰，致不能達成設立目的時，由監督機關提請行政院同意後解散之。
本中心解散時，其人員應終止契約；其賸餘財產歸屬國庫；其相關債務由監督機關概括承受。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三十四條　本中心因情事變更或績效不彰，致不能達成設立目的時，由監督機關提請行政院同意後解散之。
本中心解散時，其人員應終止契約；其賸餘財產歸屬國庫；其相關債務由監督機關概括承受。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三十四條　本中心因情事變更或績效不彰，致不能達成設立目的時，由監督機關提請行政院同意後解散之。
本中心解散時，其人員應終止契約；其賸餘財產歸屬國庫，其相關債務由監督機關概括承受。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之解散事由及程序。
二、第二項定明本中心解散時，有關人員、賸餘財產及相關負債之處理方式。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之解散事由及程序。
二、第二項定明本中心解散時，有關人員、賸餘財產及相關負債之處理方式。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之解散事由及程序。
二、第二項定明本中心解散時，有關人員、賸餘財產及相關負債之處理方式。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之解散事由及程序。
二、第二項定明本中心解散時，有關人員、賸餘財產及相關負債之處理方式。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之解散條件及程序。
二、第二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解散時，有關人員、賸餘財產及相關資產負債之處理方式。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規定本中心解散之事由及程序。
二、第二項規定本中心解散時，有關人員、剩餘財產及負債之處理方式。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本中心解散的事由及法定程序。
二、第二項明定本中心解散時，相關人員安置、賸餘財產處理及負債承擔的方式。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之解散事由及程序。
二、第二項定明本中心解散時，有關人員、賸餘財產及相關負債之處理方式。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之解散事由及程序。
二、第二項定明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解散時，有關人員、賸餘財產及相關負債之處理方式。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之解散事由及程序。
二、第二項定明本中心解散時，有關人員、賸餘財產及相關負債之處理方式。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一、明定本中心因事實情勢變遷或績效不彰，無法達成設立目的時，得由監督機關提報行政院同意後解散。
二、中心解散後，其人員應依法終止聘約，剩餘財產歸屬國庫，債務則由監督機關負責，避免法律與財務懸缺。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之解散事由及程序。
二、第二項定明本中心解散時，有關人員、賸餘財產及相關負債之處理方式。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之解散事由及程序。
二、第二項定明本中心解散時，有關人員、賸餘財產及相關負債之處理方式。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之解散事由及程序。
二、第二項定明本中心解散時，有關人員、賸餘財產及相關負債之處理方式。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第一項定明本中心之解散事由及程序。
二、第二項定明本中心解散時，有關人員、賸餘財產及相關負債之處理方式。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之解散條件及程序。
二、第二項明定國家海洋科技營運中心解散時，有關人員、賸餘財產及相關資產負債之處理方式。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十五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第三十五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第三十五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第三十五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第三十五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第三十五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第三十五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第三十五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第三十五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第三十五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第三十五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第三十六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第三十五條　本條例自公布三個月後施行。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第三十五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第三十五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三十五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第三十五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行政院提案：
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提案：
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委員沈發惠等18人提案：
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
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委員林倩綺等19人提案：
明定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委員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等19人提案：
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委員黃捷等19人提案：
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委員羅廷瑋等17人提案：
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委員郭昱晴等17人提案：
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委員吳思瑤等16人提案：
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委員許宇甄等17人提案：
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
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委員賴瑞隆等16人提案：
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委員陳培瑜等18人提案：
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委員葉元之等18人提案：
明定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